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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復111年11月2日經水字第11104404070號函。
二、以下意見，併請照辦：
(一)本計畫為因應氣候變遷，提高區域供水安全及促進產業

發展，並提升新竹地區保險水源，配合區域水源聯合運
用，豐水期優先由區域水源供應，枯水期由海淡滿載產
水，以儘可能維持水庫高水位蓄水，強化區域水源調度
彈性及供水韌性，推動確有其必要性，後續應積極辦
理，並訂定管控里程碑，確實掌控進度，俾利計畫如期
如質完成。

(二)本計畫總經費120億元，其中100億元由公共建設預算支
應，20億元由經濟部水資源作業基金支應，並請本院主
計總處視該基金整體財務狀況，適時予以協助。

(三)鑒於本計畫作為新竹地區保險水源，以維護枯旱時期用
水安全及促進產業發展，具政策推動之功能性與急迫
性，可依政府採購法辦理，惟後續規劃推動海水淡化
廠，仍請優先評估以促參方式推動之可行性，並於「行
政院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推動小組」會議中專案報
告。

(四)另為避免海淡廠後續營運困難，未來海淡廠營運費用應
朝優先推動企業認購由廠商負擔，相關認購機制與收費
方式需妥為研訂，請經濟部應與認購企業完成簽訂契約
後，始得動工為原則，後續除特殊情形外，不得以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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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為由要求協助。
三、檢附「新竹海水淡化廠工程計畫」（核定本）1份。

 

正本：經濟部

副本：國家發展委員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行政院主計總處、國家發展委員會

管制考核處(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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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 

一、緣起 

隨全球氣候變遷加劇，各地極端降雨情形愈發頻繁，109 年下半

年至 110 年上半年我國更因旱象嚴峻，而不得不採行較大規模的稻作

停灌及自來水減壓供水措施，以確保多數民眾有水可用，顯示現在氣

候變遷降雨異常已是明顯趨勢，穩定供水成為重要挑戰。 

新竹地區因自有水源不足，須調度桃園石門水庫及苗栗永和山水

庫支援，以維持供水穩定，故提升新竹地區自有水源比例為現階段重

要工作，實有需要推動新竹海水淡化廠工程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以

強化新竹地區整體供水穩定。 

政府有責任穩定供水，除積極辦理各項節流、調度、備援措施外，

亦須開發多元水源。而不同供水來源如水庫水、川流水、地下水、伏

流水、再生水及海淡水等，各有其優勢及開發利用限制。其中，海水

淡化具有供水穩定，不受天候、降雨分布不均等水文條件影響之優勢，

為現階段提升北部區域整體供水穩定之重要措施。 

水利署於 91 年~95 年間已辦理「現階段海水淡化推動計畫(1/2)」

（經濟部水利署，91 年）及「現階段海水淡化推動計畫(2/2)」（經濟部

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93 年）等相關規劃，亦曾辦理「新竹海水淡

化廠環境監測廠址背景資料調查」（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95

年），依評估成果顯示新竹地區沿海具有興建海淡廠之條件，可提昇供

水穩定及因應未來產業發展之用水需求。 

新竹海淡廠視水情豐枯每日最大可供應 10 萬立方公尺淡化水，且

開發具即時、彈性及穩定等優勢。爰為提升新竹地區自有水源比例並

強化因應氣候變遷之能力，研提計畫循序推動，海淡廠址位置如圖 1-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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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新竹海淡廠位置圖 

二、未來環境預測 

考量近年來氣候逐漸極端化，針對未來環境預測說明如下： 

（一）極端氣候造成旱澇分佈不均 

隨著全球氣候變遷下所造成的異常現象，諸如極端水文事件

發生頻繁，降雨在時間及空間上分布愈來愈不均勻，使豐枯水期

降雨差異愈加明顯，水資源營管更加艱難。 

於 109 年面臨近 56 年來最嚴峻的大旱，造成桃園以南的水

庫水位不斷創新低，水利署在行政院核定「抗旱水源緊急利用計

畫」後，雖分別於新竹及臺中建置緊急海淡機組，減緩地區供水

壓力，然而緊急海淡機組受限於以貨櫃形式短期支援使用，隔音

效果不如預期及規模較小，並非長久之計，實有必要推動常態運

作之大型海淡廠，以因應未來氣候變遷所帶來的挑戰，提升我國

水資源供給穩定性。 

（二）降低供水風險並穩定民生及產業用水需求 

根據 110 年核定「臺灣各區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新竹地

區現況枯水期間經常必須透過桃園及苗栗地區水源調度以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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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用水需求。然隨著全球產業鏈轉型，為加速臺灣產業發展，

政府正全力推動「歡迎臺商回臺投資行動」等擴大產業投資。大

型產業持續進駐，依據圖 1-2，新竹地區現況供水能力雖尚可滿

足現況 111 年用水需求每日 58 萬立方公尺，然卻無法滿足目標

年 115 年用水需求每日 73.5 萬立方公尺，針對未來用水需求提

升須有對策因應。為滿足未來地區供水需求，考量天然水資源利

用有其上限且日益困難，未來應朝多元水資源開發方式推動。 

 
資料來源：臺灣各區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核定本），110 年 

圖 1-2 新竹地區公共給水供需圖 

三、問題評析 

臺灣地區水源條件豐枯差異大，復以氣候異常現象日益明顯，對

於水資源供應的穩定性而言，相當不利。在未來用水需求成長情況下，

對於區域水資源經營管理和社會永續發展均產生極大的影響。 

（一）供水定位分析及計畫必要性 

隨著全球產業鏈轉型，為加速臺灣產業發展，政府正全力推

動臺商回流投資等擴大產業投資。參考「長久水資源建設行動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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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截至 109 年底，投資臺灣三大方案計有廠商 767 家，加上近

期科技產業用水需求突增式成長，亦帶動人口集中及產業發展快

速，須加速推動相關措施，以提升企業投資臺灣信心及穩定供水。 

面對氣候變遷、澇旱頻率增加及避免稻作停灌，新竹地區公

共給水系統必須增加保障水源以穩定供水，可納入自來水系統的

海淡水成為重要之選項。 

（二）乾旱時期缺水愈發嚴重 

為達成維持供水穩定、加強地區供水能力及改善供水環境三

大目標，水利署推動「流域整體經營管理」、「打造西部廊道供水

管網」及「強化科技造水」等 3 項經營主軸，並配合「管理」、

「節流」、「調度」、「備援」、「開源」等 5 大經理策略。 

惟傳統水資源計畫推動期程冗長，短期如有缺口雖可移調農

業用水填補，但並非長期性作法；且在枯旱時期的限水措施，亦

造成民生與產業用水極為不便。海水淡化廠之開發具即時、彈性

及穩定等優勢，並可提供質優且源源不絕之水源；全球各地面臨

缺水的國家亦早已視海淡水為重要的新興水源，故新竹海水淡化

廠興建有其合理性。 

四、社會參與及政策溝通情形 

為廣納計畫區及鄰近區域之公民對於本開發案之想法及意見，本

計畫自 109 年環評執行期間已辦理逾 15 場次訪（座）談會，參與對象

包含社群團體、利害關係人、意見領袖、民意代表及當地民眾與漁民

等，議題則包含濃排水（俗稱鹵水）排放影響、海淡水水質、公民對

海水淡化廠建置看法及意見、海淡興建宣導等，所蒐集之意見回饋依

主題可分為「新竹海水淡化廠興建必要性」、「濃排水對環境及生態的

影響」、「新竹海水淡化廠對漁業影響」及「其他」等類別。 

另依據環評法規定，110 年 5 月 13 日於新竹市東區勞工育樂中心

舉辦「新竹海水淡化廠興建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公開會議，邀請民

意代表、NGO 團體及當地民眾等進行溝通事宜。多數民眾反映「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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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的必要性」、「供水標的」、「海淡廠噪音疑慮」、「濃排水排放對生

態影響」及「對漁民的影響」等相關意見。 

本計畫自 109 年 6 月起，截至 111 年 9 月底地方溝通情形摘錄如

下表 1-1。 

表 1-1 本計畫地方溝通情形摘錄表 

類別 日期 溝通對象 關切議題/溝通內容 

立委 110.06.21 鄭正鈐立委 本計畫內容及公開會議 

110.06.24 林為洲立委 本計畫內容及公開會議 

110.06.25 林思銘立委 本計畫內容及公開會議 

110.06.29 邱顯智立委 本計畫內容及公開會議 

110.07.01 柯建銘立委 本計畫內容及公開會議 

111.08.30 高虹安立委、邱臣遠立委、鄭正鈐

委員 

立法院經濟委員會考察，產水水

質、噪音問題 

議員 110.06.25 黃美慧議員 水質、濃排水影響範圍、噪音問題 

110.06.28 廖子齊議員、林彥甫議員 耗材處理、水費分攤、結合綠能 

110.06.28 張祖琰議員 汙泥處理、濃排水影響、水質監測 

110.07.01 劉康彥議員、陳建名議員 排水監測、漁業補償、汙泥處理 

111.08.30 李國璋議員、林彥甫議員 會同立法院經濟委員會考察產水水

質、噪音問題 

新竹區漁會 109.06.16 新竹區漁會童總幹事  海淡廠施工對漁民生計影響 

 海淡水濃排水影響議題 

 漁業補償或回饋配套措施 

 向漁民召開說明會 

109.11.05 新竹區漁會 

109.11.06 新竹區漁會 

110.06.23 新竹區漁會童總幹事 

110.09.17 新竹區漁會 

110.12.24 新竹區漁會彭理事長、童總幹事 

111.07.28 新竹區漁會童總幹事、林常務監事 

在地民眾 109.06.16 海濱里長、港北里長、中寮里長、

舊港里長、康樂里長 

 結合親子活動環境 

 水源供應對象 

 在地優先以增加就業機會 

 回饋機制 

110.06.23 

地方政府 110.06.24 新竹市城銷處科長 土地撥用、填土問題 

110.07.14 新竹市秘書長 用地廠址配置、地方回饋金、民眾

溝通宣導 

110.08.03 新竹市城銷處處長 廠址配置、正向支持 

110.09.23 新竹縣政府產發處 正向支持本計畫 

110.10.07 新竹市環保局 焚化廠戴奧辛 

111.02.10 新竹市政府城銷處處長 用地廠址配置、土丘整合 

111.03.17 新竹市秘書長 景觀配置、南側土丘配合植栽移植 

公開會議 110.05.13 漁會(民)、里民、立委及市議員 (依環評規定辦理) 

本計畫產水係併入自來水系統供應(詳第四章)，海淡廠噪音抑制

亦已研提相關對策(詳第六章)；另因應漁民疑慮本計畫對漁業之影響，

除持續拜訪新竹區漁會說明外，海床管線施工擾動、生物撞擊、生物

汲入及海淡廠排放水亦已透過擬定相關對策進行因應，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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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淡廠取水位置主要影響物種為中、底層魚種及底棲生物，因應

對策為控制取水平均流速（不大於 0.15 m/s），以降低海域生物汲

入或撞擊之影響；另放大取水管管徑，使取水管管中流速低於鄰

近洋流流速(不大於 1.15 m/s)，讓誤汲入之海域生物可游出取水

管。此外，夏季 6~9 月降載產水可以減少整體取水量，進一步降

低海域生物汲入或撞擊之影響，並可減少須排放之濃排水量。另

營運階段定期透過水下攝影了解狀況，必要時採取對策以確保取

水不對海洋生物造成影響。 

（二）以對海域環境影響較小之工法進行施作，如以拖曳法搭配載重塊

施作為例，管線事先組裝後再固定於預定位置，避免大幅水下施

工，可減少對海底造成擾動。管線施工前亦將公告施工日期與範

圍，並於計畫海域範圍附近佈設警示標誌，提供警戒作用。 

（三）營運期間將辦理海域水質監測，定期監控海域濃排水鹽度擴散情

形，本計畫模擬分析周邊鹽度變化(詳如附錄二)，於每日產水 10

萬立方公尺情境下，距濃排水排放口約 100 公尺處之鹽度已小於

36 psu(海域環境背景變化值約為 32-36 psu，本案分析時採用 34 

psu)，故本計畫於環評承諾非排水口測站之鹽度如有超過 38psu，

將依序啟動增加監測頻率、設備改善與降載等措施，以減低對鄰

近海域生態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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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目標 

一、 目標說明 

（一）提升新竹地區自有水源 

新竹地區因自有水源不足，常年須仰賴調度桃園石門水庫及

苗栗永和山水庫支援，以維持供水穩定。透過建置新竹海淡廠，

使新竹地區自有水源量增加每日 10 萬立方公尺，以提升區域供

水能力及強化整體系統供水穩定，因應 115 年地區用水需求。 

（二）兼顧水、電需求，提升區域供水穩定性 

海水淡化具有水質優異且不受天候影響可源源不絕供應等

特性，同時可配合台電夏季 6-9 月電力需求較大且水源較豐沛期

間降載產水，有效降低區域缺水風險及避免對夏季供電系統造成

負擔。 

二、達成目標之限制 

（一）輸水管線行經路線須協調相關單位配合 

本計畫未來管線施工若涉及台電公司電力線路、中油公司天

然氣管線、中華電信公司光纖網路線、新竹市政府交通號誌纜線

等，埋管時需協調各相關單位配合。另重要道路上常有雨水、污

水管及下水道等，後續須接洽各單位申請管線通過，亦須市府及

相關機關配合同意辦理，以利本計畫輸水管線能於預定期程內順

利施作完成。 

（二）各權責單位須協助與民眾溝通 

本計畫未來施工期間如有影響周邊漁民或民眾，將密切參酌

地方意見，妥善溝通及說明，取得多數民眾共識，惟仍需相關權

責單位協助溝通協調，以確保計畫推動順利。 

（三）材料取得期程變化大 

本計畫海水取水管直徑約需 2,250 mm，國際上海淡廠取用

海水之管材多使用 HDPE，而目前國內並無生產大口徑 HDPE 管，

須依賴國外進口，船運期程約需 6-8 個月且不確定性高；未來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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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階段須要求廠商先行辦理海事工程設計，若統包廠商設計採用

HDPE 管材，須儘早向國外下訂，以確保施工期程不受延誤。 

（四）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之作業期程 

本海淡廠區依相關法令規定，尚須辦理水下文化資產調查、

海岸利用管理說明書送審，且依環評承諾海淡廠主體建築物至少

取得銅級綠建築標章等各項作業，各類審查時間不確定性高。 

三、績效指標、衡量標準及目標值 

為確實掌握工作期程，本計畫訂定績效指標、衡量標準及目標值

如表 2-1 所示。 

表 2-1 本計畫績效指標、衡量標準及目標值 

績效指標項目 衡量標準 目標值 

1.海水淡化廠產水量 最大每日產水能力 每日 10 萬立方公尺 

2.輸水管線興建 
輸送至新竹第二淨水

場輸水管線總長度 

9.7 公里(長度依基本設計資料及

成果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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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現行相關政策及方案之檢討 

一、 全國水論壇 

經濟部自 78 年起陸續辦理「78 年全國水利會議」、「83 年全國水

利會議」、「87 年全國國土及水資源會議」、「92 年全國水利會議」及「98

年全國治水會議」等會議，彙集產、官、學、研等各界智慧，作為政

策形成之參據，並據以訂定合宜之水利政策主軸及施政策略。 

「105 年全國水論壇」於 105 年 12 月 20 日召開，以「水與安全」、

「水與發展」、「水與環境」、「水與契機」為主題，並聚焦討論「洪流

分擔、與水共生」、「涓滴珍惜、水源永續」、「水岸融合、環境優化」、

「資訊公開、公私協力」等四大核心議題，其中議題二「涓滴珍惜、

水源永續」中提出，透過持續開發多元水源如海水淡化及再生水等，

以確保供水穩定。 

本計畫工程為興建海淡廠，符合議題二持續開發多元水源之論述。 

二、臺灣各區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 

為及早因應氣候變遷與社會經濟發展，行政院 105 至 106 年間陸

續核定北、中、南、東部及離島各區域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作為未

來水資源建設管理推動依據。 

另行政院於 110 年 8 年核定「臺灣各區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為

達成維持供水穩定、加強地區供水能力及改善供水環境三大目標，優

先推動「流域整體經營管理」、「打造西部廊道供水管網」及「強化科

技造水」等 3 項經營主軸，並配合「管理」、「節流」、「調度」、「備援」、

「開源」等 5 大經理策略；其中重點工作「強化科技造水」明確說明

近年來因氣候變遷加劇，枯水期降雨偏少缺水風險增加，故須推動不

受降雨影響之再生水、海淡水及感潮河段半鹹水利用等科技造水，強

化枯水期供水穩定性。 

本計畫工程興建海淡廠，符合「臺灣各區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核

定本）」中之「強化科技造水」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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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政院排除產業投資障礙－穩定供水策略 

為排除產業發展關鍵問題，行政院於 106 年 11 月 7 日召開「行政

院排除產業投資障礙－穩定供水策略記者會」政策宣示，因應氣候變

遷及穩定供水，將以「開源、節流、調度及備援」四大策略穩定產業

用水，確保產業用水供應穩定安全。其中開源方面，除積極推動執行

中及「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建設」相關水資源計畫外，亦持續

檢討其他可行水源開發方案，依照各地區需求及優先順序推動。 

本計畫工程為興建海淡廠，符合「行政院排除產業投資障礙－穩

定供水策略」之「開源」策略。 

四、國土計畫 

國土計畫法於 105 年 5 月 1 日公告施行，目的為「因應氣候變遷，

確保國土安全，保育自然環境與人文資產，促進資源與產業合理配置，

強化國土整合管理機制，並復育環境敏感與國土破壞地區，追求國家

永續發展」。國土計畫分為全國與直轄市、縣（市）兩類，由內政部（以

下簡稱中央主管機關）與直轄市、縣（市）政府（以下簡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分別擬訂。以強化國土防災、加強農地維護管理、

因應未來發展需求、強化空間計畫指導、尊重原民傳統文化等五大策

略，因應國土保安、生態保育、資源維護、糧食安全、經濟發展及城

鄉管理等不同面向問題。 

依據「全國國土計畫」及「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作業辦法」，北區

直轄市、縣（市）已將新增產業用地與用水需求預估成果納入國土計

畫。經統計，北部各縣市仍有新增產業用地面積及用水成長等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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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執行策略及方法 

一、 主要工作項目 

本計畫選址考量公私有地狀況、用地完整性、取排水設施及取排

水路線離海岸近、周邊用地環境敏感地區(含香山濕地、野生動物保護

區等)及輸水供應併入主要淨水場較近等因素，爰擇定以新竹漁港南側

之國有土地作為海淡廠開發用地。 

新竹海水淡化廠興建工程主要工作項目分為「取排水工程」、「海

水淡化廠工程」及「輸水管線工程」，工程整體平面位置如圖 4-1，茲

就工程內容及相關配合事項說明如下： 

（一）取排水工程 

取水工程為海水淡化廠建廠主要關鍵，濃排水排放管設置則

須注意擴散稀釋效果及避免取水口吸入所排放之濃排水，本計畫

取排水管線工程已考量海域之海象條件、水質與地質特性，布設

如圖 4-2 所示。 

1、取水工程 

海淡廠是否順利運轉，關鍵在於取水設施可取得充足的

海水，以確保產水無虞。 

取水設施取水量須滿足每日 10萬立方公尺產水之需求，

新竹海水淡化廠取水量為最大每日約 30.4 萬立方公尺（視產

水率而定），取水管埋設至海域底床約海平面高程-10 公尺（或

以下），取水管線長度約 1,350 公尺，取水方式係採離岸式直

接取水。並依環評承諾，未來取水口平均流速將不大於 0.15 

m/s，以降低水中生物被汲入之影響。 

2、排水工程 

原水經海淡廠處理後，除淡化水外，副產物為濃縮後之

海水(濃排水)；本計畫經評估濃排水擴散狀況，將採單一排放

管設置 4 個排放孔，以提升擴散效果。濃排水排放量最大每

日約 20.4 萬立方公尺，排水管埋設至海域底床約海平面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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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公尺（或以下），排放管線長約 1,500 公尺，取排水管間

距至少約 700 公尺以上，評估濃排水可達良好擴散效果，並

避免取水口再次抽取到濃排水。 

 

註：輸水管路線及長度後續由主辦機關依基本設計資料及成果調整。 

圖 4-1 工程整體平面位置示意圖 

 

圖 4-2 取排水管線平面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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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水淡化廠工程 

針對海淡廠各處理程序以及廠區配置說明如下： 

1、前處理流程 

對於逆滲透海水淡化處理技術而言，前處理主要目的為

去除原水中的懸浮固體物（SS），以防止薄膜結垢，並確保機

組有效運轉及延長過濾膜使用壽命。 

新竹海水淡化廠規劃採混凝沉澱及 UF 作為前處理（或

可採更佳之技術），而前處理產水標準應符合濁度（turbidity）

≤ 1.0 NTU 及污泥密度指數（SDI）≤ 5。 

2、淡化製程 

參考國際海水淡化廠淡化製程趨勢，採 RO 逆滲透（或

可採更佳之技術）進行海水淡化處理；RO 係利用加壓半透膜

（Semi-permeable Membrane）將水分透析過半透膜至另一端，

且將鹽水留在一端而達淡化分離。 

本計畫供水標的規劃為公共用水，採用一段 RO 進行海

水淡化處理，產水水質將在不低於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發布之

「飲用水水質標準」前提下，以符合自來水公司操作需求之

水質標準進行產水。 

3、後處理流程 

海淡產水經礦化處理及 pH 調整，依出水狀況調整 pH 值

及藍氏飽和指數（0 < LSI < 0.5），確保輸水管線及用水的安

全，並採加氯消毒方式供水。 

綜上，新竹海水淡化廠經取水後之淡化處理程序依序為前處

理（混凝沉澱及 UF 系統）、RO 淡化系統及後處理系統。其餘反

洗水或沉澱池污泥將送至污泥濃縮池經污泥脫水機處理，UF、

RO 系統線上清洗水以及 RO 機組濃排水等將輸送至廢水池處理

符合放流水排放標準後再放流至海洋，本計畫所規劃之處理流程

如圖 4-3。因海淡技術持續發展，如有更加進步之處理方式亦可

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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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新竹海水淡化廠處理流程圖 

 

4、廠區配置 

本計畫規劃廠區總面積約 10.115 公頃，其中包括海淡廠

設施用地、保水設施、管理中心及停車場，南側土丘約 3.5 公

頃，經與新竹市政府研討配置方案，朝向不影響既有土丘地

景進行配置；爰上，初步規劃配置方案如圖 4-4 所示。後續

於海淡廠設計階段之相關配置規劃將與新竹市政府共同審視，

綜合考量整體營運動線及空間使用，確保產水能量，亦能符

合當地景觀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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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新竹海水淡化廠平面配置規劃示意圖 

（三）輸水管線工程 

本計畫海淡水預計自統包廠商負責營管之新竹海水淡化廠

產水後先進入清水池，目的係以清水池作為海淡廠夜間離峰時段

集中產水之蓄水空間，並以進水水錶作為北水局與統包廠商間計

費之依據；至於下游輸水路線規劃輸送至新竹第二淨水場受水池

（路線如圖 4-1）後併入既有自來水系統，輸水距離約為 9.7 公

里，由於自來水公司所屬新竹第二淨水場水源可支援第一淨水場

及湳雅淨水場，供水範圍主要為新竹市及竹北地區，因此未來新

竹海淡廠水源納入自來水系統後，亦以該範圍公共給水為使用對

象。 

輸水路線沿道路施工以明挖直埋進行，部份路障區域則以推

進埋管方式施做。輸水管路線及長度後續由主辦單位依基本設計

資料及成果調整；輸水管線工程後續並得配合自來水管網或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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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來水需求滾動檢討方案辦理 

二、分期（年）執行策略 

考量海水淡化廠(含清水池)操作涉及高壓機電設備、精密泵浦及

儀器等專業，故本計畫執行策略係將取排水工程、海淡廠施工及營運

管理由北區水資源局委託統包廠商負責辦理；另輸水工程及受水池因

涉及銜接自來水系統與調配輸送海淡水等工作，此部分由北區水資源

局委託台灣自來水公司代辦。 

後續執行期程 112 年至 117 年(112 年至 116 年進行施工作業，116

年至 117 年進行試運轉產水)，自本計畫奉核後開始辦理，工作項目包

括本工程計畫之招標、用地取得、工程設計、施工(含試運轉)及營運管

理等工作，各期辦理事項說明如下： 

（一）招標階段 

本計畫擬於奉核起辦理總顧問標招標作業、統包契約規範與

招標文件擬定（包含招標公告、評選及擇定優選廠商），第 1 年

預計可完成統包廠商招標及輸水管線工程設計。 

（二）用地取得階段 

擬自奉核起辦理用地取得作業，預計第 1 年可完成海淡廠公

有土地之取得作業，第 1.5 年完成輸水管線土地取得作業。 

（三）設計階段 

俟完成統包廠商之招標作業後即由統包廠商著手進行海淡

廠之設計作業，預計第 2 年年中完成設計作業（包含設計圖說

等），期間同步辦理地盤改良。至於輸水管線則由台水公司預計

於第 1 年完成設計，以利後續分標發包施工。 

（四）工程施工階段(含試運轉產水) 

輸水管線工程及取排水工程預定自奉核後第 2 年起施工，海

水淡化廠工程預計於奉核後第 2.5 年初先進行海事工程施作，緊

接海水淡化廠土建、機電，112 年至 116 年辦理施工作業，116 年

至 117 年試運轉產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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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營運管理階段 

試運轉後進入營運管理階段。海淡廠及取排水工將由統包廠

商接續進行操作營運作業（亦即統包廠商負責工程及代操作作

業）。除可確保海水淡化廠施工品質外，另一方面透過委託專業

廠商進行操作，可確保海水淡化廠如期如質提供穩定產水。 

三、執行步驟（方法）與分工 

執行單位分工如表 4-1 所示。本計畫主要由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

資源局、台灣自來水公司主辦各階段工作，新竹市政府、交通部公路

總局等分別協辦相關工作。 

表 4-1 各單位執行分工表 

主辦機關 計畫階段 協辦機關 協助工作項目 

水利署北區

水資源局 

設計及用地

取得 

台灣自來水公司 輸水管段規劃設計作業 

新竹市政府 協助辦理用地徵收 

國有財產署 協助移撥國有土地 

工程施工

(含試運轉) 

台灣自來水公司 輸水管線工程發包、監造及監督管理 

交通部公路總局 
協助道路開挖申請及施工期間交通管制維

持計畫審查 

新竹市政府 協助道路開挖申請及交通維持計畫 

營運管理 台灣自來水公司 輸水管線之營運維護及管理 

（一）招標階段 

本計畫招標作業由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負責辦理，而輸水管

線(含受水池)之招標作業則由台灣自來水公司代辦。 

（二）用地取得階段 

本計畫海淡廠用地取得作業由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負責辦

理，用地計畫由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負責研提（其中輸水管線及

受水池之書件由台灣自來水公司完成設計後提供），並由新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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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協助辦理，另國有財產署則協助移撥本計畫海淡廠預定使用

之國有土地。 

（三）規劃設計及施工階段(含試運轉產水) 

本計畫海水淡化廠之工程設計、發包、監造及監督管理等工

作，由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負責辦理；輸水管線(含受水池)部分

則由台灣自來水公司代辦工程設計、發包、監造及監督管理等工

作，並由交通部公路總局及新竹市政府配合協助辦理，其中道路

下既有埋設管線調查與溝通協調為重點，以利本計畫管線能於預

定期程內順利施作完成；周邊環境改善工程及其他配合工程得委

託新竹市政府代辦。 

海淡廠於興辦過程將由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成立工作小組，

台水公司自規劃、設計、統包招標、施工及營運等階段均全程共

同參與，於契約執行過程可要求統包商進行教育訓練或技術移轉，

共同學習海淡關鍵技術及操作營運模式。 

四、 營運管理 

（一）營運管理單位 

1、海水淡化廠(含清水池) 

新竹海水淡化廠於招標階段將由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

源局辦理廠商評選及簽約，簽約後將委由得標廠商進行海水

淡化廠（含取排水管線）施工及完工後營運管理，確保海水

淡化廠產水質優量穩。 

2、輸水管線 

本計畫輸水管線及受水池工程設施完工後由台灣自來水

公司營運管理，管線完成後海淡水將輸送至受水池併入既有

管線聯合供水。 

3、海淡廠完工後成立營運小組 

由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台水公司、國科會指派專人

組成，定期召開會議研議海淡廠產水水質、水量、水費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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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營運成本公證作業、企業認購、教育訓練及契約期滿

後續推動事宜，並彙整相關辦理經驗，供後續其他地區推動

海淡廠之參考。 

（二）營運階段友善環境措施 

1、參考各國海水淡化廠取水設施規劃及美國環保署所訂標準，

設計取水頭之進水平均流速不大於 0.15 m/s，以降低海域生

物汲入或撞擊之影響；另放大取水管管徑，使取水管管中流

速低於鄰近洋流流速(不大於 1.15 m/s)，讓誤入之海域生物可

自行游出取水管。 

2、有關海水淡化廠濃排水議題，經模式模擬現場海流情境顯示

因該區域海流強勁，濃排水稀釋情形良好，沒有鹽度累積問

題，營運階段亦將於海淡廠內或排水管設置鹽度連續監測設

施，確保海淡廠濃排水對海域之鹽度影響仍控制在環境背景

值變動範圍。 

且如海域監測發現鹽度值大於 38 psu（非排水口測站），

將採取以下措施因應： 

（1）增加監測頻率 

當監測發現海域鹽度大於 38 psu（非排水口測站），

監測頻率由原每季 1 次提高為每個月 1 次。（如連續 3

個月監測均低於 38 psu 時，則恢復為每季 1 次）。 

（2）設備改善與降載 

若監測發現鹽度超過 38 psu，即要求營運廠商檢討

原因並進行設備改善，若設備改善完成後隔月鹽度仍超

過 38 psu（非排水口測站），則要求廠商降低產水量，以

減少高鹽度排放水產出量。 

3、建置太陽能設施降低碳排 

本計畫於環境影響說明書中已承諾設置契約容量 10 % 

（規劃約 1.83 MW，惟需視廠商實際申請契約容量為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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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之太陽能光電系統(如因保留土丘綠地而無足夠空間設置

太陽光電板，則以區外其他綠電填補不足之量)，所生產之綠

電預計將作為本計畫廠區內除產水製程以外之一般用電供電

來源（如照明等)。另如營運廠商未來因特殊原因而將太陽光

電由饋線售給台灣電力公司電力系統，則廠商須取得等量之

綠電憑證，確保使用綠電同時亦達成減碳的目標。 

（三）6 月至 9 月降載操作 

臺灣地區於豐水期因川流水及水庫水量較充沛，且適逢 6~9

月用電量較大期間，在設備損害有限或可控之條件下，採降載產

水可降低對我國能源供應體系之負擔。本計畫海水淡化廠產水能

力為每日 10 萬立方公尺，產水量控管方式說明如下： 

1、6 月至 9 月期間 

配合台灣電力公司每年 6 月至 9 月電力需求較大進行降

載，單月產水量不高於 150 萬立方公尺。 

2、10 月至隔年 5 月期間 

每年 10 月至隔年 5 月，單月產水量不高於 300 萬立方公

尺。 

另當台灣電力公司預期當日供電量小於需求時段時（通常為

數小時），本計畫海水淡化廠亦可以配合台灣電力公司之需量競

價或其他補貼機制，實施降載產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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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期程與資源需求 

一、 計畫期程 

本計畫執行期程自 112年至 117年(112年至 116年進行施工作業，

116 年至 117 年進行試運轉產水)，並視實際需要滾動檢討修正（配合

預算編列或用地取得程序調整計畫期程）。執行期程內須完成工作包含

招標、用地取得及設計、海淡廠施工（包含取排水管線、淡化機房、

管理中心、輸水管線工程及各項池槽設施等）及試運轉產水等工作，

相關期程規劃詳如表 5-1 所示。 

表 5-1 本計畫開發期程表 

 

二、所需資源 

（一）人力 

本計畫原則由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及台灣自來水公

司分別辦理，所需人力由北水局及台水公司既有人力調配辦理。 

（二）用地 

本工程計畫以儘量減少使用私有地為原則，本計畫海水淡化

廠所需用地目前產權屬中華民國，分別由林務局、新竹市政府及

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管理。所需工程用地範圍依規定申請撥用

或取得；如涉及其他法令規定需辦理事項，將依規定洽主管機關

辦理。 

（三）設備及材料 

海淡廠新建所需設備主要為 UF 及 RO 膜管、高低壓泵浦、

鋼筋、模板、混凝土及管材（HDPE 及 DIP 等）為主，由國內外

年份

月份

117年

1~4月

115年114年

7~9月 10~12月4~6月7~9月 10~12月 1~3月

海淡廠試運轉產水

用地取得

招標階段作業

基本設計及細部設計

工作項目

輸水管線設計

海淡廠施工

112年

輸水管線施工

5~6月

113年

1~3月 4~6月7~9月 10~12月 1~3月 4~6月 7~9月 10~12月

116年

1~3月 4~6月 7~9月 10~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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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採購取得應無問題，工程設計將審慎考量管材及施工機具，

俾利本計畫相關工程均能順利推動。 

三、經費來源與計算基準 

（一）工程經費來源 

本計畫所需總工程費為新台幣 120 億元，由中央公務預算支

應 100 億元，水資源作業基金支應 20 億元。 

（二）計算基準 

工程經費包括設計階段作業費、工程建造費、其他費用等，

工程費之編列係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編印之「公共建設工

程經費估算編列手冊」規定，並參考國內外相關案例，估算工程

內容及各項費用。有關估價標準、主要成本編估、工程費用說明

如下： 

1、估價基準 

參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建設工程經費估算編

列手冊」規定以及國內外相關案例編列。 

2、用地取得及拆遷補償費 

本計畫以盡量減少使用私有地為原則，道路埋管部分之

工程實際用地狀況須俟設計完成後方能確定，另施工期間可

能對漁民捕撈作業造成影響，須編列相關補償費用，本計畫

所需設施用地取得、管線用地之地下使用權取得及補償費用

初估約需 1.57 億元。 

3、設計階段作業費 

設計階段作業費採直接工程成本之 2 %估計，合計約 1.85

億元。 

4、工程建造費 

工程建造費由直接工程成本、間接工程成本、工程預備

費、物價調整費 4 部份組成，分別說明如下： 

（1）直接工程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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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工程費為建造工程目的物所需之直接工程費用，

包括相關工程內容之直接工程費及雜項工程等，本計畫

直接工程費合計約 91.63 億元。 

A、海淡廠主體工程 

包含土建工程、機電工程、淡化設備以及其他等，

本計畫主體工程費合計約 52.50 億元。 

B、取排水工程 

取排水管線工程經費合計約 8.27 億元。 

C、輸水管線工程 

本計畫輸水管線將海淡水泵送至新竹第二淨水

場，並增設一處受水池，輸水管線工程費合計約20.37

億元。 

D、雜項工程 

雜項工程係以海水淡化廠工程、取排水工程及

輸水管線工程之 3 %估算，本計畫雜項工程費合計約

2.45 億元。 

E、施工安全衛生及環保措施 

施工安全衛生及環保措施係約以海水淡化廠工

程、取排水工程及輸水管線工程約 2 %估算，本計畫

施工安全衛生及環保措施費合計約 1.25 億元。 

F、其他配合工程（含綠能設施） 

配合地方（如新竹市政府）需求進行廠區周邊工

程，含道路改善、綠能設施建置費用，以及緊急海淡

機組移置等，本計畫周邊環境建設費初估約 6.79 億

元。 

（2）間接工程費 

間接工程費係為監造管理工程目的物所需支出之成

本，包括工程行政管理費、工程監造費、階段性營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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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顧問費、環境監測費、空氣污染防治費等，約以直接工

程成本之 10%估列；本計畫間接工程費共約 9.16 億元。 

（3）工程預備費 

工程預備費為彌補在設計期間因所蒐集引用資料之

精度、品質和數量等不夠完整、可能的意外或無法預見之

偶發事件等狀況，所準備的費用，但不包括超出原研究規

劃設計以外之工程範圍和內容變更所造成之費用增減，約

以直接工程成本之 8 %估列；本計畫工程預備費合計約

7.33 億元。 

（4）物價調整費 

工程建造費係按估價當時物價水準計算，而重大建設

計畫由於執行時間較長，物價會有波動，參酌近年物價上

漲情形，物價調整費以每年預估物價上漲率 1.5%採複利

法分年估列；本計畫物價調整費合計約 4.80 億元。 

5、其他費用 

(1) 周邊環境改善 

考量計畫執行期間可能有其他周邊環境改善支出，以

直接工程費之 3 %估列；本計畫周邊環境改善費合計約

2.74 億元。 

(2) 公共藝術設置費 

依《文化藝術獎助及促進條例》第 15 條規定，公有

建築物應設置之公共藝術價值不得少於該建築物造價

1.0%。本計畫公共藝術設置費合計約 0.92 億元。 

6、總工程經費 

總工程經費為上述各項費用之和，本計畫總工程經費

合計約新台幣 120 億元，總工程經費估算詳表 5-2，另本

計畫施工期間利息以年利率 2%複利計，約 5.23 億元，建

造成本合計為 125.23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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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本計畫總工程經費估算表 

項次 名 稱 金額（億元） 備註 

一 用地取得及拆遷補償費 1.57  

二 設計階段作業費 1.85 約直接工程之 2% 

三 工程建造費 112.92  

(一) 直接工程費 91.63  

1 主體工程 52.50  

2 取排水管線工程 8.27  

3 輸水管線工程 20.37  

4 雜項工程 2.45  

5 施工安全衛生及環保措施 1.25  

6 其他配合工程 (含綠能設施) 6.79 

配合地方需求(如新竹市政

府)進行廠區周邊工程，含道

路拓寬作業等，以及綠能(太

陽能)設施建置費用 

(二) 間接工程費 9.16 

約直接工程之 10% 

(包含工程管理費、工程監造

費、專案管理及顧問費、環境

監測費、空氣污染防制費、工

程保險費) 

(三) 工程預備費 7.33 約直接工程之 8% 

(四) 物價調整費 4.80 以年上漲率 1.5%估列 

四 其他費用 3.66  

(一) 周邊環境改善費 2.74 約直接工程之 3% 

(二) 公共藝術建置費 0.92 約直接工程之 1% 

 總工程經費 120.00 一～四合計 

五 施工期間利息 5.23 以年利率 2%複利計 

 建造成本 125.23 一～五合計 

另考量總工程經費包含海水淡化廠工程及輸水管線工程。表

5-3 中詳列各工程項目之經費編列情形，其中海淡廠（含取排水

管線）總工程費約 90 億元，輸水管線總工程費約 30 億元。未來

本計畫將分二部分辦理，海淡廠工程（含取排水管）將採統包方

式委外辦理，而輸水管線工程(含受水池)將委託台水公司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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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各工程項目經費估算表 

項次 名 稱 
合計 海淡廠工程 

輸水管線 

工程 

單位：億元 

一 用地取得及拆遷補償費 1.57 0.87 0.70 

二 設計階段作業費 1.85 1.41 0.44 

三 工程建造費 112.92 84.98 27.94 

(一) 直接工程費 91.63 70.39 21.24 

1 海水淡化廠工程 52.50 52.50 0.00 

2 取排水管線工程 8.27 8.27 0.00 

3 輸水管線工程 20.37 0.00 20.37 

4 雜項工程 2.45 1.83 0.62 

5 施工安全衛生及環保措施 1.25 1.00 0.25 

6 其他配合工程 (含綠能設施) 6.79 6.79 0.00 

(二) 間接工程費 9.16 6.56 2.60 

(三) 工程預備費 7.33 4.10 3.23 

(四) 物價調整費 4.80 3.93 0.87 

四 其他費用 3.66 2.74 0.92 

(一) 周邊環境改善 2.74 2.04 0.70 

(二) 公共藝術建置 0.92 0.70 0.22 

 總工程經費 120.00 90.00 30.00 

五 施工期間利息 5.23 3.93 1.30 

 建造成本 125.23 93.93 31.30 

（三）營運經費分析 

本計畫之營運費主要包括：電費、藥品費、人事費、膜更換

費、水質檢測費及其他如環評監測費用等，其中以統包方式興建

海淡廠及維運，可視水情條件彈性產水，惟為初估營運所需經費，

假設營運操作條件如下，未來實際上仍應以統包廠商之技術條件

及北區水情狀況為依據，營運費用如下說明。 

1、電費：包含基本電費與流動電費，基本電價與契約容量有關，

流動電費則依實際用電量計價。 

（1）基本電費 

本計畫契約容量約 18,300 kW，基本電費暫依臺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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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公告之特高壓用電夏月與非夏月基本電費進行估算。 

（2）流動電費 

設備消耗電力與設備數量（不含備用者）、功率、

每日操作時數有關，本計畫暫依臺電公司公告之特高壓

用電夏月與非夏月流動電費之年均值進行估算。 

2、藥品費：包含抗垢劑及薄膜清洗藥劑等藥品費用，以 1 元/立

方公尺計算。 

3、主要設備更換費用：包括 UF、RO 薄膜更換費用。本計畫考

量台灣海域水質狀況並參考國外及離島地區海淡廠案例，RO

薄膜及 UF 薄膜各為 5 年更換 1 次計算。 

4、人事費：包含廠長及操作人員等共計 23 人，年薪平均以新臺

幣 83.7 萬元（含勞健保及年終）為計算基礎。 

5、水質檢測費用及環評監測費用：各以每年 200 萬元及 1,200 萬

元估算。 

6、總營運費：本計畫以假設 6 月至 9 月每日 2 萬立方公尺產水

及 10 月至隔年 5 月每月產水不大於 300 萬立方公尺分析 25

年營運費用總計新臺幣 181.44 億元，詳表 6-1。 

（四）營運經費來源 

本計畫 25 年營運費用總計新臺幣 181.44 億元（詳第六章），

此營運費用預計分四大方向籌款支應： 

1、 由既有用水廠商自願認購：廠商自願認購一定水量，並支付該

水量之海淡廠產水維運成本，依保險用水概念，由政府確保當

發生枯旱而必須實施減量供水時，該廠商毋須減量供水(依認

購水量而定)。 

2、於審查用水計畫時要求新增產業用水認購海淡水：氣候變遷

下，為避免新增產業用水影響區域供水穩定，將於用水計畫

審查時，要求認購海淡水，按用水比例負擔本計畫營運成本。 

3、由自來水公司收取之水費支應：查目前台水公司自來水水價

共分 4 段，分別為 7、9、11 及 11.5 元/立方公尺，由於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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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必須優先供應一般民生公共給水，故本計畫增加供水後之

受益對象應為大用水戶減少缺水風險，也就是支付 11.5 元/立

方公尺水價之用戶。此部分收取之費用扣除台水公司部分後

端輸送與管理之成本後，可轉為支付海淡產水之維運費用。

此外，如果水情甚佳而毋須海淡廠產水時，除基本運作水量

外，海淡廠亦可大幅縮減產水量，俾利除固定成本(人事費、

廠區及設備維護費、契約容量電費及環評監測費等)外，大幅

降低產水之變動成本(電費、藥品費、膜更換費、水質檢測費

及污泥處理費等)負擔。 

4、其餘不足部分，參照水利署「109 年節水獎勵經費分攤原則」

及「110 年第一期稻作停灌補償經費分攤」原則，由水利署、

台水公司及國科會等 3 單位依區域用水比例分攤，分攤比例

計算原則如下所述： 

(1)國科會：依用水量比例計算，說明如下 

 

(2)台水公司：扣除國科會負擔額度後，台水公司負擔餘額之 50%。 

(3)水利署：扣除國科會負擔額度後，水利署負擔餘額之 50%。 

四、經費需求（含分年經費）及與中程歲出概算額度配合情形 

本計畫總工程經費為 120 億元，由中央公務預算及水資源作業基

金支應，符合政府公共建設計畫先期作業實施要點第二點規定，分年

工程經費需求及中程歲出概算額度配合情形一覽表如表 5-4 所示，分

年經資門經費需求如表 5-5、分年財源分配如表 5-6；本計畫營運期 25

年營運經費需求初估為 181.44 億元，由自來水價之售水費及部分擬由

廠商認購進行分攤，尚有不足部分則擬比照「109 年節水獎勵經費分

攤原則」及「110 年第一期稻作停灌補償經費分攤」原則由水利署、台

水公司以及國科會共同分擔，分年營運經費約 7.26 億元，詳表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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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本計畫分年工程經費需求表 

項目 經費(仟元) 112 年 113 年 114 年 115 年 116 年 117 年 

一、用地取得及拆遷補償費 157,000 3,000 154,000 0 0 0 0 

二、設計階段作業費 184,949 14,000 168,950 1,000 999 0 0 

三、工程建造費 11,291,556 3,000 83,338 3,317,140 5,280,613 1,955,599 651,866 

  (一)直接工程費 9,162,377 0 69,608 2,728,678 4,279,587 1,563,378 521,126 

     1、海水淡化廠工程 5,249,768 0 13,899 1,191,509 1,959,856 1,563,378 521,126 

     2、取排水管線工程 827,000 0 13,100 578,900 235,000 0 0 

     3、輸水管線工程 2,036,750 0 3,675 611,025 1,422,050 0 0 

     4、雜項工程 244,808 0 20,481 92,215 132,112 0 0 

     5、施工安全衛生及環保措施 124,851 0 7,453 47,629 69,769 0 0 

     6、其他配合工程 (含綠能設施) 679,200 0 11,000 207,400 460,800 0 0 

  (二)間接工程費 916,238 3,000 6,961 272,868 427,959 154,088 51,362 

  (三)工程預備費 732,991 0 5,569 218,294 342,367 125,071 41,690 

  (四)物價調整費 479,950 0 1,200 97,300 230,700 113,062 37,688 

 四、其他費用 366,495 0 93,712 81,860 128,388 46,901 15,634 

  (一)周邊環境改善 274,871 0 2,088 81,860 128,388 46,901 15,634 

  (二)公共藝術建置 91,624 0 91,624 0 0 0 0 

總工程經費 12,000,000 20,000 500,000 3,400,000 5,410,000 2,002,500 667,500 

五、施工期間利息 523,368 400 10,408 78,616 188,388 184,167 61,389 

建造成本 12,523,368 20,400 510,408 3,478,616 5,598,388 2,186,667 728,889 

註： 1.112 年至 116 年進行施工作業，116 年至 117 年進行試運轉產水 

2.本計畫第一年為 112 年；自院核定後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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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本計畫經資門經費需求表 

 

 

表 5-6 本計畫財源分配表 

                                                        單位：仟元 

 金額 
112年 113年 114年 115年 116年 117年 

財源別 (分攤百分比) 

中央公務

預算 

10,000,000 
0    470,000  2,750,000  4,760,000  1,515,000  505,000 

83.33% 

水資源作

業基金 

2,000,000 
20,000  30,000  650,000  650,000  487,500  162,500 

16.67% 

合計 
12,000,000 

20,000 500,000 3,400,000 5,410,000 2,002,500 667,500 
100% 

 

年度 

經費需求表（仟元）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112年 8,000 12,000 20,000 

113年 42,000 458,000 500,000 

114年 50,000 3,350,000 3,400,000 

115年 50,000 5,360,000 5,410,000 

116年 37,500 1,965,000 2,002,500 

117年 12,500 655,000 667,500 

合計 200,000 11,800,000 1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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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預期效果及影響 

一、 預期效果 

水資源建設為國家基礎建設重要的一環，若水資源供應穩定性低

或發生短缺事宜將嚴重影響國家整體發展。計畫效益係指計畫案之產

出及使用，對整體社會產生之效益，以下針對各項效益進行說明： 

（一）提升自有水源比例 

新竹地區因自有水源不足，長年須調度桃園石門水庫及苗栗

永和山水庫支援以維持供水穩定，近年又因台商回流及產業進駐

以致用水成長，考量傳統水源開發愈發困難，故採新興科技造水

方式開發水源。新竹海水淡化廠開發每日 10 萬立方公尺供應至

新竹地區，可提升新竹地區自有水源比例，強化整體系統供水穩

定及有效增加區域供水能力。 

（二）穩定產業活動 

若未來遭逢大旱而導致產生傳統水資源設施無法穩定供水

情況，將造成民眾及產業用水不便，情況嚴峻時更將有限水停水

疑慮，進而造成產業活動無法維持，嚴重影響經濟活動。本計畫

完成後，可不受氣候影響穩定提供優質淡化水以維持產業活動；

同時本計畫投資總工程經費約 120 億元，將帶動地區周邊相關產

業發展。 

（三）抗旱效益 

若再遭逢 109 年百年大旱，經模擬以新竹海水淡化廠每日供

給 10 萬立方公尺海淡水至新竹地區，則於 110 年 5 月底最枯旱

時，寶山及寶二水庫可增加 1,600 萬立方公尺的蓄水量，且新竹

地區可不停灌、不減供，降低枯旱時農業、生活、產業用水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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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新竹海水淡化廠供水效益模擬圖 

註 1：上圖藍線為 109~110 年新竹地區在有停灌休耕、減供，石門水庫及永和山水庫支援情形下寶山及

寶二水庫蓄水量變化示意圖。 

註 2：上圖綠線係以藍線為基礎，但增加新竹海淡供水及新竹地區不停灌、不減供之寶山及寶二水庫蓄

水量變化示意圖。 

二、經濟效益 

本計畫的成本與效益之項目，參考「水利工程經濟效益分析方法

研究(2/2)（108 年，游景雲）」以「新竹海水淡化計畫可行性規劃及環

境影響調查評估」為案例進行經濟效益分析與評估，本計畫經濟年限

採 25 年進行計算，其經濟成本與效益評估項目分別說明如下： 

（一）成本分析 

1、建造成本 

本計畫工程經費包括設計費、用地取得、海水淡化廠工

程、取排水工程、輸水工程等，總工程經費約為 120 億元。

政府資金成本率係以 2.0%作為本計畫之計息利率，因此於興

建期期間應計利息成本，建造成本估計約為 125.23 億元。 

2、營運成本 

本計畫產水規模為每日 10 萬立方公尺，配合環評承諾，

假設 10 月至隔年 5 月期間每月產水不大於 300 萬立方公尺， 

6 月至 9 月期間則降載至每日 2 萬立方公尺；故年度產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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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2,644 萬立方公尺（6 月至 9 月 122 天×2 萬+10 月至隔年 5

月 8 個月×300 萬）。營運期間成本包括固定成本、變動成本

及其他成本，其中固定成本包括人事費用、設備更新維護、

水質檢驗費及營運管理費用，變動成本則包括電費及藥品費

等。本計畫營運成本如表 6-1 所示。本計畫總營運成本約

181.44 億元。 

表 6-1 本計畫營運成本分析表 

營運成本與費用 仟元/年 說明 

A.固定成本    

(1)人事費用 19,251 操作人員 23 人，平均年薪約 83.7 萬。 

(2)基本電力費 

    (含海淡產水及輸水) 
39,418 

契約容量約 18,300KVA，而台電公司 6 月至 9 月及

10 月至隔年 5 月平均基本電力費率每月為 179.5 元

/kW。 

(3)海淡廠維護費 40,801 
按海淡廠主體工程(土建及機電)及管線(取排水及輸

水)工程，以 0.50%比例作年度維護費用估算。 

(4)水質檢驗費用 2,000 每年固定編列 200 萬元。 

(5)其他費用 18,495 按直接工程成本的 0.2%估列，含稅捐及保險費。 

(6)環境監測費 12,000 依環說書每年固定編列約 1,200 萬元。 

固定成本合計 131,965  

B.變動成本    

(1)產出海淡水電費 

    (含海淡產水及輸水) 
282,644  

以年平均產水量約 2,644 萬立方公尺進行估算；產

出海淡水每立方公尺電費為 10.69 元 
(每日 10 萬立方公尺，規劃夏季 6~9 月期間降載至 20%) 

(2)藥品費 26,440 產出海淡水每立方公尺耗用藥品費 1 元。 

(3)薄膜更換費 109,057 UF 膜及 RO 膜 

(4)污泥清運處理費 17,033  污泥清運處理費以每公斤 7 元計。 

(5)台水公司營管費 158,640 每立方公尺 6 元。 

變動成本合計 593,814  

合計(仟元/年) 725,779  

換算每立方公尺產水成本(元) 27.45 自來水每立方公尺約 11.5 元 

總計(仟元) 18,144,475 營運期間總成本。 

備註：1.為初估營運所需經費，須假設營運操作條件，未來實際上仍應以統包廠商之技術條件及新竹水情

狀況為依據。 

2.營運電費係依據台電公司 111 年 7 月起實施之電價表進行計算。 

（二）經濟效益評估 

1、直接效益 

本計畫海淡水未來售水水價以自來水價每立方公尺

11.50 元計算，依據本計畫海淡水產水規模每日 10 萬立方公

尺，配合 10 月至隔年 5 月全載、6 月至 9 月降載調整產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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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操作 365 天，年平均產水量約 2,644 萬立方公尺，本計畫

於 25 年期間的總售水效益約 76.02 億元（當年幣值）。 

2、間接效益 

假設新竹地區枯旱發生頻率為 5 年發生一次，一次影響

長達 50 天，則評估期間（營運 25 年期間）合計發生 250 天

枯旱事件。 

另參考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公開資訊，可得知新竹科

學園區（新竹園區+新竹生醫園區）於 110 年總產值約 1 兆

4,596 億元及該 110 年總用水量（新竹園區+新竹生醫園區）

約 5,384.8 萬立方公尺（平均每日 14.75 萬立方公尺），則 250

天之枯旱合計影響產值為 9,997.3 億元。 

因本計畫年產水量 2,644 萬立方公尺約占 110 年新竹園

區及新竹生醫園區總用水量 49.1%，相當於該水量影響產值

4,908.7 億元。惟該產值係包含原料、人力、水、電等因素之

投入，如果因缺水而減產，則原料、人力及電力等資源也毋

須再投入。故假設發生缺水時之影響層面主要集中於廠商之

利潤減少，並以園區產品之平均利潤達產值 10%（490.87 億

元），亦即以本計畫推動後園區可避免之損失作為間接效益進

行分析。 

3、益本比 

本計畫之經濟效益評估指標如表 6-2 所示，本計畫建造

249.24 億元（基年幣值）；而效益部分（直接及間接）合計約

566.89 億元（當年幣值），折現後為 395.09 億元（基年幣值）。 

經換算，年計成本為 8.31 億元（基年幣值），年計效益為

13.17 億元（基年幣值），計算年淨效益為 4.86 億元，益本比

為 1.59。為增加新竹地區自有水源來源，穩定生活、公共及

產業等整體用水，降低缺水風險及缺水損失，同時增加社會

福祉及促進經濟發展，應持續推動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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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本計畫經濟效益分析表 

 
成本 效益 

折現率 2% 

當年幣值 306.68 億元 566.89 億元 

折現後(基年幣值) 249.24 億元 395.09 億元 

年計成本/效益(基年幣值) 8.31 億元 13.17 億元 

益本比(效益/成本) 1.59 

備註：當年幣值之「當年」係指各成本或效益發生時所對應之年度；基年幣值之「基年」係指計畫奉核後

第 1 年。 

三、可能影響及因應措施 

（一）環境影響 

1.陸域環境 

本計畫已通過環境影響評估，相關環境影響摘要詳附錄

五。海水淡化廠主要工程項目多在廠區範圍內施作，對周遭

環境影響較小，其中噪音振動主要來源為機房內高壓泵浦與

其他機組，雖經模式模擬對鄰近環境敏感點均屬無或可忽略

影響，但仍擬定防制措施：高壓泵浦機座採用吸音減振材料，

或採取適當之工法，以減輕或阻隔對鄰近環境影響。高壓泵

浦及其他易產生噪音振動之機組設置隔音罩或其他減振設施，

或另統一設置於獨立機房內。執行噪音振動品質監測工作，

以驗證環境影響減輕對策及措施。 

2.海域環境 

營運期間海淡廠排放水因該區域海流強勁且海水隨潮汐

漲退水流較快，稀釋情形良好，故排放口附近的鹽度並未顯

著累積，距排放口 100 公尺處鹽度已在背景值變動範圍內，

未來持續進行海水水質之環境監測工作。 

另透過控制取水口取水平均流速及放大取水管管徑，以

降低海域生物汲入或撞擊之可能性。 

（二）對區域電力供應之影響 

主動降載部分，配合台電公司夏季用電高峰進行降載，

每年 6 月至 9 月單月產水量不高於 150 萬立方公尺，減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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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產水用電，另未來操作可考量用電時段規劃，於電價較低

之離峰時段集中產水，可避免於尖峰時段與其他用電戶競爭

用電，降低供電負擔。 

被動降載部分，海淡廠之運作如經事先通知是具有短時

間暫停產水之可能性，因此可於接獲台電公司通知有抑低用

電(供電量小於需求時段)時，配合台電公司需量競價機制降

載產水，以避免加重國內能源供應體系負擔，惟降載時間以

蓄水池蓄水量可支撐時間為限，俾利不影響區域供水穩定。 

（三）與周邊景觀遊憩之配合 

本計畫配合新竹市「17 公里沿線景觀改善工程」，將與

市府合作包括保留南側土丘並作為植栽區，海淡廠房則與北

側土丘進行地景融合，綠色草皮上不設置太陽能板，太陽能

光電系統僅設置於加蓋池槽及出露之廠房頂部…等。海淡廠

完工後立即進行植生，補植原生植物的種類將挑選鳥餌（誘

鳥）、蝴蝶食草、蜜源植物等具有生態意義及功能的植株，營

造及增加生物的棲息、利用與覓食的空間並增加當地環境的

多樣性與美化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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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財務計畫 

一、 基本假設與參數設定 

財務分析從不同參與者角度分析財務之報酬率，例如以政府觀點

或以民間投資者觀點進行分析其所關心的報酬率指標。本計畫採用政

府投資觀點進行財務分析，財務分析年限為 31 年。 

（一）評估基年：計畫奉核後第 1 年 

（二）興建年期：112 年至 117 年 

（三）營運年期：25 年(不含海淡廠及輸水管興建期) 

（四）每年營運天數：365 天 

（五）稅率：本計畫為政府投資，故不計營利事業所得稅 

（六）資金成本率：以 2%計算 

二、財務成本項目（現金流出部分） 

本計畫所投入之財務成本包括施工期間所投入之興建成本、營運

階段之操作維護成本等項目，現金流出部分總額為 306.68 億元。 

三、財務效益項目（現金流入部分） 

就財務分析而言，僅有內部可計效益可為營運者帶來財務效果，

絕大多數外部可計或不可計效益則難以為營運者帶來財務效果。因本

計畫係興建海水淡化廠，故財務效益僅以淡化水透過自來水公司之售

水單價作為計算依據，以自來水價每立方公尺約 11.50 元估算，現金

流入部分總額 76.02 億元。 

四、財務效益評估 

綜整本計畫評估期間可量化之經濟成本與效益，分別就本計畫財

務之自償能力、淨現值與內部報酬率評估說明如下： 

（一）自償率 

依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施行細則」第 43 條規定，

自償能力係指公共建設計畫評估年期內各年現金流入現值總額，

除以計畫評估年期內各年現金流出現值總額之比例。本計畫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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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期內各年現金流入總額 76.02億元（當年幣值），折現後為 54.84

億元（基年幣值），評估年期內各年現金流出總額 306.68 億元（當

年幣值），折現後為 249. 24 億元（基年幣值），故其自償能力為

22.00 %。 

（二）財務淨現值 

淨現值是投資的報酬現值與原本投資金額的差距，此指標意

義為當一投資案的淨現值為正數時，就值得投資，總額越高，表

示該計畫越具投資吸引力。本計畫財務現金流入總額 76.02 億元

（當年幣值），折現後為 54.84 億元（基年幣值），現金流出總額

306.68 億元（當年幣值），折現後為 249.24 億元（基年幣值），淨

現值為-194.40 億元；評估期間現金流出與流入如表 7-1 所示。 

（三）內部報酬率 

內部報酬率是能使一系列未來預期的現金流量現值的總和

剛好等於投資金額的折現率，亦即使計畫之淨現值等於 0 的折現

率。若 I 為投資金額，R 為預期的未來現金流入序列，便可用下

面的公式計算內部報酬率 i。 

n

n

2

21

i)(1

R

i)(1

R

i)(1

R
I








 

 

內部報酬率對投資決策的意義為當內部報酬率比企業的資

金成本（或最低報酬率）高，便適合投資。因本計畫財務淨現值

為負值，故不具內部報酬率。 

表 7-2 中綜整各項數據分析，因現金流出總額遠大於現金流入總

額，使財務淨現值為負值，故內部報酬率亦為負值，意即本計畫不具

內部報酬率。 

五、財務分析綜合評估 

綜整以上財務分析結果可知，本計畫財務淨現值為負且自償能力

不足，仍需藉由政府負擔建設費及補貼維運價差始有可行性。此外，

本案若採用促參有償 BTO 辦理，雖可透過分期支付工程經費方式減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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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政府財政負擔，惟須支付遞延付款利息以致實際工程成本提升，

且營運成本亦因須考量廠商利潤而提升。爰此，本計畫採用促參方式

辦理之總投入成本高於以採購法方式辦理，且促參法由民間投資勢必

要求保價保量，以確保投資報酬率符合原預期；相較之下，以採購法

方式辦理，政府可保有產水之彈性，可在水情豐沛時，大幅降低產水

量及需投入之變動成本。興辦方式評析詳附錄一所示。 

由於一旦發生缺水或限水問題，影響範圍極廣，其所導致之直接、

間接損失金額龐大，且將造成民生生活不便，故為提升新竹地區自有

水源，提升用水穩定性並降低缺水風險及缺水損失，增加社會福祉及

促進社會經濟發展，本計畫著實有推動之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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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本計畫財務現金流分析表 

單位：仟元 

年度 折現因子 

興建期 營運期 
現金流出 

(當年幣值) 

現金流入 

(當年幣值) 

現金流出 

(基年幣值) 

現金流入 

(基年幣值) 
淨現金流入 

建造成本 營運成本 (工程+營運) 售水收入 (工程+營運) 售水收入 

1  1.0000 20,400 0 20,400 0 20,400 0 -20,400 

2  0.9804 510,408 0 510,408 0 500,404 0 -500,404 

3  0.9612 3,478,616 0 3,478,616 0 3,343,646 0 -3,343,646 

4  0.9423 5,598,388 0 5,598,388 0 5,275,361 0 -5,275,361 

5  0.9258 2,186,667 0 2,186,667 0 2,024,416 0 -2,024,416 

6  0.9178 728,889 0 728,889 0 668,974 0 -668,974 

7 0.9057 0 725,779 725,779 304,060 657,338 275,387 -381,951 

8  0.8880 0 725,779 725,779 304,060 644,492 270,005 -374,487 

9  0.8706 0 725,779 725,779 304,060 631,863 264,715 -367,148 

10  0.8535 0 725,779 725,779 304,060 619,452 259,515 -359,937 

11  0.8368 0 725,779 725,779 304,060 607,332 254,437 -352,895 

12  0.8203 0 725,779 725,779 304,060 595,357 249,420 -345,937 

13  0.8043 0 725,779 725,779 304,060 583,744 244,555 -339,189 

14  0.7885 0 725,779 725,779 304,060 572,277 239,751 -332,526 

15  0.7730 0 725,779 725,779 304,060 561,027 235,038 -325,989 

16  0.7579 0 725,779 725,779 304,060 550,068 230,447 -319,621 

17  0.7430 0 725,779 725,779 304,060 539,254 225,917 -313,337 

18  0.7284 0 725,779 725,779 304,060 528,657 221,477 -307,180 

19  0.7142 0 725,779 725,779 304,060 518,351 217,160 -301,191 

20  0.7002 0 725,779 725,779 304,060 508,190 212,903 -295,287 

21  0.6864 0 725,779 725,779 304,060 498,175 208,707 -289,468 

22  0.6730 0 725,779 725,779 304,060 488,449 204,632 -283,817 

23  0.6598 0 725,779 725,779 304,060 478,869 200,619 -278,250 

24  0.6468 0 725,779 725,779 304,060 469,434 196,666 -272,768 

25  0.6342 0 725,779 725,779 304,060 460,289 192,835 -267,454 

26  0.6217 0 725,779 725,779 304,060 451,217 189,034 -262,183 

27  0.6095 0 725,779 725,779 304,060 442,362 185,325 -257,037 

28  0.5976 0 725,779 725,779 304,060 433,726 181,706 -252,020 

29  0.5859 0 725,779 725,779 304,060 425,234 178,149 -247,085 

30  0.5744 0 725,779 725,779 304,060 416,887 174,652 -242,235 

31  0.5631 0 725,779 725,779 304,060 408,686 171,216 -237,470 

合計   12,523,368 18,144,475 30,667,843 7,601,500 24,923,931 5,484,268 -19,439,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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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本計畫評估期間財務效益總表 

項目 計算值 

計畫成本 125.23 億元 

現金流入總額 76.02 億元 

現金流出總額 306.68 億元 

折現後現金流入現值總額 54.84 億元 

折現後現金流出現值總額 249.24 億元 

財務淨現值 -194.40 億元 

自償能力 22.00 % 

內部投資報酬率 不具內部報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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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附則 

一、 替選方案之分析及評估 

本計畫主要目標為興建產水規模每日 10 萬立方公尺之海水淡化

廠，以提升新竹地區自有水源及提升地區供水穩定性。參考 110 年「臺

灣各區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之近程重大實施方案或計畫，新竹地區

以「零方案」、「再生水開發」及「水庫加高改善」等為替代方案，其

與本計畫之比較如表 8-1 所示。經綜合評估，本計畫因技術成熟、具

有可行性且可不易受天候降雨影響，顯然本計畫為較佳方案，故建議

持續推動本計畫以提升地區供水能力，加強因應未來氣候變遷之供水

穩定性。 

表 8-1 替選方案分析評估表 

替選方案 方案說明 與本計畫之比對分析 可能之負面影響 

零方案 維持現狀 

新竹地區自有水源不足，須

調度桃園石門水庫及苗栗

永和山水庫支援，以維持供

水穩定。惟未來桃園及苗栗

地區可常態支援新竹地區

之水量有可能調整，故提升

新竹地區自有水源比例為

現階段重要工作。 

地區整體供水穩定度未提升，在自有

水源不足及未來用水需求持續成長情

況下，缺水風險及竹科園區產業經濟

損失風險將提高。 

再生水開發 建置再生水廠 

依「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

再生水不得供應直接食用

之用水，意即除可供應工業

或科技產業使用外，亦可供

作為非接觸人體之民生用

水，惟若納入自來水管網供

水於現行法規面尚有其困

難性；而工業區污水處理廠

再生水則可能因旱季來臨

時受限用水情形，造成無法

長年保證穩定供水。 

旱季來臨時，民生及產業用水量受限

進而導致污水廠放流水量減少，再生

水廠產水量可能有下降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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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加高改善 
溢流堰加高、

水庫更新改善 

現今水庫新建不易，透過溢

流堰加高或既有水庫更新

改善可增供水量有限，仍須

藉由其它水源開發以穩定

地區水源供給。 

即便溢流堰加高或水庫改善，因水庫

易受土砂淤積而造成庫容下降，未來

仍須定期清淤，政府亦須編列相關經

費，造成財政負擔。 

二、風險管理 

詳本計畫附錄四所述。 

三、相關機關配合事項 

（一）用地取得階段 

1、新竹市政府：協助北區水資源局及台水公司辦理用地徵收、

拆遷補償及地方溝通協調。 

2、國有財產署：協助移撥本計畫所需之國有土地。 

3、漁業署及新竹市政府產業發展處：協助與漁民溝通協調。 

4、農委會林務局：依森林法相關規定協助辦理土地撥用。 

（二）工程施工階段 

1、新竹市政府：道路申挖及交管維持計畫審查。 

2、交通部公路總局：協助道路申挖及交管維持計畫審查。 

四、中長程個案計畫自評檢核表及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本計畫中長程個案計畫自評檢核表如表 8-2，性別影響評估檢視

如表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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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 中長程個案計畫自評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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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3 中長程個案計畫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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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統包及促參綜合評估 

以興辦類別而言，我國由政府負責推動的公共建設可依循「政府採購法

（下稱採購法）」或「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下稱促參法）」兩種法源辦

理。以下針對不同興辦模式評析進行簡要說明： 

政府採購法 

以經費支出來看，以採購法興辦，政府於短期間之財政壓力較大；長遠

來看財務總體負擔較以促參法興辦投資較少，惟其成本分析比較與促參案

之假設借貸利息有關(如表附-1)。 

以執行面產水彈性來看，如以採購統包 DBO 方式因政府握有海淡廠興

建及營運主導權，可依水情進行產水操作之彈性最大，興建及營運期程可依

採購法採彈性設計規劃，在累積大型海淡長期配合水情營運之經驗及成本

分析，再視營運情況保留後續擴充採購(延長營運期)或重新辦理營運期招

標，而廠商亦不致累積興建及營運風險。 

促參法 

以經費支出來看，促參興建期即引進民間資金投入，興建成本分期攤

還，降低政府短期財政負擔。 

以財務風險來看，政府於短期間之財政壓力較小，完工產水後才支付興

建費用，興辦風險亦由廠商負擔，政府無需負擔財務風險。且促參案財務融

資有銀行團把關。 

惟台灣豐枯水情變化大，海淡水需配合區域水情產水，無法訂定一定之

產水情境，若採促參有償 BTO 且產水模式未於契約完善訂定配合水情彈性

產水情境(國內目前並無大型海淡長期配合水情營運之經驗，實務上也很難

完整考量各種可能水文情境)，則將衍生廠商已於財務模型設定產水量與獲

取一定利潤，恐因實際產水量與預期產生落差，產生財務虧損。 

政府雖無需負擔興辦及營運之財務風險，但風險均轉嫁廠商亦可能增

加後續供水或政府接管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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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評估 

海水淡化廠採民間參與興辦有多種方式，但因國內自來水價遠低於海

淡水價，若以購水方式或 BOT，由廠商自負盈虧興建與營運海淡廠，將不

具誘因，評估以「有償 BTO」較具可行性，各項分析如下： 

一、 成本 

(一) 建造成本 

以新竹海淡廠為例，總工程費 120 億元，加計施工期間政

府借貸之利息 2.0 %，假設「採購法統包 DBO」於 4 年完工後即

付款，則建造成本為 126 億元；若採「促參法有償 BTO」辦理，

總工程費雖仍為 120億元，惟考量民間廠商向銀行借貸利息較高，

以 3.0 %計，並以分期 7 年付款方式，估計建造成本為 131 億元。 

「採購法統包 DBO」亦得於發包時設定與「促參法有償

BTO」相同之 7 年付款條件，減輕政府短期財政負擔。 

(二) 營運成本 

海淡廠之營運費包括固定成本(人事費、廠區維護費、環評

監測費用等)及變動成本(電費、加藥費、膜更換費、水質檢測費

等)。 

1. 採購法統包 DBO 

營運成本為固定成本加上變動成本(隨年度產水量不同而變)

及廠商代操作利潤(通常以固定成本為分母)，此外「採購法統包

DBO」以政府為主體，營運期間均免營所稅。 

2. 促參法有償 BTO 

除固定成本及變動成本外，民間廠商投資行為通常會設定一

定比例報酬(以固定成本及變動成本合計作為分母)及每年固定收

入以回饋股東，故通常會要求保價保量(如高雄再生水廠案例)，

另「促參法有償 BTO」以廠商為主體，僅前 5 年免營所稅。 

二、招標或招商期程 

(一) 採購法統包 DBO 

本案工程計畫書已於 111 年 11 月報院審查，俟計畫核定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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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推動，未來統包契約將僅訂定基本需求及水質要求，讓廠商

有最大空間引進國際最新技術。按本署以往大型工程統包經驗，

於計畫核定後約 10 個月即可完成招標作業。 

(二) 促參法有償 BTO 

參考大型促參案（10-100 億元）期程規劃，約需 8 個月完

成招商準備作業（含辦理公聽會、完成可行性評估與先期規劃

等），2 個月辦理甄審及評決作業，以及 6 個月辦理議約及簽約

作業，亦即改採促參方式尚須 16 個月作業時間。 

三、產水彈性 

(一) 採購法統包 DBO 

台灣豐枯水情變化大，海淡水已政策決定納入自來水系統，

需配合區域水情產水，本方式因機關握有海淡廠營運主導權，可

依水情即時進行產水操作之彈性最大，營運過程逐步累積大型海

淡長期配合水情營運之經驗，再視營運情況保留後續擴充採購(延

長營運期)或重新辦理營運期招標，而廠商亦不致有太高營運風險。 

(二) 促參法有償 BTO 

若採促參有償 BTO 且無保價保量，則廠商之財務風險大增，

須於契約中訂定各種可能水文情境之應付費用，惟水情變化很難

將所有情境納入契約。此時，必須透過雙方議約，俟雙方合意後

才能據以辦理，因此，因應產氣候變遷之產水彈性較為受限，且

議約不成可能影響區域供水。 

四、關鍵技術 

(一) 採購法統包 DBO 

國內無大型海淡興建及營運經驗，僅訂定基本需求，可吸

引國際廠商參與投標，並使其具一定設計彈性，以利引進先進海

淡產水製程技術。承攬廠商負責設計、施工及試運轉，過程機關

均需審核或監管，且需較多把關專業人力，但政府可掌握技術，

同時累積海淡廠配合水情營運之經驗及成本分析。 

(二) 促參法有償 B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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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促參方式同樣可吸引國際廠商參與投標，惟依促參機

制，廠商具有之專利或營業機密，通常機關無權審核或監管，技

術仍由促參廠商掌握。 

五、財政壓力 

(一) 採購法統包 DBO 

如契約設定於施工期間驗收完成即需支付興建成本，則

政府短期財政負擔較大。故可於契約訂定延後付款條件，施工

階段僅支付部分土建工程款，待完工確定功能與品質符合要

求後再支付剩餘工程款，以保障施工品質與維護機關權益。 

(二) 促參法有償 BTO 

促參興建期即引進民間資金投入，興建成本分期攤還，

降低政府短期財政負擔。 

六、其他 

(一) 採購法統包 DBO 

興建期政府須有較多負責把關之專業人力，惟政府自始

即擁有海淡廠產權，可做海淡機組及技術測試(如新加坡大士

海淡廠)，扶植國內海淡相關產業。 

另水資源工程慣例編列直接工程費 3%經費，作為周邊

環境改善費用，相關經費均已納入「新竹海淡廠工程計畫

書」內。 

如行政院同意以採購法統包 DBO 方式辦理，則前述經費

依慣例係由水利署與市府合作執行地方所提建設工作。惟如

採促參法則須由促參廠商另外再與市府洽談對地方之回饋內

容。 

(二) 促參法有償 BTO 

促參案重財務，財務融資有銀行團把關。 

七、結論 

經比較本案海淡廠採促參法有償 BTO 或採購法統包 DBO 興辦方

式，各有其優勢(如表附-2)。若以採購統包 DBO 方式推動，政府可掌



52 

握大型海淡廠技術，同時累積大型海淡廠長期配合水情營運經驗及彈

性辦理營運招標，並可扶植國內海淡相關產業。若以促參有償 BTO 推

動，興建期即引進民間資金投入，興建成本分期攤還，可降低政府短

期財政負擔，且財務融資有銀行團把關，興辦及營運財務風險均由廠

商負擔。 

由於 109 至 112 年短短數年內發生 2 次明顯旱象，顯示因應氣候

變遷極端降雨有其急迫性，為確保國內首例推動之大型海水淡化廠能

即早完工供水，就本計畫建議以採購法統包 DBO 方式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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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1 不同興辦方式之總成本(政府角度)分析表 

推動模式 工程成本 營運成本 其他成本 
民間機構 

投資報酬 
總成本 

採購統包

DBO 
低 相同 無 

無 

(政府投資不

計報酬) 

低 

估算結果 125.23 億元 181.44 億元 0 億元 0 億元 306.68 億元 

促參有償 

BTO 

高 

(建設經費分年

攤還給廠商，

須包含利息) 

相同 

有 

(如履約保

證函及土

地租金) 

有 

(民間投資應

計報酬) 

高 

估算結果 130.35 億元 181.44 億元 11.09 億元 20.89 億元 343.77 億元 

備註：採購統包 DBO、促參有償 BTO 因屬政府短期借貸投資，故政府資金借貸利息已納入工

程成本內估算。 

表附-2 採購法與促參法分析表  

         模式 
項目 採購法-統包 促參法-有償 BTO 

建造成本 125 億元 130 億元 

招

標

或

招

商

期

程 

準備作業及公告

招標(商) 
8 個月 

8 個月（含辦理公聽會、完成

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規劃） 

評選(甄審)作業 2 個月 2 個月 

議約及簽約 - 6 個月 

產水彈性 

機關握有海淡廠營運主導權，

可依水情即時進行產水操作

之彈性最大。且未來海淡廠將

配合區域水源聯合運用，保有

機組操作彈性，將使產水效益

最大化。 

若無保價保量，廠商財務風險

增加，須透過雙方議約，合意

後才能辦理。 

關鍵技術 

承攬廠商負責設計、施工及試

運轉，過程機關均需審核或監

管，政府可掌握技術。且因政

府擁有海淡廠產權，可做國內

廠商具有之專利或營業機密，

通常機關無權審核或監管，技

術由促參廠商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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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式 
項目 採購法-統包 促參法-有償 BTO 

機組及技術測試，扶植國內海

淡相關產業。 

財政壓力 

施工期間及試運轉通過後分

段驗收，即需支付興建成本，

政府短期財政負擔大。 

施工期間，引進民間資金投

入，政府免出資，待完工後分

期攤還興建成本，政府短期財

政負擔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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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海水淡化濃排水環境影響分析 

為瞭解本海淡廠後續濃排水排放所造成之環境衝擊，於環評階段已採

用規劃之海水淡化廠設置規模與排放條件，應用二維及三維擴散傳輸模式

模擬分析濃排水排放至海域後之擴散傳輸現象。相關模擬結果摘述如下： 

一、背景資料調查 

為使模擬結果更符合現況，本計畫於民國 109 年 7 月 20 日~7 月

21 日於規劃之濃排水排放海域（新竹南寮漁港口南側）進行 4 個浮標

之施放與追蹤工作，圖附-1 為 4 個浮標的各別漂流軌跡圖。浮標施放

時為漲潮期間，此時海流流向為 SW，浮標隨著海流往 SW 向漂流，

而當潮水開始回退時，海流逐漸轉往 NE 向，調查期間的浮標漂流距

離顯示，新竹海域的 Tidal excursion length 約為 10 公里。整體而言，

由本計畫調查期間之浮標漂流軌跡顯示，在潮水在反轉時，浮標會被

海流往外海帶，此一現象有益於排放濃排水的擴散稀釋。 

二、水動力模擬與濃排水擴散模擬 

海水淡化廠濃排水排入海域後，依其傳輸過程及特性，可區分為

近域場(near field)與遠域場(far field)，排放口附近濃排水鹽度之稀釋主

要受其起始動量、起始沉量及擴散管的佈置情形影響，此階段稱為近

域場，而經過短暫之過渡區域後，濃排水已失去自我動力，此時主要

為海流運動與擴散傳輸，在此階段稱為遠域場。本模擬先以美國 EPA

認證之 CORMIX 近域模式，模擬規劃條件下濃排水近域擴散傳輸狀

況，再以二維及三維的海域水動力及擴散傳輸模式進行遠域擴散傳輸

現象。 

三、模擬成果 

圖附-2 為模擬之三維鹽度擴散狀況，圖中僅呈現模式模擬所得第

16 天漲退潮時之成果，為了解不同季節海流狀況下濃排水擴散情形，

結果顯示海淡廠之濃排水排放入海域後，將明顯受海流影響；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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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濃排水在海底底部（模式第 5 層）排放，且比重較海水高，因此

模擬結果顯示排放位置底部的鹽度較高，排放口位置以上水層鹽度變

化則相當微小，另由模擬結果可知，且因計畫區域海流強勁，受擴散

傳輸稀釋效應影響，故排放口附近的鹽度並未顯著累積。表附-3 中則

總整模式各層之最大鹽度。 

 
(a)浮標 1 之漂流軌跡圖 

 
(b)浮標 2 之漂流軌跡圖 

 
(c)浮標 3 之漂流軌跡圖 

 
(d)浮標 4 之漂流軌跡圖 

圖附-1 各浮標漂流軌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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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0 年 5 月 28 日 4 時 

 
(B)100 年 5 月 28 日 7 時 

圖附-2 濃排水鹽度擴散模擬成果 

 

表附-3 鹽度擴散情形綜整表 

排放口距離(m) 50 100 200 300 

排放鹽度(psu) 55 

背景鹽度(psu) 34.0 

模擬鹽度(psu) 35.92 35.40 34.63 34.45 

鹽度增量(psu) 1.92 1.40 0.63 0.45 

鹽度增量百分比 5% 4% 2% 1.3% 

已降低之鹽度百分比 95% 96% 98%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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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海水淡化淨零科技 

近年政府積極推動再生能源發展，並提出 2050 淨零排放路徑及策

略，期於未來能達到零碳排之目標，爰此國內各項公共工程亦有義務降

低能源耗用，減少碳排量以達成環境永續的長遠目標。以下針對海水淡

化淨零科技進行簡要說明： 

一、能源回收裝置 

能源回收裝置（如圖附-3）通常會和 RO 設備一同設置，其透過

回收 RO 濃排水之壓力能，再利用至 RO 進水端以降低整體所需能耗。

本計畫規劃設置能源回收裝置，以產水規模每日 10 萬立方公尺初步估

算，每年可減省用電約為 0.7 億度，每年減碳量則初估為 35,140 公噸

（CO2）（0.7 億度台電 110 年 9 月公布之電力碳排係數 0.502 公斤

CO2e/度）。（仍須視實際營運產水量） 

 

圖附-3 能源回收裝置示意圖 

二、建置太陽光電系統 

本計畫規劃於廠區建築物屋頂空置處建置太陽能板，屋頂型太陽

能板每公頃可設置約 1,000~1,200 kW，以海淡廠裝置容量 1.83 MW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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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需視未來實際設計狀況），需求建置面積約 1.53~1.83 公頃，每年

減碳量粗估約 1,132 公噸（CO2）（10 %裝置容量約 1.83 MW新竹市

110 年統計太陽光電每瓩年發電量為 1,232 度電力排放係數 0.502 公

斤 CO2e/度）。 

參考國外案例，西班牙巴塞隆納海淡廠為實踐環境友善目的，其

於海水淡化廠廠區內機房或池槽等建築物之屋頂建置太陽能板（如圖

附-4）總設置面積達 2 公頃（20,372 m2），裝置容量為 1,300 kW，每年

減碳量約為 850 公噸（CO2）。 

 

圖附-4 巴塞隆納海淡廠太陽能板佈設圖 

三、再生能源憑證 

本計畫於環境影響評估階段已承諾建置海淡廠契約容量 10 %之

太陽能光電設備，然若未來廠商評估無足夠用地設置太陽能光電設備，

依「一定契約容量以上之電力用戶應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管理辦法」，

亦可採用每年購買綠電憑證方式代替，例如太陽光電憑證及離岸風力

發電憑證等，在使用綠電的同時亦確保其帶來的減碳效益。因綠電憑

證係以每年 1 千度電為單位進行發放（憑證如圖附-5），故購買憑證額

度必須以契約容量的 10 %乘上不同再生能源之容量因數後換算為度

數進行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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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本計畫承攬施工廠商應依據實際功能需求計算出最終契約容

量，惟不論契約容量是否大於或小於本計畫估算之 18.3 MW，須履行

用電大戶之義務，設置 10 %契約容量之太陽光電設備或以購買綠電憑

證替代之。 

 

圖附-5 再生能源憑證樣式 

四、濃排水回收再利用 

隨著濃排水回收再利用逐漸受全球重視，國際淡化協會 IDA 亦於

2022 年 3 月舉辦首次的濃排再利用研討會（International Specialty 

Conference on Ocean Brine Mining），會議中針對目前全球濃排水再利

用之主流議題進行分析，以下進行簡要說明： 

（一）鈉離子回收再利用 

有關鈉離子回收再利用，目前研究方向仍係以製鹽為大宗，

依國際間相關研討會及期刊資料，全球氯化鈉市場需求每年高達

3.3 億公噸；以產水規模每日 10 萬立方公尺的海淡廠為例，其濃

排水可產製的氯化鈉每年約 100~120 萬公噸。 

而欲利用濃排水產製鹽類，主要的方法為蒸發結晶法，如以

傳統的蒸發結晶設備對濃排水進行處理，雖可取得幾乎不含水的

鹽類，惟其須額外耗用能源。111 年 3 月與臺鹽公司研商，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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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食用鹽已由通霄精鹽廠採電析法量產，其單一廠之產出量已足

供國內民眾使用，目前並無再增產之需求，現階段暫無推動濃排

水回收製鹽之意願。若未來製鹽技術取得更進一步地發展，亦得

再評估濃排水回收製鹽之可行性。 

（二）鋰離子回收再利用 

濃排水中鋰離子回收再利用近年來已成國際上研究大宗，隨

著近 10 年來電動汽機車、手機等電子裝置需求大幅提升，鋰電

池的需求亦顯著增長，由海淡廠排放水提煉鋰化合物之相關研究

亦蓬勃發展，也因此鋰有了「白色石油」的美名；過往在提煉鋰

的選擇有包含開採鋰礦以及地下鹽湖（如圖附-6）提煉，因地下

鹽湖濃度極高，鋰離子濃度達 1,000 mg/L，然一般濃排水中鋰離

子濃度僅約 0.17 mg/L，現階段國外各研究亦指出因提煉鋰化合

物所需之海水濃度為海淡廠濃排水之數百至數千倍，意即須再耗

用龐大能源將濃排水再濃縮至可提煉鋰化合物之濃度，現階段之

提煉方式尚無經濟效益，惟未來若相關技術取得進一步突破，亦

得再評估濃排水回收提鋰之可行性。 

 
圖附-6 高鋰離子濃度之地下鹽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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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風險管理 

影響本計畫能否順利完成之風險，包括相關機關之配合、民意反應及工

程規劃設計、施工及營運各工程生命週期階段之風險。計畫執行中將持續邀

集相關權責單位參加會議，並依相關規定及視情況辦理及地方說明會。同時

施工期間將加強各項災害應變演練及教育外，完工後各項設施營運、管理及

營運、管理及操作教育訓練亦將持續執行，以確保海淡廠正常營運。 

一、背景資料調查 

依據本計畫內容，確定計畫目標、計畫期程及經費需求等風險管

理背景資料（如表附-4），並審視本計畫與周圍環境間之關係，包括政

治、社會、經濟、科技、自然環境等對本計畫之影響，以及本計畫之

現行相關政策及方案、執行策略及方法、所需資源、經費來源及計算

基準等。 

表附-4 背景資料表 

計畫目標 
提供每日 10 萬立方公尺之淡化水予新竹地區，提升地區自有水

源，並提升面對供水壓力時之穩定性。 

計畫經費 125.23 億元 (建造成本) 

為完成本計畫風險管理作業，並利於後續步驟中簡易呈現所發掘

之計畫風險項目，依據本計畫之全生命週期，綜析各類具體影響本計

畫執行之潛在風險，歸類建立計畫風險類別及其代碼（如表附-5）。 

表附-5 計畫風險類別代碼表 

代碼 計畫風險類別 

A 工程規劃 

B 工程設計與招標 

C 工程履約執行 

D 營運與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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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辨識風險 

參考離島相關海淡計畫經驗，以未來可能衍生之問題加以辨識出

各項潛在影響計畫目標、期程及經費達成之風險項目，並予以編號，

同時簡述風險發生之可能情境（包括原因與影響範圍）、現有風險對策

及可能影響層面，綜整如表附-6。 

表附-6 計畫風險辨識表 

風險項目 風險情境 現有風險對策 
可能 

影響層面 

A1：因政策

而改變廠址 

受政策層面廣泛影響且具不確

定性而改變廠址 

與高層溝通 期程、 

經費 

B1：用地無

法如期取得 

因民眾陳情或涉及私有土地問

題，未充分使民眾瞭解，致用地

取得無法順利完成 

事先舉辦說明會或公聽會，向地

方說明土地使用之必要性 

期程、 

經費 

B2：招標進

度不如預期 

本計畫總工程經費逾 100 億元，

統包工程恐造成廠商低價搶標，

降低有能力廠商之投標意願，進

而影響工程施工進度及品質 

採行適當發包策略，使工程標案

合理進行，提高廠商投標意願 

期程 

C1：廠商能

力不足 

廠商財務吃緊、施工技術或管理

能力不足、其他私人因素或不可

抗力之天災等因素，致施工進度

緩慢 

1. 採行適當且合理的分標策略，

提升大型優良廠商投標意願 

2. 於契約內明確訂定施工廠商

權責及逾期罰則 

期程 

C2：民眾或

環保團體抗

議 

本計畫於施工期間，開發單位應

對於施工安全、空氣、水污染、

生態等議題進行監督，如民眾或

環保團體不滿意機關監督情形，

可能進行抗議而造成施工受阻。 

1. 事先邀請民眾及環保團體參

與施工期間環境監督相關會

議，使其了解監督項目及內容 

2. 架設網站以公開工程執行情

形；包含規劃設計成果、施工

照片及影片、及環境監測資訊

等，減少民眾不必要的誤會 

期程、 

經費 

C3：發生職

安意外 

施工期間因職業安全衛生設備

未落實而造成職安事件發生，造

成停工而影響工進 

與北區職安中心簽訂「安全伙伴

計畫」並作跨單位交叉稽核、合

作伙伴聯合稽查、承攬管理及辦

理稽核人員訓練、訂定各項施工

作業標準作業程序、實施跨單位

工地觀摩，讓本計畫各廠商相互

學習，提升職安管理制度並降低

職業災害之發生 

期程 

C4：天然災

害 

本計畫施工時將受汛期及颱風

影響施工，因而增加經費及工期 

於招標文件明定廠商需做好 防

汛期防颱準備 

期程、 

經費 

C5：工程界

面整合困難 

本計畫工作因無法有效整合而

造成工程延宕。 

加強工程進度控管，定期追蹤及

召開會議 

期程 

C6：因發現

水下文物以

致須改變管

施工期間發現異常疑似目標物

以致於須暫停施工，影響工進。 

依「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3

條及相關規定辦理 

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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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項目 風險情境 現有風險對策 
可能 

影響層面 

線佈設位置 

C7：取排水

管線施工影

響當地漁民

作業 

管線工程施工可能造成海床漂

砂情形加劇，影響漁民作業。 

施工工法優先採對海床影響較

小者，避免對海床進行大面積開

挖，影響海域水質及漁民作業 

期程、 

經費 

D1：產水水

質下降 
海淡廠產水水質降低 

透過線上清洗方式，定期清洗濾

材，若清洗後仍有水質問題，則

須評估更換濾材 

經費 

D2：取排水

管線影響漁

民作業 

營運階段漁船作業可能受既有

取排水管線干擾，如相關設備誤

觸管線設施等。 

取排水管線完工後，將於現場設

置警示浮標，避免造成地方漁民

作業困擾 

經費 

三、評估風險 

（一）分析風險 

為具體篩選出重要風險，本計畫參酌過往相關海水淡化計畫

之執行實際經驗及數據，建立本計畫之「計畫風險可能性評量標

準表」（表附-7）及「計畫風險影響程度評量標準表」（表附-8）。 

表附-7 計畫風險可能性評量標準表 

等級 可能性 詳細描述 

3 可能性高 5 年內大部分的情況下發生 

2 可能性中 5 年內有些情況下發生 

1 可能性低 5 年內僅特殊情況下發生 

表附-8 計畫風險影響程度評量標準表 

等級 影響程度 期程 目標 經費 

3 嚴重 期程延長 1 年(含)以上 目標未達成≥30% 增加≥30% 

2 中度 期程延長 3~6 個月 
目標未達成

10%~30% 
增加 10%~30% 

1 輕微 期程延長未達 3 個月 目標未達成<10% 增加<10% 

所辨識之各項風險，依據前述評量標準表及其現有風險對策，

本計畫分析各項風險發生之可能性及影響程度，評定計畫現有風

險等級及風險值，綜整如表附-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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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9 計畫現有風險等級及風險值一覽表 

風險項目 風險情境 現有風險對策 
可能 

影響層面 

現有 

風險等級 現有 

風險值 

(A×B) 

可能

性 

(A) 

影響 

程度

(B) 

A1：因政策而

改變廠址 

受政策層面廣泛影響且具不確定性而改變廠

址 

與高層溝通 期程、 

經費 
1 2 2 

B1：用地無法

如期取得 

因民眾陳情或涉及私有土地問題，未充分使民

眾瞭解，致用地取得無法順利完成 

事先舉辦說明會或公聽會，向地方說明土地使用

之必要性 

期程、 

經費 
1 2 2 

B2：招標進度

不如預期 

本計畫總工程經費逾 100 億元，統包工程恐造

成廠商低價搶標，降低有能力廠商之投標意

願，進而影響工程施工進度及品質 

採行適當發包策略，使工程標案合理進行，提高

廠商投標意願 期程 1 1 2 

C1：廠商能力

不足 

廠商財務吃緊、施工技術或管理能力不足、其

他私人因素或不可抗力之天災等因素，致施工

進度緩慢 

1. 採行適當且合理的分標策略，提升大型優良廠

商投標意願 

2. 於契約內明確訂定施工廠商權責及逾期罰則 

期程 2 2 4 

C2：民眾或環

保團體抗議 

本計畫於施工期間，開發單位應對於施工安

全、空氣、水污染、生態等議題進行監督，如

民眾或環保團體不滿意機關監督情形，可能進

行抗議而造成施工受阻。 

1. 事先邀請民眾及環保團體參與施工期間環境

監督相關會議，使其了解監督項目及內容 

2. 架設網站以公開工程執行情形；包含規劃設計

成果、施工照片及影片、及環境監測資訊等，

減少民眾不必要的誤會 

期程、 

經費 
2 1 2 

C3：發生職安

意外 

施工期間因職業安全衛生設備未落實而造成

職安事件發生，造成停工而影響工進 

與北區職安中心簽訂「安全伙伴計畫」並作跨單

位交叉稽核、合作伙伴聯合稽查、承攬管理及辦

理稽核人員訓練、訂定各項施工作業標準作業程

序、實施跨單位工地觀摩，讓本計畫各廠商相互

學習，提升職安管理制度並降低職業災害之發生 

期程 1 2 2 

C4：天然災害 
本計畫施工時將受汛期及颱風影響施工，因而

增加經費及工期 

於招標文件明定廠商需做好 防汛期防颱準備 期程、 

經費 
2 2 4 

C5：工程界面

整合困難 
本計畫工作因無法有效整合而造成工程延宕。 

加強工程進度控管，定期追蹤及召開會議 
期程 1 1 2 

C6：因發現水

下文物以致須

施工期間發現異常疑似目標物以致於須暫

停施工，影響工進。 

依「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3 條及相關規

定辦理。 
期程 2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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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項目 風險情境 現有風險對策 
可能 

影響層面 

現有 

風險等級 現有 

風險值 

(A×B) 

可能

性 

(A) 

影響 

程度

(B) 

改變管線佈設

位置 

C7：取排水

管線施工影響

當地漁民作業 

管線工程施工可能造成海床漂砂情形加

劇，影響漁民作業。 

施工工法優先採對海床影響較小者，避免對

海床進行大面積開挖，影響海域水質及漁民

作業 

期程、 

經費 
1 2 2 

D1：產水水質

下降 
海淡廠產水水質降低 

透過線上清洗方式，定期清洗濾材，若清洗後仍

有水質問題，則須評估更換濾材 
經費 1 1 1 

D2：取排水

管線影響漁民

作業 

營運階段漁船作業可能受既有取排水管線

干擾，如相關設備誤觸管線設施等。 

取排水管線完工後，將於現場設置警示浮標，

避免造成地方漁民作業困擾 經費 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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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評量風險 

本計畫由風險管理小組共同研商，依據前述 2 種評量標準，

建立計畫風險判斷基準，並決定以風險值 R=2 以下之低度風險

為風險容忍度，超過此限度之風險，均予以處理（如圖附-3）。 

嚴重(3) 
R=3 

中度風險 

R=6 

高度風險 

R=9 

極度風險 

中度(2) 
R=2 

低度風險 

R=4 

中度風險 

R=6 

高度風險 

輕微(1) 
R=1 

低度風險 

R=2 

低度風險 

R=3 

中度風險 

影響程度 

 可能性 
可能性低(1) 可能性中(2) 可能性高(3) 

極度風險：須立即採取處理行動消除或降低風險 

高度風險：須研擬對策消除或降低風險 

中度風險：仍須進行控管活動降低其風險 

低度風險：不須執行特定活動降低其風險 

圖附-3 風險判斷基準圖 

為能進一步篩選出重要風險項目，本計畫將所辨識各項風險

之現有風險等級及風險值，與計畫風險判斷基準比較，建立計畫

現有風險圖像（如圖附-4），其中「C1：廠商人力不足」、「C4：

天然災害」以及「C6：因發現水下文物以致須改變管線佈設位置」

係屬於中度風險。 

嚴重(3)    

中度(2) 
A1、B1、C3、

C7、D2 
C1、C4、C6  

輕微(1) B2、C5、D1 C2  

影響程度 

 可能性 
可能性低(1) 可能性中(2) 可能性高(3) 

圖附-4 現有風險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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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處理風險 

為減少風險對本計畫之負面影響，本計畫參考過往相關案例執行

經驗，針對風險項目新增最適風險對策，重新評定其殘餘風險等級及

風險值（如表附-10），再與計畫風險判斷基準比較，進而建立計畫殘餘

風險圖像（如圖附-5）。原屬中度風險之「C1：廠商人力不足」、「C4：

天然災害」以及「C6：因發現水下文物以致須改變管線佈設位置」將

可降低為低度風險。 

嚴重(3)    

中度(2) 
A1、B1、C1、

C3、C4、C6、

C7、D2 

  

輕微(1) B2、C5、D1 C2  

影響程度 

 可能性 
可能性低(1) 可能性中(2) 可能性高(3) 

圖附-5 計畫殘餘風險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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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10 計畫殘餘風險等級及風險值一覽表 

風險項目 風險情境 現有風險對策 
新增 

風險對策 

現有 

風險等級 現有 

風險值 

(A×B) 
可能

性 

(A) 

影響 

程度

(B) 

A1：因政策而

改變廠址 

受政策層面廣泛影響且具不確定性而改變廠

址 

與高層溝通 
— 1 2 2 

B1：用地無法

如期取得 

因民眾陳情或涉及私有土地問題，未充分使民

眾瞭解，致用地取得無法順利完成 

事先舉辦說明會或公聽會，向地方說明土地使用

之必要性 

— 
1 2 2 

B2：招標進度

不如預期 

本計畫總工程經費逾 100 億元，統包工程恐造

成廠商低價搶標，降低有能力廠商之投標意

願，進而影響工程施工進度及品質 

採行適當發包策略，使工程標案合理進行，提高

廠商投標意願 

— 

1 1 2 

C1：廠商能力

不足 

廠商財務吃緊、施工技術或管理能力不足、其

他私人因素或不可抗力之天災等因素，致施工

進度緩慢 

1. 採行適當且合理的分標策略，提升大型優良廠

商投標意願 

2. 於契約內明確訂定施工廠商權責及逾期罰則 

於招標文件訂

定基本及特定

資料，可篩選

能力優良廠商 

1 2 2 

C2：民眾或環

保團體抗議 

本計畫於施工期間，開發單位應對於施工安

全、空氣、水污染、生態等議題進行監督，如

民眾或環保團體不滿意機關監督情形，可能進

行抗議而造成施工受阻 

1. 事先邀請民眾及環保團體參與施工期間環境

監督相關會議，使其了解監督項目及內容 

2. 架設網站以公開工程執行情形；包含規劃設計

成果、施工照片及影片、及環境監測資訊等，

減少民眾不必要的誤會 

— 

2 1 2 

C3：發生職安

意外 

施工期間因職業安全衛生設備未落實而造成

職安事件發生，造成停工而影響工進 

與北區職安中心簽訂「安全伙伴計畫」並作跨單

位交叉稽核、合作伙伴聯合稽查、承攬管理及辦

理稽核人員訓練、訂定各項施工作業標準作業程

序、實施跨單位工地觀摩，讓本計畫各廠商相互

學習，提升職安管理制度並降低職業災害之發生 

— 

1 2 2 

C4：天然災害 
本計畫施工時將受汛期及颱風影響施工，因而

增加經費及工期 

於招標文件明定廠商需做好防汛期防颱準備 非汛期及非颱

風季加速施工 
1 2 2 

C5：工程界面

整合困難 
本計畫工作因無法有效整合而造成工程延宕。 

加強工程進度控管，定期追蹤及召開會議 — 
1 1 2 

C6：因發現水

下文物以致須

施工期間發現異常疑似目標物以致於須暫

停施工，影響工進。 

依「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3 條及相關規

定辦理。 

於計畫執行之

初即辦理水下 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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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項目 風險情境 現有風險對策 
新增 

風險對策 

現有 

風險等級 現有 

風險值 

(A×B) 
可能

性 

(A) 

影響 

程度

(B) 

改變管線佈設

位置 

文資調查，確

保取排水設施

設置位置規劃

無虞。 

C7：取排水

管線施工影響

當地漁民作業 

管線工程施工可能造成海床漂砂情形加

劇，影響漁民作業。 

施工工法優先採對海床影響較小者，避免對

海床進行大面積開挖，影響海域水質及漁民

作業 

— 

1 2 2 

D1：產水水質

下降 
海淡廠產水水質降低 

透過線上清洗方式，定期清洗濾材，若清洗後仍

有水質問題，則須評估更換濾材 

— 
1 1 2 

D2：取排水

管線影響漁民

作業 

營運階段漁船作業可能受既有取排水管線

干擾，如相關設備誤觸管線設施等。 

取排水管線完工後，將於現場設置警示浮標，

避免造成地方漁民作業困擾 

— 

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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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監督及檢討 

為監督本計畫風險管理過程之進行狀況，並不斷檢討改進，擬規

劃監督作法如下： 

（一）自主監督 

1、成立風險管理小組以監督本計畫訂定之風險管理計畫確實執

行，並指定研考單位辦理幕僚作業。原則上每半年召開會議

進行研討改正，如遇相關風險及危機時則適時召開。 

2、本計畫相關執行人員須隨時注意風險環境變化，留意新風險

的出現。 

3、本計畫相關執行人員須隨時監督已辨識風險並提出必要警示。 

4、本計畫相關執行人員須定期檢討風險對策之有效性及風險處

理步驟之適宜及正確性。 

5、本計畫相關執行人員依據「政府內部控制監督作業要點」規

定辦理內部監督作業。 

（二）外部監督 

1、配合計畫三級管制，接受上級機關逐級督導。 

2、接受管考機關例外管理（例如計畫實地查證或機動性查證）。 

3、配合計畫評核作業，驗證計畫風險管理之有效性。 

4、透過計畫資訊公開，由全民監督計畫風險管理情形。 

六、傳遞資訊、溝通及諮詢 

為確保本計畫研擬人員、風險管理人員、執行人員及利害關係人

均能瞭解本計畫風險與支持風險對策，並確保計畫資訊於機關內、外

部間有效傳遞，進而落實計畫風險管理職責，並提升外界對本計畫之

信任，本計畫執行人員須建立計畫資訊分享平臺以蒐集、編製及使用

來自機關內、外部與本計畫有關之最新資訊，以支持本計畫風險管理

之持續順利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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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環境影響保護對策 

一、 空氣品質 

施工期間 

(一)依照「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相關規定，未來本案

施工污染防制將依第一級營建工程防護規定辦理，摘要如下： 

1.承包商於工程進行期間，設置工地標示牌。 

2.圍籬設置高度不低於 2.4 公尺（營建工程之周界臨接山坡地、河川、

湖泊等天然屏障或其他具有與圍籬相同效果者，報請主管機關同意

後，得免設置圍籬）。 

3.堆置於工區內之工程材料、砂石、土方或廢棄物，以覆蓋有效防塵布

（網）來抑制粉塵。 

4.工區裸露地表進行覆蓋防塵布或防塵網、將地表壓實且配合每日至

少灑水二次，每次灑水範圍應涵蓋裸露區域，並記錄用水量備查(針

對夏季氣候較為乾燥時，將依現場工程施作強度增加灑水頻率);並

配合經濟部核定第三及第四階段停水及限制供水措施，調整區域內

之營建工程灑水措施。 

5.工地運送具粉塵逸散性之工程材料或廢棄物之車行出入口，設置洗

車台；若無設置洗車台空間時，以加壓沖洗設備清洗，並妥善處理

洗車廢水，並使用防塵布或其他不透氣覆蓋物緊密覆蓋及防止載運

物料掉落。 

6.工區車行路徑採行有效抑制粉塵之防制設施，如：舖設鋼板、混凝土、

瀝青混凝土、粗級配或粒料，且防制設施需達車行路徑面積 90%以

上。 

7.運送具粉塵逸散性之工程材料、砂石、土方或廢棄物之車輛，使用防

塵布或其他不透氣覆蓋物緊密覆蓋及防止載運物料掉落地面之防制

設施。 

8.設置空氣污染防制設施之監測儀表及攝錄影監視系統，並進行記錄，

其影像及資料保存一個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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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氮氧化物主要來源為施工機具之尾氣排放，本計畫保留區內「17 

公里沿線景觀改善工程」之土丘，縮小施工範圍，避免不同工程

同時施作，並採分區施工，以降低施工機具對周圍環境空氣品質

之影響，調整總施工機具由 19 輛減少為 11 輛，最大濃度值及著

地位置皆能符合法規。 

(三)工區之維護管理：工區內不可堆置會產生異味或有毒之物質，施工

機具及運輸車輛應避免引擎空轉。 

(四)車輛及機具使用管理：車輛使用油品符合「移動污染源燃料成分管

制標準」，硫含量標準為 10 mg/kg。避免運輸卡車發生超載、超速

之狀況。進出廠區之柴油車輛需遵守新竹市柴油車自主管理規範，

進出柴油車輛 1~4 期車輛經檢驗後，需符合不透光率 1.0m-1以下，

馬力比 50%以上，且各期柴油車輛需符合「移動污染源空氣污染

物排放標準」所訂定 NOx 之排放標準。施工機具配合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推行之柴油引擎施工機具自主管理標章政策，並落實維修

保養之責任。施工機具使用合格之油品，定期維修保養、汰舊換

新或加裝濾煙器，依據「大型柴油車加裝濾煙器補助辦法」，加裝

濾煙器後排放之黑煙不透光率須於 0.6m-1 以下，或黑煙削減率達

百分之八十以上，且馬力比衰減不超過百分之十以降低尾氣黑煙

排放污染，減少機具廢氣排放對空氣品質之影響。 

(五)施工工區定期灑水，以維護鄰近區域環境及空氣品質；開挖裸土及

車輛經常行駛之路線，及施工期間動態作業前(如具粉塵逸散性之

開挖及回填)，應灑水保持濕潤，以減少空氣中懸浮微粒濃度。 

(六)施工期間依據環保署「空氣品質嚴重惡化警告發布及緊急防制辦

法」辦理，並於新竹市主管機關發布行為管制時增加灑水頻率，

避免本計畫在空氣品質不良期間加重影響。 

(七)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審查開發行為空氣污染物排放量增量抵

換處理原則」，每次洗掃道路(1.6 公里)可抵換 0.022 噸粒狀物，

故本計畫施工開挖期間將於工區周界主要道路約 2.09 公里進行

道路洗掃，除下雨天外，每日洗掃 1 次，另參照「街道揚塵洗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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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執行手冊」進行洗街作業。 

營運期間  

未來本海水淡化廠營運時，主要動力來源為使用台電公司供電， 

可能造成環境空氣品質影響的項目僅有廠內輪班及操作人員上下班衍

生之交通排放廢氣，雖此空氣污染物排放量甚低，未來仍將要求廠內

人員通勤車輛使用合格油品，並依照環保法令之規定，定期進行車輛

排氣檢驗及保養調修，以減少空氣污染物排放量。而溫室 氣體排放減

量及減碳能源規劃如下： 

(一)照明使用具有節能標章之燈具。 

(二)廠區屋頂及雨水溝設置雨水收集管(溝)，所收集之水源提供作為沖

廁、空調及澆灌補助水或海淡廠製程及鄰近有需求之廠處使用，

減少自來水需水量亦可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 

(三)優先以逆滲透法(RO)進行規劃（與蒸餾法相較較節能，土地需求亦

較小），惟因不同廠商有不同之技術細節，故後續廠商須以逆滲透

(RO)或比逆滲透法更節能技術為優先考量。 

(四)規劃綠地植栽，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五)於海淡廠逆滲透單元加裝能源回收裝置，可使能量回收的效率達

90%以上。 

(六)承諾設置契約容量 10%之太陽能光電系統（以規劃階段評估，年

總用電度數約 1.28 億度電，契約容量初估為 18.3 MW，預估可

減少碳排量約 1,132 公噸/年，但仍需視實際設計之契約容量進行

計算）。若未來經評估無法設置足量綠能設備，則每年購買綠電憑

證代替未足量綠能設備，以全部購買太陽能光電憑證替代為例，

本案契約容量 10%乘上新竹市太陽能光電每瓩年發電量後，規劃

階段評估約每年 225.5 萬度電，即每年須購買至少 2,255 張綠電

憑證（需視實際設計之契約容量進行換算）。 

二、 噪音振動 

施工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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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機具之選用  

1.避免使用重力式打樁機。 

2.選用低噪音振動之機具，並定期記錄施工機具噪音。 

3.施工機具及運輸車輛定期維修、保養。  

(二)施工時程之安排 

1.調整施工作業時間，避免夜間施工及運輸材料，以減輕對附近居民的

干擾。 

2.例假日及旅遊尖峰期嚴加控制，避免高噪音機具同時作業。  

(三)工程施工管理 

1.工區周界超出營建工程噪音管制標準時，責成施工單位更換或調整

施工機具種類、數量。 

2.施工車輛須遵照道路速限行駛，以減少其噪音量。 

3.車輛嚴禁超速、超載，以降低運輸道路沿線噪音振動影響。 

4.落實機具操作人員公害防治教育，避免傾卸卡車、混凝土預拌車、推

土機…等機具之引擎空轉。 

5.限制運輸卡車經過社區、學校時之行駛速度，並禁鳴喇叭。  

營運期間 

營運期間之噪音振動主要來源為機房內高壓泵浦與其他機組，以

及員工通勤車輛。雖對鄰近環境敏感點均屬無或可忽略影響，但仍擬

定防制措施分述如下︰ 

(一)研擬並執行噪音振動品質監測工作，以驗證環境影響減輕對策及

措施。 

(二)高壓泵浦機座採用吸音減振材料，或採取適當之工法，以減輕或阻

隔對鄰近環境影響 

(三)高壓泵浦及其他易產生噪音振動之機組設置隔音罩或其他減振設

施，或另統一設置於獨立機房內。 

(四)人員進入高噪音機房配戴適當之聽力防護設備，避免影響作業人

員健康。 

(五)定期巡視廠區，主動追蹤噪音來源，並進行維護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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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不定期養護區內道路，避免因路面顛簸而增加車輛噪音振動。 

三、 水文與水質 

地面水與地下水 

(一)施工期間 

1.水文 

(1)依水污染防治法規定，營建工地於開挖面或堆置場所， 鋪設足以防

止雨水進入之遮雨、擋雨及導雨設施。故將在開挖面或填土完成面

上側配合劃設臨時排水溝，並於適當地點設置臨時縱向排水設施，

以銜接地面現有排水 溝渠或配合設計地形，施建臨時導排水設施，

所有臨時 導排水設施均須與既有排水溝渠相銜接，並於適當地點設

置臨時沉砂池，藉以延緩流速，除可藉之去除水中沉砂，還可避免

沖刷及災害發生。 

(2)依水污染防治法第 18 條暨「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

第 10 條規定，於施工前檢具「逕流廢水污染削減計畫」，報主管機

關核准，並據以實施。 

2.水質 

(1)工地內置放之建材、廢棄物及施工機具等將妥善規劃，經由適當之

貯放與管理方式，避免因降雨或人為不當使用，而造成可能之污染。  

(2)施工時之排水排入施工周圍截流溝及區內排水設施，施工機具與車

輛清洗用水則處理至符合放流水標準後排放。 

(3)施工期間所產生之生活污水，將集中收集後處理至放流水標準後始

予排放。  

(二)營運期間 

1.水文 

(1)區內外排水之處理，係以不改變原集水區及維持區域排水為原則，

使區內外逕流不相互影響。 

(2)除規劃大面積綠地外，亦將確保人行步道等設施採用透水設計（如

透水磚），維持地面之透水性，使降雨可滲透進入地表下，補充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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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質營運期間海水淡化廠員工產生之最大生活污水量共計約 5.8 立

方公尺/日，本計畫營運期所產生之生活污水經自設之預鑄式或套裝

污水處理設施處理後排放，或納入大量濃排水稀釋後一併排放。  

海域水質及底質 

(一)施工期間 

本計畫管線布設位置位於南寮漁港南側外圍，將優先採取對環境

影響較小之工法施作，相關作法分述如下︰ 

1.機具及材料之選用 

(1)近灘地開挖處優先以控制性低強度材料（CLSM）或更優質材料回

填，使開挖處之回填結構較穩定，減小環境影響衝擊。 

(2)近海處管線佈設優先以拖曳法搭配載重塊施作，可避免大幅水下施

工，而上岸段若使用挖溝回填掩埋法則將設 置污染防止膜，限縮挖

掘造成的懸浮物體擴散範圍，減少對海域底質及海水水質之影響。 

2.施工時程之安排 

(1)調整施工作業時間，避免於清晨至上午之漁獲較頻繁時期進行材料

運輸，減輕對附近漁民捕魚作業之干擾。 

(2)分段進行施工，有效控制每段工程之影響範圍，減少對漁民捕魚區

域縮減之影響。 

(二)營運期間 

營運期間海淡廠排放水可能造成海水水質之變化，惟該區域海水

隨潮汐漲退水流較快，稀釋情形良好，未來持續進行海水水質之環境

監測工作，確保海淡廠排放水擴散對環境 之影響仍在可接受範圍。如

海域監測發現鹽度值超過 38 psu（非出水口測站），將採以下措施因應：  

1.增加監測頻率：當監測發現海域鹽度超過 38 psu（非出水口測站），

監測頻率由原每季 1 次提高為每個月 1 次。（如連續 3 個月監測

均低於 38 psu 時，則恢復每季 1 次）  

2.設備改善與降載：若監測發現鹽度超過 38 psu，即要求營運廠商檢

討原因並進行設備改善，若設備改善完成後隔月鹽度仍超過 38 psu

（非出水口測站），則要求廠商降低產水量，以減少高鹽度排放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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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量。 

四、 地形地質與土壤 

施工期間 

(一)施工時縮短工區地表裸露之時間，土方暫置區需施以適當覆蓋，施

作集水溝渠及相關排水措施，並於完工後儘速進行植生被覆或水

保工作，以減少或避免地表沖蝕現象發生。 

(二)若發現有施工行為造成之地表下陷、鄰房道路發生裂縫或產生龜

裂等異常現象時，則應隨即採用緊急補救措施並配合開挖穩定，

設置擋土措施以求安全穩定，防止水之滲透。 

(三)配合既有地形地勢進行整地，減輕地貌影響，整地後園區邊界高程

宜與既有高程銜接，以利道路銜接平順。 

(四)區內土方挖填平衡，減低基礎工程費用與棄土處置之問題。  

(五)定點進行機具維修與加油，並鋪設不透水布等設備，避免油品及相

關施工材料影響土壤。 

(六)離岸段管段設於地形平緩、地質穩定之海床，以適當工法固定，避

免受海浪影響而造成取排水管移動，影響海床環境。  

營運期間 

(一)注意並防範因地震發生或沉陷而造成建物傾斜及道路破損之情況，

如有損害將立即予以補強修復，以確保繼續使用安全無虞。 

(二)海水淡化廠取排水管線採用耐海水腐蝕之管路材質，避免管 線滲

漏對土壤造成影響。 

(三)責成管理單位做好廠區維護保養工作，定期巡視管路沿線及設置

專線，民眾一旦發現管路有異狀時，亦可隨即聯絡管理單位即刻

處理，避免海水滲漏影響土壤之虞。 

五、 廢棄物與土石方 

廢棄物 

本計畫廠址產生之廢棄物之貯存、清除及處理依現行環保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亦將執行以下之環保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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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施工期間 

1.施工期間產生之一般廢棄物，將以密閉式貯存容器收集，避免飛揚、

污染地面、散發異味等情事發生，並由承包商委由合格之廢棄物清

除處理機構清運處理。 

2.工區內設置流動式廁所或臨時衛生設備，且應隨時清掃保持整潔，並

不定時清除及處理水肥，避免污染環境。 

3.運輸車輛須保持車體與車身之清潔，管制載運量並加以覆蓋，以防載

運沿途散落。 

4.施工機具及車輛維修保養所產生之廢棄物（包括廢油及廢料）將要求

承包商確實回收，並委由合格機構處理，如需暫存，則以密封之容

器妥善分類及分區貯存。 

5.可回收之建材與不回收之廢棄物妥善分類、分區貯存，並維持工區清

潔。  

(二)營運期間 

1.本計畫依法檢具廢棄物清理計畫書送審，並依核可之內容確實執行

廢棄物清理。 

2.一般廢棄物以密閉式貯存容器收集，且貯存地點、容器、設施應保持

清潔完整，避免飛揚、污染地面、散發異味等情事 發生，並委託合

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定期清運至廢棄 物處理場進行處置。  

3.產生之泥砂委由合格之清除、處理業者定期處理。 

4.維護保養更換之薄膜、耗材等，將依一般事業廢棄物規定處理或由設

備廠商攜回處理。  

土石方 

本計畫採區內挖填平衡，剩餘土石方將用於區內填築，無土方運

送問題，惟未來土石方如需於工區內暫時堆置，將依「營建工程空氣

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第 7 條規範覆蓋防塵布、防塵網或配合噴灑

水或化學穩定劑等污染防治方式進行環境維護。 

六、 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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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期間 

(一)陸域生態 

1.陸域植物 

(1)責成施工單位在車輛出入沿線加強灑水工作，乾季時，用加壓水柱

噴灑工程地點及砂石車出入沿線之樹木植被，以改善環境品質與植

被健康。 

(2)施工期間於裸露地覆蓋防塵布，可減少施工時所產生之揚塵覆蓋周

邊之植被，影響植物生長。 

(3)責成施工單位擬定完善施工計畫，執行分期分區施工，避免造成先

驅植物強勢入侵。 

2.陸域動物 

(1)施工期間固定工程車行駛路線，並降低行車速率，以降低該區域野

生動物活動之干擾及降低路死個體發生率。惟如仍發生路殺情形時，

將責由施工廠商針對施工人員實施教育訓練，進行宣導及檢討。 

(2)避免使用老舊機具，施工機具定期保養維修，以避免產生高分貝噪

音，並設立施工圍籬，以降低工區周遭動物活動或覓食之影響。  

(3)本計畫施工及營運期間不使用除草劑、殺蟲劑、老鼠藥等化學藥劑，

以避免食物累積而影響高階消費者物種。 

(4)針對施工人員進行教育訓練，宣導禁止捕捉野生動物。 

(二)海域生態 

1.設置沉砂池，工區內地表逕流及運輸車輛清洗廢水經沉砂後排放；施

工期間所產生之生活污水，將集中收集後處理至放流水標準後始予

排放，以降低對鄰近海域的影響。 

2.採用耐腐蝕性材料作為取、排水管材，避免管線破裂造成污染。  

3.廢棄物應妥善收集後處理，禁止直接丟棄海邊、堆砌擱置岸邊或潮間

帶。 

4.施工期間選用低噪音機具施工，並減輕施工量體，避免大量機具同時

施工，降低因施工噪音造成當地鳥類、底棲生物及魚類驅離。施工

方法搭配海域環境狀況，將配合對海域環境影響較小之工法以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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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船隻和機具，如海面曳拉工法、海床開挖原土回填或附加高壓

水式之鋤式埋設機…等，若使用挖溝回填掩埋法則將設置污染防止

膜，限縮挖掘造成 的懸浮物體擴散範圍。 

營運期間 

(一)陸域生態 

1.陸域植物 

(1)施工完成後立即進行植生，減少地表逕流產生，並增加當地環境的

多樣性與美化的功能。 

(2)廠址南側土丘作為植栽計畫使用區域，移植目前衝擊區內原生樹種

及補植植栽，而若該處無法完全容納時，以北側土丘及廠區道路旁

作為植栽區。 

(3)補植原生植物的種類將挑選鳥餌（誘鳥）、蝴蝶食草、蜜源植物等具

有生態意義及功能的植株，以適地適種及多層次原則進行種植，營

造及增加生物的棲息、利用與覓食的空間。 

2.陸域動物 

(1)加強員工教育訓練，發現保育類野生動物不得任意騷擾或捕捉，並

通知主管單位依野生動物保育法及其施行細則規定進行處理。 

(2)廠區不使用除蟲劑、老鼠藥以及除草劑等化學藥劑，避免對高級掠

食者產生毒殺情形。 

(二)海域生態 

1.本海淡廠將控制取水口取水平均流速不大於 0.15 m/s(根據 流體力

學公式 Q(流量)=V(流速)*A(斷面積)，以最大取水量 30.4 萬噸/日計

算，換算取水口有效斷面積大於 23.5 m2 )，以降低海域生物汲入或

撞擊之影響；另放大取水管管徑，使取水管管中流速低於鄰近洋流

流速(不大於 1.15 m/s)。 

2.定期調查海域生態族群量，搭配海水監測結果，即時掌握海淡廠營運

對海域環境影響程度。如海域監測發現鹽度值超過 38 psu 警戒值（非

出水口測站），將依序啟動增加監測頻率、設備改善與降載等措施，

以減低對鄰近海域生態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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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景觀遊憩 

施工期間 

(一)地上建物將配合景觀設計，建物外觀應與四周景色共同設計，避免

造成景觀之突兀違和感受，透過栽植原生樹種，與環境融於一體。  

(二)施工圍籬可配合鄰近環境色彩，減輕民眾對施工場所不愉快之視

覺景觀。 

(三)施工機具與材料的放置及施工時所產之廢土或廢棄材料予以妥善

規劃暫置，避免隨地散落堆置或丟棄而導致整體景觀的惡化。 

(四)施工車輛進出時清洗及檢查並避免穿越密集市街及住宅社區，以

維護鄰近區域環境品質。 

(五)施工單位於假日時，如因施工車輛出入而影響觀光遊憩車流時，將

派員在施工地點出入口進行車流疏導，降低影響。 

(六)主要道路若因施工車輛與機具搬運之毀損，將隨時補強修復，以避

免影響車輛行駛。 

營運期間 

(一)本計畫配合市府「17 公里沿線景觀改善工程」，保留南側土丘並作

為植栽區，而海淡廠與北側土丘進行地景融合。未來設計施工階

段將與新竹市政府合作或邀請新竹市政府共同參與，包括南側土

丘如何植栽以提昇景觀及部分海淡廠房設置於北側土丘下方，綠

色草皮上不設置太陽能板，太陽能板僅設置於加蓋池槽及出露之

廠房頂部…等，降低本計畫對海岸景觀視覺之影響。 

(二)海淡廠之主體建築將採綠建築設計，並於取得建築物使用執照半

年內取得綠建築標章。 

八、 社會經濟 

施工期間 

(一)施工人員：未來工程施作時，非屬專業技術工作，以優先聘用當地

人力為主，而對於工程施工人員亦將加以適當管理，以避免對當

地居民生活產生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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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業情形：非技術性部分可以當地居民為首要對象；除整體規劃設

計外，相關工程於符合法規下，可由得標廠商規劃部分工程優先

分包當地營建商協力施工，間接提供就業機會。 

(三)地方經濟：未來工程所需之建築材料、機具，可優先由鄰近區域之

廠家購置，以增加鄰近地區居民之經濟收入。而部分外來技術工

人之人力增加，亦可能間接促進當地之消費，可增加當地商家之

經濟收入。 

(四)睦鄰措施：未來工程承包商需於工區附近設置相關之施工警示牌

及號誌，以維護公共之安全，另於工區設置施工說明標誌，註明

工程概要、營造廠商、配置圖、監督單位、聯絡電話等，以增加

當地居民對本工程之瞭解；對於施工造成之空氣、交通及噪音等

影響之民眾陳情時，除責成施工單位立即進行改善外，並就施工

行為造成民眾不便之處進行溝通協調，以取得其諒解與合作。 

(五)漁業對策：海域施工前將透過市政府或地方漁會，公告施工之日期

與範圍，避免漁船誤入施工海域。施工及營運期間於計畫海域附

近佈設警示標誌，提供通行船隻警戒作用，避免造成鄰近漁船作

業誤觸本計畫設備而造成損壞情形。在鰻苗的影響減輕對策部分，

除了採用較低影響工法及挖溝回填掩埋法設置污染防護膜減少懸

浮固體擴散外，於鰻苗較大量洄游至河口月份(每年 11 月至翌年

2 月)降低海域施工強度。 

營運期間 

(一)非專業之相關工作人員得以當地居民為優先考量，增加當地工作

機會。 

(二)營運期間於計畫海域附近佈設警示標誌，提供通行船隻警戒作用，

避免鄰近漁船作業誤觸本計畫設備而造成損壞情形。 

(三)本海淡廠將控制取水平均流速不大於 0.15 m/s(流體力學公式根據 

Q(流量)=V(流速)*A(斷面積)，以最大取水量 30.4 萬噸/日計算，

換算取水口有效斷面積大於 23.5 m2 )，以降低海域生物汲入或撞

擊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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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如因海淡廠設置而使漁業權益受損，將依實際受損情形，請廠商與

受損漁民協商辦理補償事宜。 

九、 交通運輸 

施工期間 

施工期間鄰近道路交通量因相關施工機具車輛進出而微幅增加，

雖其道路服務水準相較開發前影響輕微，仍將執行交通維持計畫並採

取適當管制措施，以減輕鄰近地區之交通衝擊並維護用路人安全，管

制措施說明如下： 

(一)加強施工區域、工程範圍、施工期程、替代動線等資訊宣導，讓所

有可能通過施工區域之用路人能充分掌握交通狀況，並能事先規

劃行駛動線，進而減少工區附近之交通量。 

(二)施工期間之施工車輛避開上、下午通勤尖峰時段進出。 

(三)規劃工區內施工車輛臨時停放區域及工程車輛進出工地之行駛路

線，並嚴加管制。 

(四)施工區段進出口鄰近路口加設指示說明牌以提高駕駛者注意力；

於聯外道路之交通節點處，設置標示明顯之交通號誌，以提醒用

路人注意。 

(五)施工區進出口於車流量較大時，將配置交通指揮人員，以指揮車輛

循序進出（指揮人員基本配備為反光衣、指揮旗或指揮棒、哨子

及安全帽等）。 

(六)施工機具車輛在施工區內將遵從工程人員與交通指揮人員之引導，

在施工區外，遵守相關之交通規則，並應按核定之交通維持計畫

預定動線進出，以避免造成周邊道路路面負荷加大而損壞。 

(七)施工期間大型機具車輛進出行駛可能造成周邊道路損壞，定期進

行維護處理，並隨時注意是否有周邊道路損壞之問題，若發現立

即修補，同時另設置告示牌，供民眾檢舉反應以及時處理。 

(八)運輸車輛將要求做好裝載防護措施，避免材料掉落對道路環境及

交通車流產生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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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施工區配合夜間警示與照明，以增進夜間行車安全。 

(十)施工單位擬定完整可行之交通維持計畫，並經主管單位核定後方

可實施運作。 

(十一)施工前應充分與民眾溝通說明，以減少民怨，並減少假日之施工

車輛行駛密度，以維持當地交通流暢。  

營運期間 

營運期間出入車輛除少數藥劑及泥餅載運車輛外，主要為工作人

員、洽公、參訪之車輛，仍可維持原道路服務水準，對當地交通影響

不大，將要求人員遵守交通規則。 

十、 文化資產 

施工期間 

(一)基於考古遺址大多埋藏於地層下，考古遺址調查方法之侷限以及

考古遺址之不可視性，未來施工期間如發現任何具古蹟、歷史建

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價值之建造物、疑似考古遺址、具古

物價值者、疑似水下文化資產等，將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及「水

下文化資產保存法」相關規定，通報主管機關 與辦理後續事宜，

避免文化資產遭受破壞。 

(二)施工期間若遇鄰近區域舉行例行文化活動，需注意交通管制。 

(三)本計畫取排水管施作涉及海域水體、海床和其底土，後續開發前將

依「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相關規定，提送調查計畫和調查報告。  

營運期間 

營運期間已無相關工程施作，不致對文化資產造成衝擊。 

 

  



86 

附錄六 工程計畫初審會議審查意見回覆表 
「新竹海水淡化廠工程計畫（草案）」及 

「臺南海水淡化廠工程計畫（草案）」初審會議 

一、時間：中華民國 111年 9月 16日（星期五）下午 2時 00分 

二、地點：水利署臺北辦公區第一會議室 

三、主持人：黃副署長宏莆 

四、記錄人：高晟喆 

審查意見及意見回覆情形表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會議決議  
1. 請水規所依據各委員及出席單位審查意見，納

入工程計畫書補充說明，並於 111 年 9 月 20 日

前提送本署修正後工程計畫書。 
遵照辦理。 

2. 請水源組確認本案計畫內容業依本次會議審查

意見完成修正後，依程序提報經濟部水資源審

議委員會審議。 

遵照辦理。 

一、羅委員紀琼 
1. 「新竹海水淡化廠工程計畫」的緣起是，新竹

地區因自由水源不足，需調度桃園石門水庫及

苗栗永和山水庫支援，而苗栗地區 109 到 110

年大旱期間，地方要求檢討永和山水庫跨區調

度支援之合理性。水資源是公有財，既受限於

老天的供應，也受限於水庫的場地，因此需要

政府以公權力調度，平衡各地的供需。若地方

要求檢討調度的作為，就成為開發水資源的理

由，以後會不會益增調度的困難? 

感謝委員指導，水為國家資源，由政府主導跨區域

間水資源調度仍有其必要性。已修正推動海淡計畫

緣起中之論述。 

2. 海淡水品質佳，為什麼不直接進入竹科園區，

而且要求竹科付全部費用？規劃海淡水進入新

竹第二淨水廠納入自來水系統後，再以原供水

範圍使用，有點浪費。而計畫效益還是以園區

產值為準。 

新竹海淡廠產水預計輸送至新竹第二淨水場(高程

約 30 公尺)混合後，透過該場既有供水系統供應新

竹市及竹北地區用水。至於新竹科學園區因高程約

達 100 公尺，為避免耗費大量能源加壓送水，故並

無直接供應竹科園區使用之構想。 

3. 計畫的營運費用預計分四大方向籌款支應。這

個有創新思考的作為值得肯定。有幾個問題請

教：舊的廠商可僅支付較高價的自願認購水量，

而新廠商卻要百分之百的較高價支付所有用水

量，會不會有不公平的爭議？另第 26 頁不足部

分有一個分攤比例的公式，請述明公式是以那

一年的資料為準。另請教：這個比例有預先協

商嗎？水利署要承擔的經費為扣除國科會負擔

額度後，台水公司負擔餘額的 50%。台水公司

文字似乎是水利署之誤。公式中調用水量是否

可以明確的定義？“如果水情佳，基本運作水

量可大幅縮減”，可否載明是多少？(在臺南海

水淡化廠的報告裡有提到是 20％) 

1. 報告第 26 頁有關不足部分之分攤比例係近年

慣例，包括 111 年「109 年節水獎勵經費分攤原

則」及「110 年第一期稻作停灌補償經費分攤原

則」均依該公式辦理。至於公式中之園區日用

水量及新竹、桃園等地日供水量將以最新資料

為依據(假設民國 118 年按季分攤經費，則依前

一季實際用水數據做為依據)。 

2. 誤繕部分已修正。 

3. 有關南科調用水量係指該園區用水計畫中台水

公司僅同意供應每日 9.93 萬立方公尺水量，超

過之水量須向嘉南管理處調用。 

4. 如果水情甚佳而毋須海淡廠產水時，除基本運

作水量外，海淡廠亦可大幅縮減產水量，以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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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日 10 萬立方公尺產能而言初估可降載至每日 2

萬立方公尺，惟無論降載至多少產水量，維運

海淡廠之固定成本(如人事費、廠房設施維護開

銷、契約容量電費、環評監測費等)，仍為本計

畫應支付給廠商之費用。 

5. 經濟效益分析中，建造成本含興建期間 2%的利

息，但未包含營運期間工程經費的利息。即使

計畫是以公務預算支應，在計算經濟效益的時

候，也應加上營運期間工程經費的利息以及重

置成本，這本報告裡面都沒有涵蓋。 

本計畫因爭取由中央公務預算編列建設經費，故未

納入營運期間利息，以利本計畫營運成本分析能呈

現實際上各單位須分攤之總經費。至於重置成本部

分，於營運成本中已編列海水淡化廠維護費以及薄

膜設備更換費用，詳表 6-1。 

6. 第 30 頁有很清楚的營運成本分析，是否可以加

上在充分運轉前提下每立方公尺海淡水的成

本？我用表 6-1 的資料可算出固定成本是$4.81

元，變動成本是 22.04 元，合計營運期間(不含

工程建造的設算成本)每立方公尺海淡水的成

本為 26.85 元，是台水公司自來水價 11.50 元的

2.33 倍。這二種價格應該並列，方便比較。在

基本運作水量下，每立方公尺海淡水的固定成

本由$4.81 元增為$24.05 元? 

遵照辦理，已納入報告中說明，詳表 6-1 所示。 

7. 目前計畫的益本比 1.68 是非常高的數字。仔細

檢視後發現，間接效益是以園區 110 年的產值

與用水量的關係得出每立方公尺用水對應的產

值。產值應該是投入組合應用生產技術所產生

的成果。投入應該包含原材料、人力、水、電

等，不能僅用水量跟產值的關係作為其效益，

最少要用總生產成本跟效益來計算，然後再乘

上水占總成本的比率。成本效益的呈現是以當

年幣值計算，請載明當年是計畫完工的次年。 

已修正益本比計算方式，經重新檢算，新竹海淡計

畫之益本比為 1.59，而臺南海淡計畫之益本比為

1.16。 

8. 計畫書中載明，開源、節流、調度、備援、管理

是水資源的五大經理策略。檢視從年初到目前

的計畫，涵蓋除節流外的另外四種策略。節流

相對困難可以理解，但是一直用低水價造成民

眾不珍惜，而抗旱期間民眾的要求也不會調整，

工程的壓力就會繼續存在。 

水利署近年陸續修訂水利法、自來水法及訂定再生

水資源發展條例等節水三法，提升產業用水管理強

度。此外，行政院近年推動自來水漏水改善，全臺

漏水率已由 105 年底 16%降至 110 年底 13.59%，

故節水工作均持續推動中。 

9. 「臺南海水淡化廠工程計畫」的相關意見基本

上與「新竹海水淡化廠工程計畫」相同。 
敬悉。 

二、游委員保杉 
1. 本案依據 110 年核定「臺灣各區水資源經理基

本計畫」推動，以穩定新竹、臺南地區用水，

同意支持本案。 

感謝委員支持。 

2. 報告第一頁提到「地方要求檢討跨區調度之支

援之合理性」，建議不宜以此為緣由。因為跨區

調度為水資源重要策略之一，不宜以民眾質疑

作為建立海水淡化廠的考慮，否則會挑戰到西

部廊道串珠計畫。 

感謝委員指導，水為國家資源，由政府主導跨區域

間水資源調度仍有其必要性。已修正推動海淡計畫

緣起中之論述。 

3. 本計畫已經召開多次民間溝通值得肯定，在 110

年 5 月 13 日與 110 年 9 月 8 日分別召開公開

說明會，多數民眾反映對「濃排水排放對海域

生態造成影響之疑慮」及「對新竹區漁會漁民

生計之影響」之疑慮。建議能針對民眾疑慮如

本計畫對漁業影響之相關對策已藉由迴避、縮小、

減輕及補償等 4 方向進行考量與擬定。 

1.迴避：取排水管線已避開新竹海域人工魚礁及保

護礁區範圍，並與新竹漁會溝通協議取排水口應於

海溝中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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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何處理溝通增加說明，以減少未來推動本計畫

工程時來自民眾反對的可能風險。 

2.縮小：取水將控制取水平均流速(不大於 0.15 

m/s)，以降低海域生物汲入或撞擊之影響。 

3.減輕：施工方法以對海域環境影響較小之工法，

如海面曳拉工法…等。管線施工前亦將公告施工日

期與範圍，並於計畫海域範圍附近佈設警示標誌，

提供警戒作用，避免漁船施放漁網誤入計畫範圍造

成雙方損失。施工期間於於鰻苗較大量洄游至河口

月份(每年 11 月至翌年 2 月)降低海域施工強度。

營運期間如海域監測發現鹽度值超過 38 psu（非出

水口測站），將增加監測頻率（每季 1 次提高為每

個月 1 次，而連續 3 個月監測均低於 38 psu 時，

則恢復每季 1 次）、設備改善與降載（設備改善完

成後隔月非出水口測站鹽度仍超過 38 psu，則要求

廠商降低產水量）。 

4.補償：已委由新竹市政府代辦「新竹市海水淡化

廠周邊環境改善及海洋資源維護」，包括海洋資源

調查監測及復育(魚苗放流、海洋漁業監測及問卷

調查等)及環境改善工程(岸水岸電改善、碼頭管制

改善、自來水管線改善、簡易上架場改善、加油站

及漁會周便改善及綠化)。 
4. 目前布設排水管經過模擬現場海流情境顯示稀

釋情形良好，建議能多加以說明模擬之海流情

境為何?稀釋濃度為多少?未來稀釋濃度超過

38psu 的可能海流情境為何? 以建立事先加以

防範策略。 

遵照辦理。本計畫環評階段已辦理濃排水(鹵水)擴

散模擬，相關論述已納入附錄；另經模擬濃排水擴

散效果良好，惟於環評報告仍訂定相關措施以應對

濃排水若遇設施故障時產生濃度異常之情形。 

三、李委員鐵民 
(一)新竹海水淡化廠工程計畫(草案) 

1. 為提升新竹地區自有水源能力，避免新竹高科

技重鎮遭遇亢旱缺水之巨大損失，興建新竹海

淡廠産水量 10萬CMD,投資興建經費 113.73億

元，計畫 25 年營運期間經費 179.53 億元，經

濟分析益本比 1.68，並經 111 年 7 月 13 日環境

影響評估審查會議通過，總體社會經濟成本效

益及格。另考量產權及淡化水權屬政府所有，

產水量可依水情彈性調整以達水源最有效利

用，興辦方式採政府採購法(工程＋勞務)辦理，

原則支持本計畫。 

感謝委員支持。 

2. 本計畫營運期間電力費是否已考量輸水管線

9.7 公里之輸水動力費?(P.30 表 6-1)請補充說

明。 

電力費用均已考量輸水動力費，文字已補充於表 6-

1 中。 

3. 本海淡廠産水成本甚高，營運經費除由政府補

貼外，宜鼓勵既有用水廠商自願認購，惟其涉

及認購水價之訂定、如何專管供水之技術問題

等，本計畫是否曾調查既有廠商之認購意願、

認購水價？建議可補充說明。 

水利署於 111 年 8 月 18 日邀請竹科廠商共同參加

「因應氣候變遷推動企業認購海淡產水強化穩定

供水」座談會，調查既有廠商之認購意願，並已先

取得部分廠商之認購意向書。 

4. 所產海淡水對高科技用水是否仍有含硼量過高

之疑慮？ 

現階段海水淡化技術進步，已可將海水中硼離子濃

度降低至高科技廠商可接受範圍內，且本計畫海淡

產水將納入新竹第二淨水場自來水系統中進行混

合供應其原供水範圍(新竹市及竹北)，故並無含硼

量過高之疑慮。 
(二)臺南海水淡化廠工程計畫(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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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提升臺南地區供水穩定，強化因應氣候變遷

之韌性，興建臺南海淡廠第一期工程産水量 10

萬 CMD，投資興建經費 149.74 億元，計畫 25

年營運期間經費 186.82 億元，經濟分析益本比

1.10，並經 111 年 7 月 13 日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會議通過，總體社會經濟成本效益及格。另考

量產權及淡化水權屬政府所有，產水量可依水

情彈性調整以達水源最有效利用，興辦方式採

政府採購法(工程＋勞務)辦理，原則支持本計

畫。 

感謝委員支持。 

2. 本計畫營運期間電力費是否已考量輸水管線

10.3 公里之輸水動力費?(P.32 表 6-1)請補充說

明。 

電力費用均已考量輸水動力費，文字已補充於表 6-

1 中。 

3. 本海淡廠産水成本甚高，營運經費除由政府補

貼外，宜鼓勵既有用水廠商自願認購，惟其涉

及認購水價之訂定、如何專管供水之技術問題

等，本計畫是否曾調查既有廠商之認購意願、

認購水價？建議可補充說明。 

水利署預定於 111 年 9 月 20 日邀請南科廠商共同

參加「因應氣候變遷推動企業認購海淡產水強化穩

定供水」座談會，調查既有廠商之認購意願。 

四、林委員連山 
(一)新竹海水淡化廠工程計畫(草案) 

1. 本計畫對解決新竹地區水資源短缺問題，確實

可以提供可以掌控的具體水量，除了有利該地

區水資源調控，亦可讓用水人更為安心，並利

產業發展，敬表支持。 

感謝委員支持。 

2. P.25 對將來營運經費的來源提供四大方向籌

款，因多屬原則性的說明，尚待進一步訂定各

項細節。 

針對四大籌款方向，水利署除於 111 年 8 月 18 日

至竹科辦理座談會並先取得約 2 萬立方公尺認購

意向書外，預定 111 年 9 月 20 日再到南科辦理座

談會，另 111 年 9 月 13 日亦就海淡廠營運經費分

擔部分，與國科會及台水公司進行溝通，目前僅就

分擔原則達成共識，後續將會與各單位進一步訂定

各項細節。 

3. P.19 所提每年 6 至 9 月每日產水量不高於 2 萬

立方公尺，建議再考量依當年水情狀況來做彈

性管控。 

依本計畫環評承諾，每年 6 至 9 月產水量不高於

150 萬立方公尺/月，而每日產水 2 萬立方公尺係

海淡廠之基載產水量，後續將於符合環評承諾下依

當年水情狀況來做彈性管控。 

4. 依 P.11 圖 4-2 之取排水管線配置圖，取水管乃

布置在排水管的南側，雖相距 700 公尺，但是

否會因東北季風的吹襲，而提高位於南側取水

管的取水濃度？ 

新竹海域全年海流主要流向是由南往北，而本計畫

排水口位置較深，濃排水擴散係由海流主導，故規

劃將排放口設置北邊。至於漲退潮或東北季風雖影

響表面波流向，對濃排水擴散效果影響較小。 

5. 建議建構相關監測系統並落實環評承諾事項。 
環評階段已承諾未來營運階段將定期進行海域水

質監測，將確實執行環評承諾事項。 

6. 統包廠商負責代操作業務，則其工作範圍究有

無含括賣水給水資源局？或僅單純辦理代操

作？ 

本計畫統包契約尚未訂定，惟因方向上非朝購水契

約方式辦理，故統包廠商負責辦理代操作業務。 

(二)臺南海水淡化廠工程計畫(草案) 

1. 臺南地區可以開發的地下水或伏流水相較其他

地區屬較為不易，且水文的豐枯比例為 9:1，因

此為提供更可靠的水源供應，海淡廠的設立敬

表同意。 

感謝委員支持。 

2. 其他如新竹海淡廠意見。 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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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許委員泰文 
1. 因受氣候變遷影響，政府有責任推動穩定供水，

新竹及臺南海水淡化廠開發後，每日可供應 10

萬 CMD 淡化廠，滿足新竹及臺南科學園區用

水需求，並帶動當地產業，原則支持本計畫。 

感謝委員支持。 

2. 本計畫選址分別在南寮和將軍漁港鄰近海域，

考量方向為何？如便於施工或土地取得容易？

水質較佳或供水管長度可以縮短？ 

1. 新竹海淡計畫考量用地完整性、取水設施及取

排水路線離海岸距離、周邊用地環境敏感地區

及輸水供應併入點因素，廠址用地遴選以新竹

沿海公有土地為主。由於新竹地區供水系統的

主要淨水場及幹管位於頭前溪及客雅溪之間，

未來在海淡水供應上，海水淡化廠設置於此區

間在用水調度較為便利；且客雅溪以南範圍多

為野生動物保護區（香山濕地），設置頭前溪以

北則尚須跨越頭前溪，尚須設置水管橋所需經

費龐大，故擇定新竹漁港南側之國有地作為海

水淡化廠開發用地。 

2. 至於臺南海淡計畫綜合評估四處廠址（將軍漁

港、將軍區鹽田、台南科技工業區、安平漁港）

包含供水規模限制、土地取得性與擴充性限制、

海水水質差異、取排水管線工程難易度、環境

影響評估作 業涉及層面等條件，分析各廠址優

劣結果。將軍漁港與安平漁港廠址由於受到土

地取得較為困難、後續擴充條件等限制，初步

評估不適宜作為海淡廠廠址。將軍區鹽田、台

南科技工業區可行廠址由工程經濟面、供水效

益面、環境保育面、計畫推動面、產業發展面

等 5 大面向綜合評估，其中將軍區鹽田具有避

開生態敏感區(台江國家公園、七股鹽田濕地)、

避開人口密集區、土地取得費用低、可用土地

面積足夠、具觀光產業綜合發展潛力之優勢，

故作為優選廠址。 

3. 工程進水口流速、水位、土石輸沙覆蓋情況、

水管受力、抽水穩定等建議詳加補充。 
遵照辦理，詳本計畫第四章內容。 

4. 遭遇困難，如鹵水排放影響水質生態、模擬評

估、廠址是否在海岸防護區，現有防護工程是

否遭受破壞、由低往上送耗電量龐大，是否符

合成本效益？ 

1. 本計畫已辦理濃排水(鹵水)擴散模擬，相關論

述已納入附錄中，經模擬濃排水擴散效果良

好。 

2. 未來海淡廠取排水管線遭遇防護工時將透過如

潛盾工法進行施工，避免影響或破壞既有海岸

防護設施。 

3. 至於海淡水由海岸往陸地輸送之耗電問題，二

海淡廠產水規劃均以海岸鄰近地區為主要供水

區，依目前二座海淡廠規劃送水地區(新竹第

二淨水場及台南佳里區)，初估其所需壓送高

程分別僅為 30 公尺及 12 公尺。 

六、游委員繁結 
(一)新竹海水淡化廠工程計畫(草案) 

1. 依環評程序辦理公開說明會對多數民眾反映之

三項，有何回應，是否可補充說明?(P.5) 
遵照辦理，將補充計畫書內容。 

2. 本計畫在滿足穩定供水之目標，值得肯定。惟 本計畫除規劃設置太陽能光電系統外，後續亦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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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之能源(電力)需求，是否可配合?宜有說明。 於夏季(6-9 月)期間進行降載產水，可大幅減少於

用電尖峰時間操作，另於接獲台電公司通知有抑低

用電(供電量小於需求時段)時，將配合台電公司需

量競價機制降載產水，不致影響現有電力供需。 

3. 取水管位在排水管之南側，且深度相當，在海

流向南時，是否抽取高濃度之排放水? 

新竹海域全年海流主要流向是由南往北，而本計

畫排水口位置較深，濃排水擴散係由海流主導，

故規劃將排放口設置北邊。至於漲退潮或東北季

風雖影響表面波流向，對濃排水擴散效果影響較

小。 

4. 本計畫將營運交於承包廠商，何以不將本開發

計畫由投資廠商來辦理，以避免後續權責之糾

紛。又若海淡廠工程採統包方式委外辦理。 

1. 考量海淡水成本較現行水價高，因此，海淡產

水維運之費用扣除水價以外仍須由政府買單，

不符促參法自負盈虧之精神，且廠商投資本計

畫為確保利潤，勢必須保價保量且具一定利潤

方有誘因，除成本較高外，亦無法依照實際水

情需求調整海淡廠產水量，可能導致水情豐沛

時期仍須產製大量海淡水情況。。 

2. 而海淡廠建設如以政府採購法辦理，除政府發

行公債籌款之利息通常較低且無須再考量廠

商應有之利潤外(代操作利潤與整廠投資利潤

不同)，亦可保有產水彈性，以降低水情豐沛時

之需投入之變動成本。 

5. 海淡廠之產水量不確定(因需求不確定)，則廠

商如何保障其獲利?相對的，自來水公司如何補

償廠商之可能損失? 

1. 依市場投資操作原則，廠商利潤與風險息息相

關，而因本計畫擬以政府採購法辦理，由政府

投資建設成本後交由廠商代為操作，因此廠商

應無須向銀行大量借款投資，可以降低投資風

險，惟投資利潤亦會同步降為代操作及維運之

相關利潤(非整廠投資利潤)。 

2. 此外本計畫將由北區水資源局主辦，台水公司

係為協辦單位。 

6. 經濟效益之益本比既可達 1.68，則似可直接由

廠商投資興建?或採 BOT 之方式辦理如何? 

1. 經濟效益分析須納入直接效益、間接效益及可

量化與不可量化效益等，作是否推動計畫之整

體考量，惟相關效益並非全部都可以產生實際

上之現金流入。所以，對於投資廠商而言是否

值得投資，須檢視財務計畫之自償率。 

2. 經分析新竹及臺南海淡計畫的自償率僅約

20%左右，因此若直接由廠商投資興建及自行

營運(含 BOT 方式)，因收入不足以抵銷財務支

出，恐缺乏投資誘因。 

3. 經重新檢算，新竹海淡計畫之益本比為 1.59。 

(二)臺南海水淡化廠工程計畫(草案) 

1. 除排水管、取水管之取、排口深度應補充外，

其餘意見同新竹海淡廠之意見 1、2、4、5、6。 

有關本計畫取水、排水管線、排放口位置及漲退潮

海水水位等相對位置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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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圖說僅為示意，視未來得標廠商之技術參數及設計而定) 

 

七、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一)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 

1. 有關新竹海淡計畫營運期間成本分擔原則，已

由水利署於 111 年 9 月 13 日召開相關會議討

論，本局無意見。 

敬悉。 

(二)臺南科學園區管理局 

1. 水利署推動海淡水以穩定區域供水案，本局無

意見。 
敬悉。 

2. 有關營運經費分攤方式與園區廠商認購之推動

做法，水利署已安排 111 年 9 月 20 日與本局及

相關單位開會討論海淡水經費分擔議題，本局

將在該場會議討論相關細項。 

敬悉。 

八、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1. 新竹海淡廠產水 10 萬 CMD，用地 10.115ha，

其中海淡水設施 2ha，臺南海淡廠產水 20 萬

CMD，用地 33ha，其中海淡水設施 11.9ha，輸

配水設施 11.1ha，兩者設施面積差異甚大，請

釐清。 

此處所提到海淡廠房用地面積 2 公頃僅指 RO 設

備廠房面積，由於新竹海淡廠用地 10.115 公頃，

除保留南側土丘 3.5公頃作為植栽計畫區，其餘 6.5

公頃可作為海淡廠設施配置，包含北側土丘 3 公

頃將與海淡廠房及泥沙處理機房結合，另其餘 3.5

公頃可作為前處理設施、清水池及管理中心所使

用。 

2. 新竹海淡廠統包含清水池、臺南海淡廠似不含

清水池(或配水池)，其差異為何？因其涉電力

尖離峰及供水調配(如海淡跳機、颱風海水高濁

等)，建議一併統包處理，且規模應能應付以上

所需。 

1. 新竹及臺南海淡廠統包案均考量設置清水池，

其中臺南海淡廠產水規模較大，且鄰近有未使

用之鹽田，故規劃增設 10 萬立方公尺配水池

1 座，以利離峰時段產水調配。至於新竹海淡

廠因鄰近並無可設置配水池用地，故規劃階段

已加大清水池容量至 6 萬立方公尺，若加計輸

水管線末端之受水池容量，則二計畫之水池容

量均可達產水量之 7-8 成。 

2. 至於清水池及配水池之實際執行單位，將由計

畫主辦單位後續再行協調。 

3. 另為整體規劃及期程考量，建議輸水管線工程

(含受水池)一併納入海淡廠統包辦理，或另以

統包辦理，避免未來因海淡廠與輸水管線完工

時間不一致，海淡廠無法試運轉而遭廠商求償。 

依據 111 年 4 月 6 日「新竹及臺南海淡輸水管線

分工會議」決議事項略以：海淡水由配水池經輸水

管線及必要之受水池混合其他自來水水源後併入

自來水系統，輸水管線與受水池興辦由台水公司辦

理，因此建議輸水管線工程(含受水池)仍請台水公

司辦理。 

4. 單位分工表中，用地取得及拆遷補償部分，目

前委託台水公司代辦，建議由主辦機關辦理，

由政府公務單位辦理較具公權力，能加速整體

工程辦理時效。 

用地取得及拆遷補償部分，請受委託代辦之台水公

司提供相關書件資料至北水局及南水局，由北水局

及南水局擔任主辦機關，辦理用地取得及拆遷補

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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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營運經費來源部分，經 9 月 13 日召開「新竹及

臺南海淡廠營運費用分擔與送水操作費協商會

議」會議中已說明，無計畫中第 3 項由“台水

公司收取之水費支應”部分，建議修正。 

台水公司收取之水費扣除海淡水後端輸送管理費

用後，仍為填補海淡廠營運管理費用之一環，相關

敘述將配合修正。 

6. 本案輸水管線新竹 9.72km，臺南 10.3km，尤其

新竹部分行經市區內交通要道，地下管線複雜，

前置調查作業均尚未辦理，設計及施工難度高，

本計畫輸水管線工程預計於奉核後第 2 年即開

始施工，預估期程可能過於樂觀，建議評估修

正。 

建議輸水管線可比照桃園支援新竹管線，除先行辦

理前置作業(含工程設計)外，採多標案方式辦理，

以符合計畫期程。 

7. 新竹、臺南海淡廠輸水管線送至新竹二場、佳

里區，均須增設一受水池，混合其他水源後，

再併入既有自來水管網，而非直接併入自來水

管網，因此，受水池部分建議納入計畫說明。 

已於輸水管線工程中增加受水池說明。 

九、北區水資源局 

1. 第 19 頁，夏月時間產水量建議參照環評書承

諾書以每月不超過 150 萬立方公尺。 

補充環評承諾海淡廠產水於夏季期間(6 至 9 月)每

月產水量不超過 150 萬立方公尺，至於基載產水量

則建議可採每日 2 萬立方公尺，以確保未來夏季

期間的操作彈性。 
2. 第 20 頁、人力資源部分因近期本局大型工程計

畫陸續推動，亦涉及後續營運操作問題，且本

局現有人力在三水資源局內最少，經評估無多

餘人力去調配，進行新竹海淡廠興建監造及營

管，建議以委外方式辦理。 

敬悉，原則尊重北區水資源局後續採行之辦理方

式。 

十、南區水資源局 

1. 經評估臺南海淡海事工程較複雜，亦須辦理非

都市土地變更取得開發許可後方得施工，填土

工程尚須避開黑面琵鷺過境季節(10 月~隔年 4

月)，因採政府採購法推動，相關基本設計、

細設等均須符合相關規定，故建議計畫期程修

改奉院核定後 6 年完工。 

1. 由於臺南海淡廠用地屬非都市土地且目前用

地範圍低於海平面，須大量填土後方能進行

地盤改良。考量內政部非都市土地審查程

序、地目變更及填土所需作業時間，經檢討

後臺南海淡計畫的期程修正為 5 年，並已修

改第肆章、內文第二節「分期(年)執行策

略」、第伍章「計畫期程推估」等章節。 

2. 分期(年)執行策略(p.16)，取排水管線及海淡

廠興辦係規劃採統包工程辦理，若一次發包

25 年就含營運管理，會與部長裁示海淡廠後

續由台水公司營運管理有所競合，請再檢討。 

1. 考量海淡廠操作涉及高壓機電設備、精密泵

浦及儀器等，故建議委由專業廠商代辦操

作，至於一次發包代操作與維護之年限，為

採購策略之一環，理論上年限愈久則廠商有

誘因提供較耐用的設備。但尊重南水局意

見，將微調計畫書文字敘述。 

3. 整體計畫經費目前匡列第一階段共 150 億元，

惟經檢視細項，本計畫經費似未考量或合理估

列：海域取排水管線施工、海管布管船機(含

待命費用)、取排水頭施工安裝、海淡廠地質

改良及土方回填、10 萬立方公尺配水池地質

改良及土方回填…等費用，建議計畫經費宜以

160 億元編列較合理，並請補充各工項費用估

算依據，以及再檢討修正第伍、陸、柒章。 

1. 經檢討，計畫經費已修正為 160 億，俾納入

相關海淡廠區及配水池設施廠區之地盤改良

及填土等工項。 

2. 有關資訊公開、教育推廣及宣導…等相關費

用已納入間接工程費中。 

十一、水利署綜合企劃組 
(一)新竹海水淡化廠工程計畫(草案) 

1. 有關提報「經濟部水資源審議委員會」審議之

計畫書封面格式，本署業已函頒(104 年 8 月 18
遵照辦理，封面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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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經水綜字第 10414062680 號函)，請依上開函

示修正計畫書封面格式。 

2. P.23 有關公共藝術設置費之內容中，法規引用

錯誤，應為「文化藝術獎助及促進條例」第 15

條規定，請修正。 

遵照辦理，已修正條文。 

3. P.38 有關風險管理部分，請依國家發展委員會

規定格式編撰。 

有關風險管理內容已參酌國家發展委員會要求進

行修正，詳如附錄。 
4. P.40及 P.41表 8-2中長程個案計畫自評檢核表，

請依最新格式撰擬；另請於計畫送審前完成核

章。 

中長程個案計畫自評檢核表，業依最新格式撰

擬，後續將於計畫送審前完成核章。 

5. P.42 及 P.43 表 8-3 中長程個案計畫性別影響評

估檢視表，請於計畫送審前完成填寫。 

中長程個案計畫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將於計畫報

院前完成。 
6. 請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

點第 14 點規定，計畫提報核定前應先立案及登

錄於行政院相關計畫管理資訊系統之基本資料

表，並於提報時一併檢附。 

後續將於計畫提報核定前先立案及登錄於行政院

相關計畫管理資訊系統之基本資料表，並於提報

時一併檢附。 

(二)臺南海水淡化廠工程計畫(草案) 

1. 有關提報「經濟部水資源審議委員會」審議之

計畫書封面格式，本署業已函頒(104 年 8 月 18

日經水綜字第 10414062680 號函)，請依上開函

示修正計畫書封面格式。 

遵照辦理，封面已修正。 

2. P.1 最後一行，請修正為:位置如「圖」1-1 所示。 已修正。 
3. P.8 第一行，建議修正為「......，而『大口徑』

HDPE 管目前國內並無生產，......」 
已修正。 

4. P.23 有關公共藝術設置費之內容中，法規引用

錯誤，應為「文化藝術獎助及促進條例」第 15

條規定，請修正，並請依該規定估算費用。 

遵照辦理，已修正條文。 

5. P.40 有關風險管理部分，請依國家發展委員會

規定格式編撰。 

有關風險管理內容已參酌國家發展委員會要求進

行修正，詳如附錄。 
6. P.42及 P.43表 8-2中長程個案計畫自評檢核表，

請依最新格式撰擬；另請於計畫送審前完成核

章。 

中長程個案計畫自評檢核表，業依最新格式撰

擬，後續將於計畫報院前完成核章。 

7. P.44 及 P.45 表 8-3 中長程個案計畫性別影響評

估檢視表，請於計畫送審前完成填寫。 

中長程個案計畫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將於計畫報

院前完成。 
8. 請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

點第 14 點規定，計畫提報核定前應先立案及登

錄於行政院相關計畫管理資訊系統之基本資料

表，並於提報時一併檢附。 

後續將於計畫提報核定前先立案及登錄於行政院

相關計畫管理資訊系統之基本資料表，並於提報

時一併檢附。 

十二、水利署主計室 
(一)新竹海水淡化廠工程計畫(草案) 

1. 計畫書第 15 頁，分期(年)執行策略中所述「本

計畫執行策略考量取排水、海淡廠施工及營運

管理係採用統包方式進行發包，承包廠商除興

建取排水管及海淡廠外，亦需負責完工後 25 年

海淡廠之營運管理」其營管部分之發包策略是

否合於預算法及政府採購法，建請審酌。 

依政府採購法第七條，「採購兼有工程、財物、勞

務二種以上性質，難以認定其歸屬者，按其性質所

占預算金額比率最高者歸屬之。」本計畫營運成本

如大於工程成本，未來應以勞務採購方式發包，否

則須以工程採購方式發包(例如發包策略調整為一

次發包代操作年限 5 年而非 25 年情況)；此外，將

海淡廠工程結合後續營運進行發包已於澎湖離島

地區行之有年，如馬公第二海淡廠、七美海淡廠及

吉貝海淡廠等均係以勞務採購方式進行發包，在廠

商施工完成後接續進行操作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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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計畫書第 22 頁，(1)直接工程費中 F.其他配合

工程(含綠能設施)係編列配合地方需求進行廠

區周邊環境改善，含周圍綠美化及道路拓寬作

業等，以及綠能設施建置費用等計 6.92 億元，

未有詳細估算基礎且與第 23 頁(5)周邊環境改

善計 1.74 億元，似有重複編列之情形。 

其他配合工程係配合地方需求進行廠區周邊工程，

含道路拓寬作業等，不含周邊環境改善，相關文敘

已修正。 

3. 計畫書第 23 頁與第 28 頁表 5-4 本計畫分年工

程經費需求表，有關物價調整費 2.03 億元及其

分年經費，是否依公共建設工程經費估算編列

手冊編列，建請審酌並補充必要之說明。 

物價調整費係依據「公共建設工程經費估算編列手

冊編列」進行編列，以各分年經費之直接工程費、

間接工程費以及工程預備費以年上漲率 1.5 %進行

計算，詳本計畫表 5-4。 
4. 計畫書第 24、28 頁，表 5-2 及表 5-4 欠缺施工

期間利息、建造成本二列，請補充。 
遵照辦理，詳表 5-2 至表 5-4。 

5. 計畫書第 31 頁，表 6-2 計算益本比未以折現後

之年計成本及效益分析，請修正。 
遵照辦理，已換算至基年幣值。 

6. 計畫書第 34~37 頁，第柒章之相關計算皆未採

用折現後之相關數據計算，其編列之財務分析

相關數據應與計畫書內容(如表 5-4 分年經費需

求表)相互勾稽，請併同修正。 

遵照辦理，已換算至基年幣值，表 5-4 併同修

正。 

7. 計畫書第 36 頁，表 7-1 欠缺折現後之現金流

入、現金流出相關欄位，興建期年度為 3 年與

表 5-4 之 4 年不符。工程成本欄位合計有誤，

請併同修正。 

遵照辦理，已換算至基年幣值並補充於計畫內。 

8. 計畫書第 18 頁承諾建置太陽能光電系統降低

碳排，營運廠商未來將太陽光電由饋線售給台

灣電力公司電力系統之售電收入，本計畫之經

濟效益分析及財務計畫是否應考量在內?建請

審酌。 

本計畫原則係要求廠商建置綠能設施並用於廠區

內產水製程以外之一般用電供電來源（如照明等)，

以確保在使用綠電同時亦達成減碳效益；如廠商因

特殊原因須將太陽光電由饋線售給台灣電力公司，

亦必須採購等量綠電回補，而現行市場上之綠電費

用(加上使用台電電力)已高於太陽光電之躉售電

價，故暫不將售電收入納入效益分析及財務計畫。 
9. 計畫書第 38 頁，表 8-1 替選方案分析評估表之

名稱與表內容不相符，請修正。 
已修正。 

10. 計畫書第 40 頁，表 8-2 檢視項目 4.財源籌措及

資金運用備註本計畫經費由本署水資源作業基

金支應部分，應為誤植請修正。檢核表項目 4、

(3)項未註記為 a 或 b 項，請補充。檢核表項目

4、(5)項經資比未於計畫書列示說明，請補充。 

1. 誤植部分已修正。 

2. 4、(3)項已註記為 a 項。 

3. 經資比已於計畫書中列示說明。 

(二)臺南海水淡化廠工程計畫(草案) 

1. 計畫書第 16 頁，分期(年)執行策略中所述「本

計畫執行策略考量取排水、海淡廠施工及營運

管理係採用統包方式進行發包，承包廠商除興

建取排水管及海淡廠外，亦需負責完工後 25 年

海淡廠之營運管理」其營管部分之發包策略是

否合於預算法及政府採購法，建請審酌。 

依政府採購法第七條，「採購兼有工程、財物、勞

務二種以上性質，難以認定其歸屬者，按其性質所

占預算金額比率最高者歸屬之。」本計畫營運成本

如大於工程成本，未來應以勞務採購方式發包，否

則須以工程採購方式發包(例如發包策略調整為一

次發包代操作年限 5 年而非 25 年情況)；此外，將

海淡廠工程結合後續營運進行發包已於澎湖離島

地區行之有年，如馬公第二海淡廠、七美海淡廠及

吉貝海淡廠等均係以勞務採購方式進行發包，在廠

商施工完成後接續進行操作維護。 
2. 計畫書第 23 頁，設計階段作業費約為 2.17 億

元，與第 26 頁表 5-2 表列 2.35 億元未合。 
經檢討，設計階段作業費修正為 1.85 億元。 

3. 計畫書第 24 頁，(1)直接工程費中 D.雜項工程 經檢討，雜項工程（含施工安全衛生及環保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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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億元，按其說明文字計算應係有誤。 係以海水淡化廠、取排水工程及輸水工程之 3%估

算，本計畫雜項工程費約 2.45 億元。 
4. 計畫書第 24 頁，(1)直接工程費中 F.其他配合

工程(含綠能設施)係編列配合地方需求進行廠

區周邊環境改善，含周圍綠美化及道路拓寬作

業等，以及綠能設施建置費用等計 8.7 億元，

未有詳細估算基礎，且與第 25 頁(5)周邊環境

改善計 2.35 億元，似有重複編列之情形。另第

25 頁（5）周邊環境改善與第 26 頁表 5-2 表列

金額，倘以直接工程費之 3%估列 2.35 億元，

應係有誤。 

其他配合工程係配合地方（如臺南市政府）需求

進行廠區周邊工程，含道路拓寬作業等，不含周

邊環境改善，相關文敘已修正。另周邊環境改善

費已修正為直接工程費之 2 %估列。 

5. 計畫書第 25 頁與第 30 頁表 5-4 分年工程經費

需求表有關物價調整費 4.18 億元及其分年經

費，是否依公共建設工程經費估算編列手冊編

列，建請審酌並為必要之補充說明。 

物價調整費係依據「公共建設工程經費估算編列手

冊編列」進行編列，以各分年經費之直接工程費、

間接工程費以及工程預備費以年上漲率 1.5 %進行

計算，詳本計畫表 5-4。 

6. 計畫書第 27 頁，有關本計畫 25 年營運費用臚

列四大方向籌款支應與第 29 頁四、經費需求

（含分年經費）及與中程歲出概算額度配合情

形僅列示 3 項有間，請修正合宜。 

已修正並補充相關文敘，詳 P.29。 

7. 計畫書第 26 頁表 5-2 總工程經費估算表、第 27

頁表 5-3 各工程項目經費估算表與第 30 頁 5-4

分年工程經費需求表，應考量施工期間利息成

本。 

已納入施工期間利息進行計算，詳本計畫表 5-2

至表 5-4。 

8. 計畫書第 32 頁表 6-1 營運成本分析表，編列 1

年營運成本為 7 億 4,729 萬 1,000 元，25 年營

運成本為 186 億 8,227 萬 5,000 元，惟似過於簡

略，建請補充說明及相關數據引用來源及其如

何估算等。 

補充內容詳表 6-1 中之說明欄。 

9. 計畫書第 33 頁間接效益可降低產值減損為

296.63 億元，請問如何估算?效益部分（直接及

間接）合計約 373.71 億元，經繕總未合；另表

6-2 計算益本比未以折現後之年計成本及效益

分析，請修正。 

已修正假定臺南地區枯旱發生頻率為 5 年發生一

次，一次 70 天，則評估期間內可降低產值減損為

410 億元（當年幣值）。另益本比計算已修正為

折現後之成果。 

10. 計畫書第 36~39 頁，第柒章財務計畫未採用折

現後現金流量估算，其編列之財務分析相關數

據應與計畫書內容（如表 5-4 分年工程經費需

求表…等）相互勾稽，併請修正合宜。 

遵照辦理，已換算至基年幣值。 

11. 計畫書第 38 頁，表 7-1 財務現金流分析表未列

示折現後之現金流入、現金流出相關欄位，興

建期工程成本、營運期營運成本、現金流出及

現金流入年度及其金額，請再審酌並修正合宜。 

遵照辦理，已換算至基年幣值並補充於表 7-1 內。 

12. 計畫書第 20 頁建置太陽設施降低碳排，營運廠

商未來將太陽光電由饋線售給台灣電力公司電

力系統之售電收入，本計畫之經濟效益分析及

財務計畫是否應考量在內?建請審酌。 

本計畫原則係要求廠商建置綠能設施並用於廠區

內產水製程以外之一般用電供電來源（如照明等)，

以確保在使用綠電同時亦達成減碳效益；如廠商因

特殊原因須將太陽光電由饋線售給台灣電力公司，

亦必須採購等量綠電回補，而現行市場上之綠電費

用(加上使用台電電力)已高於太陽光電之躉售電

價，故暫不將售電收入納入效益分析及財務計畫。 
13. 計畫書第 40 頁，表 8-1 替選方案分析評估表之

名稱與表內容不相符，請修正。 
已修正，詳表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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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計畫書第 42 頁，表 8-2 檢視項目 4.財源籌措及

資金運用備註本計畫經費由本署水資源作業基

金支應部分，應為誤植，請修正；檢核表項目

4、(3)項未註記為 a 或 b 項，請補充；檢核表項

目 4、(5)項經資比未於計畫書列示說明，請補

充。 

1. 誤植部分已修正。 

2. 4、(3)項已註記為 a 項。 
3. 經資比已於計畫書中列示說明。 

十三、水利署土地管理組 
1. 海水淡化廠暨相關設施屬為加強供水韌性，為

政院指導經營目標，請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

報相關計畫辦理。 

敬悉。 

2. 本案工程倘需辦理用地徵收，如涉環評、都市

計畫個案變更、開發計畫(分區變更)等程序，請

於用地作業儘早啟動，以利後續執行。 

敬悉。 

3. 「新竹海水淡化廠工程」計畫用地取得及地上

物補償費 5.57 億(計畫書 p25)頁、「台南海水淡

化廠工程」計畫用地取得及地上物補償費 2.5億

(計劃書 p23)頁，建議將「用地費」、「地上物補

償費」及「其他補償項目」分項說明。 

新竹及臺南海淡計畫廠址之土地均為公有土地，故

如政策同意由水資源局主辦，則用地以撥用方式處

理即可。惟道路埋管之土地費用仍須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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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工程計畫水資源審議委員會審查意見回覆表 

經濟部水資源審議委員會第 111 次委員會議 

「新竹海水淡化廠工程計畫（草案）」及「臺南海水淡化廠工程計畫（草

案）」審查意見及處理情形表 

一、時間：111 年 9 月 29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整 

二、地點：本部水利署臺北辦公區第一會議室(視訊會議並行) 

三、主持人：林主任委員全能(賴委員兼執行秘書建信代) 

四、紀錄：鄭義霖 

審查意見及意見回覆情形表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會議決議  
1.兩件計畫業經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通過，並經過多

次會議討論，本次審議原則通過，請主辦機關依

與會委員意見修正計畫書。至於文化部、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及內政部營建署所揭示文化資產保存

法、環境影響評估法及海岸管理法等相關細節，

請主辦機關依規定辦理。 

遵照辦理 

2.請主辦機關思考如何將未來營運期間的財務數據

及水質監測資料公開。 
遵照辦理 

3.在未來施工過程中，涉及管線部分，請主辦機關與

地方作雙向溝通，並詳實記錄相關過程。 

遵照辦理，後續將持續辦理各項溝通作業，俾利

計畫順利推動，如期如質完成。 

4.兩件計畫雖然都是海水淡化廠，但是新竹廠與臺

南廠有不同的環境，以及未來可能遭遇不同的問

題，請主辦機關妥適修正計畫書。 

遵照辦理，工程計畫書中有關環境影響及分析之

內容已補充修正。 

5.臺南海水淡化廠整體開發產水量為每日 20 萬噸，

分兩階段開發，有關第二階段的開發及相關分析

請於計畫書內載明。 

遵照辦理，第二階段開發相關論述已補充至工程

計畫內。 

一、李委員鐵民 
(一)新竹海水淡化廠工程計畫(草案) 

1.為提升新竹地區自有水源能力，避免新竹高科技

重鎮遭遇亢旱缺水之巨大損失，興建新竹海淡廠

產水量 10 萬 CMD，投資興建經費 120.00 億元，

計畫 25 年營運期間經費 181.06 億元，經濟分析益

本比 1.39，並經 111 年 7 月 13 日環境影響評估審

查會議通過，總體社會經濟成本效益及格。另考量

產權及淡化水權屬政府所有，產水量可依水情彈

性調整，以達水源最有效利用，興辦方式採政府採

購法(工程+勞務)辦理，本工程計畫書業已依初審

相關審查意見補充及修正，原則支持本計畫。 

感謝委員支持。 

(二)臺南海水淡化廠工程計畫(草案) 

1.為提升臺南地區供水穩定，強化因應氣候變遷之

韌性，興建臺南海淡廠第一期工程產水量 10 萬
感謝委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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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D，投資興建經費 160.00 億元， 計畫 25 年營

運期間經費 186.13 億元，經濟分析益本比 1.18，

並經 111 年 7 月 13 日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會議通

過，總體社會經濟成本效益及格。另考量產權及淡

化水權屬政府所有，產水量可依水情彈性調整，以

達水源最有效利用，興辦方式採政府採購法(工程

+勞務)辦理，本工程計畫書業已依初審相關審查

意見補充及修正，原則支持本計畫。 

二、吳委員陽龍 
1.在氣候變遷下，海水淡化廠作為未來水源不足時

的補充水源之一，確有其需要，本次所提的「新竹

海水淡化廠工程計畫」及「臺南海水淡化廠工程計

畫」原則支持。 

感謝委員支持。 

2.未來海淡廠的產水，除了受豐枯水情的影響外，亦

受台電電力供應影響，建議計畫中增設貯水設施，

以穩定供水。 

二座海淡廠均規劃於輸水管線末端設置蓄水容量

1-2 萬立方公尺之受水池(視設計階段定案)，另新

竹海淡廠廠區內預計設置蓄水容量 6 萬立方公尺

之清水池，臺南海淡廠廠區內則預計於廠區內、

外合計設置蓄水容量 14 萬立方公尺之清水池及

配水池，故二計畫合計貯水容量均可達海淡廠設

計產水能力之 70%-80%，可以發揮調蓄夜間離峰

產水及穩定供水等功能。 

3.海水淡化廠與供輸管線系統分開發包，負責規劃

設計施工廠商不同，應掌控期程進度，同時完工驗

收運作，以利發揮整體功能。 

遵照辦理，未來海淡廠及輸水管線均會妥善訂定

施工期程，並定期追蹤工程進度，確保如期如質

完成海淡廠及輸水管線建置。 

4.在管理營運方面，由於海淡廠各家廠商，所使用的

技術及設備產品，各家不同，亦各有其專利，故多

採統包方式發包，由廠商自行設計興建及營運管

理，以保質保量方式售予用水單位，目前國內已設

置的海淡廠及再生水廠都採此方式辦理。建議日

後海淡廠的營運管理亦依此模式辦理。本案海水

淡化廠出水，納入自來水公司系統營運，供輸系統

由自來水公司負責規劃設計及未來營運，以其專

業，應可順利配合。 

感謝委員認同，未來本計畫辦理方式將採工程施

工及營運操作合併發包，以確保產水無虞。 

三、林委員連山 
1.本計畫完成後，可以增加新竹地區每天 10 萬 M3

的水源供應，除了提高供水穩定度外，亦可增加產

業投資的信心，敬表支持。 
感謝委員支持。 

2.依 P.25(三)營運經費來源，將來營運費用應分擔的

單位共有:(一)既有用水廠商認購。(二)新增產業用

水戶認購。(三)自來水公司收取之水費支應。(四)

其餘不足部分由國科會、台水公司、水利署依分攤

原則分攤。則將來的營管單位(北水局)必須勉力從

事，俾籌措支應統包產水廠商的需用經費。 

感謝委員指導，水利署及水資源局將依行政院核

定之營運原則，與相關單位合作推動本計畫。 

四、周委員嫦娥 

(一)新竹海水淡化廠工程計畫(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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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受到氣候變遷的影響，全球各地之水資源利用面

臨前所未有的挑戰，為增加應變能力，多元水源政

策的推動實屬必要。其中，海水淡化無疑是一種重

要水源，贊成本案的推動，然為使規劃更為完整，

提出以下意見供參。 

感謝委員支持。 

2.推動多元水源在天候條件愈來愈惡化的情形下將

是不可避免的水資源政策，然非傳統水源（如，海

淡水、再生水等）皆高度仰賴能源，而氣候變遷同

樣影響著能源供給，且高強度的能源使用更不利

於降低碳排。因此，建議應由能資源的角度規劃整

體性的水資源政策。 

1. 依據行政院 110 年核定「臺灣各區水資源經理

基本計畫」，政府持續推動各項開源、節流、調

度及備援等措施，其中海淡水為科技造水的一

環。 

2. 水與電之穩定供應均為政府關注之重點工作，

而考量海淡廠高用電可能影響區域供電穩定疑

慮，本計畫已承諾於用電高峰之夏季(6-9 月)主

動降載產水，並於台電公司預期供電量小於需

求時段，配合其需量競價機制被動降載產水，

以避免影響能源負荷，兼顧水與電之需求。 

3. 考量淨零碳排之國際趨勢，本計畫已於環評階

段承諾以下事項： 

 裝設能源回收裝置：回收 RO 製程之壓力能，

以降低整體所需能耗。 

 建置太陽能光電設施：規劃於廠區建築物屋頂

空置處建置太陽能板。 

 固碳植生：透過植樹以進行固碳，新竹海淡廠

於環評承諾移植 150 顆，補植 150 顆樟樹；而

臺南海淡廠於環評承諾種植 300 顆以上喬木。 

3.對於海淡廠的營運經費來源，本案有些突破性的

規劃，如由保險的概念提議廠商自動認購一定水

量，支付維運成本以確保乾旱時的用水。此種方式

對用水廠商而言應該是可行的，也有導入市場機

制的概念。雖然如此，仍建議用水的價格機制（水

價機制）應該健全並落實，否則市場不斷扭曲，不

利水資源有效利用。 

有關合理水價機制，因涉及民眾負擔，必須審

慎評估推動，短期將先朝開徵耗水費方向思

考。 

4.新竹海淡廠規劃每日產水 10 萬噸是如何決定的？

是基於技術面、環境面、市場面（新竹地區的用水

供需），還是財務面考量？請補充說明。另請補充

說明新竹海淡廠建與不建，對新竹地區用水之影

響。 

1. 依據行政院 110 年核定「臺灣各區水資源經理

基本計畫」，新竹地區現況供水能力雖尚可滿足

現況 111 年用水需求每日 58 萬立方公尺，然卻

無法滿足目標年 115 年用水需求每日 73.5 萬立

方公尺，爰規劃新竹海淡廠產水每日 10 萬立方

公尺，搭配桃竹水源聯合供應、竹科再生水、

寶二水庫加高等方案，於目標年 115 年新竹地

區供水能力可達每日 82 萬立方公尺，滿足地區

用水需求。 

2. 若不建置新竹海淡廠，而推動其他傳統水源開

發計畫，因傳統水資源計畫推動期程冗長，短

期如有缺口雖可移調農業用水填補，惟非長久

之計，此外，海水淡化廠之開發具即時、彈性

及穩定等優勢，並可提供質優且源源不絕之水

源，世界各地面臨缺水的國家亦早已視海淡水

為重要的新興水源，故本計畫有其興建之合理

性。 

5.本案已通過環評，大致上對環境的可能影響環評

委員皆有相關要求，例如，海域水質監測、取水平

均流速之控制等，未來不管是施工或營運皆應落

遵照辦理，相關環評承諾事項均將確實執行，

另補充兩海淡廠計畫於環評階段所承諾有關能

源使用與降低碳排之因應對策，詳本計畫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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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執行。另，環境影響及分析部分，請增加能源使

用對碳排的影響分析。 

三、海水淡化淨零科技。 

6.財務分析部分，因經費來源有不同方案規劃，分析

時應納入這些方案。若經費來源之方案仍有不確

定性，則可以期望值評估或設定情境分析。營運成

本分析部分，因廠區有太陽能發電應納入分析；而

基本電力費以契約容量估算是否是最佳方式請再

重新評估，因為若用電超過契約容量則有倍數的

罰款，契約容量通常需評估所有用電量決定，不應

將契約容量視為固定電量（再額外加變動電量），

故是否改用基本電費估算固定成本？另，物價以

1.5%是否合理？ 

1. 有關經費來源目前先就分擔原則達成共識，後

續將會與各單位進一步協商各項細節及簽訂契

約，以健全並落實使用者分擔機制。 

2. 本計畫之營運費主要包括：電費、加藥費、人

事費、膜更換費、水質檢測費及其他如環評監

測費用等，其中以統包方式興建海淡廠及維運，

可視水情條件彈性產水，惟為初估營運所需經

費，須假設營運操作條件，未來實際上仍應以

統包廠商之技術條件及區域水情狀況為依據。 

3. 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近 20 年（90 年至 109

年止）平均消費者物價指數約 0.91%。基於財

務預估保守穩健原則，此計畫之一般物價上漲

率乃依據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國家發展計

畫（110~113 年）」，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率

平均 1.0 %至 1.5 %之總體經濟目標，因此物價

指數上漲率以 1.5 %計。 

7.經濟效益評估部分，目前直接以缺水對新竹科學

園區產值造成的損失做為效益分析，首先，易令人

誤解海淡廠是專供新竹園區的工業用水；其次，缺

水 250 天並不表示廠商就會停工 250 天，請再補

充論述。 

因水利法有規定用水之順序，因此缺水時工業

用水會先受到影響，故以高科技產業用水之影

響減少作為分析依據。 

另水為生產要素，如缺水時不停工則需有其他

供水來源(如水車)，其代價亦相當高。 

(二)臺南海水淡化廠工程計畫(草案) 

1.臺南海水淡化廠規劃產水 20 萬噸，分二階段推動，

然不論是期程規劃、經費、工程規劃皆僅針對第

一階段評估與分析，請確認本提案是只針對第一

階段，還是二階段？同時請說明規模 20 萬噸是如

何決定？以及興建海淡廠對臺南地區用水的影

響。 

1. 本工程計畫係針對臺南海水淡化廠第一階段開

發進行評估，產水規模為每日 10 萬立方公尺，

惟為降低對環境之影響，相關土木工程採一次

施工。為避免誤會，計畫名稱已敘明並補充第

二階段開發相關論述於本計畫中。 

2. 依據行政院 110 年核定「臺灣各區水資源經理

基本計畫」，臺南地區現況供水能力雖尚可滿足

現況 111 年用水需求，然卻無法滿足目標年 115

年用水需求每日 143.2 萬立方公尺，且隨著近

年產業回流，大型產業持續進駐南部區域，針

對未來用水需求提升須有對策因應；因此規劃

臺南海淡廠產水每日 20 萬立方公尺，搭配永

康、安平及仁德再生水等方案，以滿足地區用

水需求。 

3. 未來氣候變遷及降雨分佈情形將更加嚴峻，傳

統水資源之穩定性已受到考驗，而海水淡化廠

之開發具即時、彈性及穩定等優勢，可提供質

優量穩之水源，臺南海淡廠上場後將可有效緩

解地區於旱季時的供水壓力。 

2.其他意見與新竹海淡廠意見(1)～(3)及(5)～(7)相

同。 
敬悉，已說明於新竹海淡廠意見。 

五、許委員泰文 
1.計畫依審查意見做合理修正，本計畫因應氣候變

遷不可停擺、不減供，並協助科學園區用水需求，

增加經濟成長，計畫必要性與需求及目標明確，應

感謝委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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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支持。 

2.計畫營運採取售水計價，廠商認購水價等方式處

理，計畫構想良好，然更應積極認購足夠合約，以

利計畫推動。 

廠商認購細節後續將持續檢討並向廠商說明，

並與國科會共同合作，期能讓更多廠商理解與

支持。 

六、張委員皇珍 

(一)新竹海水淡化廠工程計畫(草案) 

1.本計畫因應氣候變遷、用水考量之必要性，計畫內

容周全，敬表支持與肯定。 
感謝委員支持。 

2.有關施工階段之影響分析(P.32)，是否於第四章執

行策略步驟章節中予以補充或說明? 
已於第四章中補充說明執行方法。 

3.本計畫如規劃及執行順利，有機會符合 SDGs 中第

6 項、第 17 項、第 14 項、第 15 項目標。 
感謝委員指導，本計畫將戮力辦理各項作業。 

(二)臺南海水淡化廠工程計畫(草案) 

1.本計畫因應氣候變遷、用水考量之必要性及計畫

內容周全，敬表支持與肯定。 感謝委員支持。 

2.以下意見為未來執行之提醒： 

(1) 地方溝通，依簡報資料，不贊成比例為 26.4%，

表示地方仍有隱憂及期待，建議未來盡量融合地

方意見，以達共榮。 

(2) 有關施工階段之環境影響分析，是否於「第四章

執行步驟」章節中予以說明或補充重點。 

(3) 未來建議增加環境生態的監測或調查。 

(1) 本計畫未來將持續與地方溝通，了解地方意

見，爭取地方支持。 

(2) 已於第四章中補充說明執行方法。 

(3) 本計畫於環評時已有承諾未來施工及營運階

段皆會辦理環境生態的監測或調查，以最大

程度降低海淡廠對環境生態之影響。 

3.本計畫如規劃及執行順利，有機會符合 SDGs 中第

6 項、第 7 項、第 14 項、第 15 項目標。 
感謝委員指導，本計畫將戮力辦理各項作業。 

七、游委員保杉 
1.新竹及臺南海水淡水廠計畫都是依據 110 年核定

「臺灣各區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推動，而且有利

穩定新竹、臺南地區用水，同意支持。 

感謝委員支持。 

2.新竹海淡廠工程計畫緣起(報告第 1 頁)，建議直接

說明係依據 110 年核定「臺灣各區水資源經理基

本計畫」推動。報告第 3 頁圖 1-2 新竹地區於 113

年海淡水 10 萬噸需要上場。建議不需要用「桃園

苗栗地區用水無法定期支援新竹.....等文字」作為

新竹海淡廠建廠的緣由。 

已修正計畫緣起相關文敘，為強化新竹地區整

體供水穩定及提升自有水源比例，以因應氣候

變遷，爰推動新竹海水淡化廠。 

3. 110 年核定「臺灣各區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如

圖 1-2，新竹海淡廠 10 萬噸規劃於 113 年上場，

但施工期卻需要 4 年。臺南海淡廠 20 萬噸規劃於

113 年上場，但是施工期需要 5 年而且只有 10 萬

噸。兩計畫施工期是否可以符合水資源經理基本

計畫的需求?若因為實際需求海淡廠無法於 113 年

上場，新竹及臺南地區的缺水風險是否增加? 另，

建議 110 年核定「臺灣各區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

宜滾動修正。 

「台灣各區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係於 109 年

循序提報並於 110 年 8 月奉院核定，因部分內

容係蒐集 109 年以前之資料，難免與現況略有

出入。惟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每 4-5 年會滾動檢

討，後續將依實際情況進行修正。 

「台灣各區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後續將每 4-5

年滾動檢討，依實際情況進行修正。 

八、游委員繁結 

(一)新竹海水淡化廠工程計畫(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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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廠區面積達 10.115 公頃之多，除太陽能板設置以

外，是否考慮風力發電之設置，以彌補溫室氣體排

放之補償。 

本計畫雖廠址面積達 10 公頃，惟扣除保留南側

土丘後實際可利用於海淡廠建置之面積僅約 6.5

公頃，參考國外海淡廠建置案例，為降低溫室氣

體排放，多利用廠區建物之屋頂空間設置太陽能

光電設施，以達到使用綠電同時降低碳排的效

果。而風力發電因需要額外用地進行建置，故本

計畫暫不考量。 

2.本海淡廠經淡化製程之產水水質是否即可符合飲

用水水質標準?抑或後續仍需經台水第二淨水廠

處理後供水?請明確說明其操作之合理性。 

1. 本計畫規劃採用 RO 逆滲透法作為淡化製程，

RO 法為目前全球主流的海水淡化方式，其技術

已相當成熟，本計畫 RO 產水將透過契約要求

須符合飲用水水質標準(或更優於該標準)，而

毋需再經台水第二淨水場進行淨水處理。 

2. 本計畫規劃輸水至新竹第二淨水場，係因自來

水供水系統之特性，係自淨水場向外，由大至

小進行管線布設(如同人體大動脈、小動脈及微

血管分布)。故將海淡水送至淨水場有助於將其

併入自來水系統供水。 

3.廠區南側約 3.5 公頃之土丘屬海岸砂丘之地景，本

廠興建後是否改變當地風場環境，而造成該土丘

逐漸消失之可能? 

新竹海淡廠規劃將新竹市政府營造之南側 3.5 公

頃土丘作為植栽景觀區，另海淡機房則融合北側

土丘進行整體景觀營造。因現況土丘已由市府植

草綠化，未來亦將進一步植栽喬木與灌木，故評

估興建海淡廠應無土丘流失疑慮。 

(二)臺南海水淡化廠工程計畫(草案) 

1.用地面積達 33 公頃之多，除建置太陽能設施以外，

是否考慮風力發電設施之配合。 

本計畫雖總用地面積達 33 公頃，惟扣除非都市

土地法規要求設置之保育區、周邊 10 公尺緩衝

綠帶及大型輸配水設施用地等因素後，推估實際

可利用於每日產水 20 萬立方公尺海淡廠建置之

面積僅約 8-9 公頃，參考國外海淡廠建置案例，

為降低溫室氣體排放，多利用廠區建物之屋頂空

間設置太陽能光電設施，以達到使用綠電同時降

低碳排的效果。而風力發電因需要額外用地進行

建置，故本計畫暫不考量。 

2.海水淡化處理後是否可直接供飲用，亦或需併入

淨水廠混合後再供水?請補充其操作之合理性。 

本計畫係規劃採用 RO 逆滲透法作為淡化製程，

RO 法為目前全球主流的淡化方式，其技術已相

當成熟，海水經淡化處理後符合飲用水水質標準

即可直接供飲用。其中因逆滲透法產水之水中礦

物質含量低，使飲用之口感可能與傳統淨水方式

處理者不同，這種情況可透過製程後端再礦化或

讓海淡水於受水池與其他自來水混合後再供水

至家戶等方式調整。 

九、廖委員桂賢 

1. 新竹海淡廠總工程經費 120 億元，臺南海淡廠 160

億元，經費可觀，然而兩本報告寫得實在太過簡

略，欠缺細節（特別是針對社會與生態環境的衝

擊），因而欠缺說服力，作為委員，無法安心，難

以支持。 

新竹及臺南兩案自 110 年 4 月提送至環保署

後，歷經環保署三次書面審查及三次初審會議

審查，經多次補充修正，方於 111 年 7 月 13 日

通過大會審查，歷時逾 1 年的環評審查中已依

據各環評委員及諸多單位意見進行多次修正，

針對社會與生態環境的衝擊影響分析及因應對

策已有審慎考量。惟因內容眾多，無法一一詳

列於工程計畫內，懇請委員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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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先撇開用水需求的推估是否合理，如果有興建此

兩個海淡廠的必要性，那麼選址的理由與合理性

（說明場址對社會與生態衝擊最小），應該明確說

明。 

1. 新竹海淡計畫考量用地完整性、取水設施及取

排水路線離海岸距離、周邊用地環境敏感地區

及輸水供應併入點因素，廠址用地遴選以新竹

沿海公有土地為主。由於新竹地區供水系統的

主要淨水場及幹管位於頭前溪及客雅溪之間，

未來在海淡水供應上，海水淡化廠設置於此區

間在用水調度較為便利；且客雅溪以南範圍多

為野生動物保護區（香山濕地），設置頭前溪以

北則尚須跨越頭前溪，尚須設置水管橋所需經

費龐大，故擇定新竹漁港南側之國有地作為海

水淡化廠開發用地。 

2. 至於臺南海淡計畫綜合評估四處廠址（將軍漁

港、將軍區鹽田、台南科技工業區、安平漁港）

包含供水規模限制、土地取得性與擴充性限制、

海水水質差異、取排水管線工程難易度、環境

影響評估作業涉及層面等條件，分析各廠址優

劣結果。將軍漁港與安平漁港廠址由於受到土

地取得較為困難、後續擴充條件等限制，初步

評估不適宜作為海淡廠廠址。另將軍區鹽田、

台南科技工業區可行廠址由工程經濟面、供水

效益面、環境保育面、計畫推動面、產業發展

面等 5 大面向綜合評估，其中將軍區鹽田具有

避開生態敏感區(台江國家公園、七股鹽田濕

地)、避開人口密集區、土地取得費用低、可用

土地面積足夠、具觀光產業綜合發展潛力之優

勢，故作為優選廠址。 

3. 此兩案的社會與生態環境衝擊，應具體清楚說明。

例如，兩案都宣稱「對漁業環境影響輕微」，但未

進一步說明確切之漁業環境為何，以及為何「影響

輕微」。又例如，兩本報告都提及「對環境影響較

小之工法」，確切是什麼工法？兩本報告在「環評

注意事項」以及「環境影響及分析」兩節，均太過

簡略，欠缺具體狀況描述。 

1. 承 1.之回覆，由於兩案環說書內容眾多，無法

一一詳列於工程計畫內，故僅於工程計畫內概

略說明，懇請委員諒解。 

2. 海淡廠於營運中之濃排水排放係漁民團體最為

關切的項目，若濃排水稀釋擴散效果不佳則可

能對海域環境造成負面影響，進而影響漁民生

計；新竹及臺南兩計畫均已針對濃排水擴散稀

釋情形利用美國環保署認證之模式進行模擬，

詳附錄二，由模擬成果可得知兩案之擴散效果

均佳，因此可評估對海域環境之影響甚微。 

兩計畫相關工法可參考第六章三、環境影響及分

析所述，包含近海域潮間帶採免開挖工法或明挖

直埋工法，而近海處管線布設優先以拖曳法搭配

載重塊施作，降低對當地環境生態影響。 
4. 除此之外，兩本報告書在環境影響相關文字，高度

相似，許多文字全相同。然而，兩個海岸位於不同

縣市，其海洋環境、陸域環境、漁業環境、漁民組

成等，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用同樣簡略的文字描

述，可說是相當草率。 

兩計畫之環境影響及分析，已進行修正，期能簡

要說明二計畫位於不同開發區位之環境影響與

其因應對策。 

5. 兩案都有不贊成之聲音，因此必須進一步跟關切

民眾的「溝通」情形。「社會溝通」一節，不應該

只是單方面交代辦了哪些或幾場說明會，而應該

更進一步對於地方反應的「後續處理」。溝通是雙

向的，絕非政府單方向說明就是溝通，因此報告書

應該要更進一步說明整個雙向溝通，包括在地民

在社會溝通部分，地方反對聲音多為漁民團體擔

憂未來海淡廠施工及營運階段可能對海域環境

造成不良影響。而兩計畫於執行期間均持續拜會

當地漁會進行說明，同時亦擬定相關對策包含取

水流速限制、工法選擇、營運定期監測及補償協

商等，未來計畫執行期間亦將持續拜會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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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與團體對於說明的回饋，尤其是對於持續存在

的疑慮的處理。 

解地方意見，爭取地方支持，俾利計畫推動順利。 

6. 面對氣候變遷帶來的水資源挑戰，如果大家都認

同「韌性」的重要性，那就需要先清楚認知韌性的

概念。從水資源管理的角度來說，要強化韌性，「增

加水資源供給總量」完全不是重點。增加韌性可以

從水資源供給的「多樣化」著手（水利署刻正進

行），但要提升韌性最重要的是：讓社會對於水資

源供給的「波動」有「因應能力」；例如，培養民

眾和企業對於減壓供水或是停水的因應力。韌性

絕非持續強調水資源供給的穩定性。穩定供水，的

確是人民的期望，但也不能無限上綱，臺灣社會應

該認知，在氣候變遷下，不可能期待總是能穩定供

水。政府若一味強調維持穩定供水，事實上是會削

弱社會（產業、農業一般家戶）對於危機的因應能

力。因此，所謂「『供水』韌性」是邏輯不通的名

詞，跟「『防洪』韌性」一詞一樣，是對韌性概念

錯誤理解下的名詞。為了避免誤導民眾，此兩案報

告書不應使用「韌性」一詞作為目的，因為海淡廠

的興建是為了穩定供水，並非增加韌性。 

感謝委員指導，已修正工程計畫書相關論述。 

7. 海淡廠高用電、高碳排，在淨零碳排的國際趨勢與

政策目標下，是否是明智的策略？宜進一步探討。 

1. 水與電之穩定供應均為政府關注之重點工作，

而考量海淡廠高用電可能影響區域供電穩定疑

慮，本計畫已承諾於用電高峰之夏季(6-9 月)主

動降載產水，並於台電公司預期供電量小於需

求時段，配合其需量競價機制被動降載產水，

以避免影響能源負荷，兼顧水與電之需求。 

2. 考量淨零碳排之國際趨勢，本計畫已於環評階

段承諾以下事項： 

 裝設能源回收裝置：回收 RO 製程之壓力能，

以降低整體所需能耗。 

 建置太陽能光電設施：規劃於廠區建築物屋頂

空置處建置太陽能板。 

固碳植生：透過植樹以進行固碳，新竹海淡廠於

環評承諾移植 150 顆，補植 150 顆樟樹；而臺南

海淡廠於環評承諾種植 300 顆以上喬木。 

8. 綜上，以目前報告書內容，難以支持新竹海淡與臺

南海淡兩案。 

隨氣候變遷加劇且降雨分佈不均，穩定供水將愈

加具挑戰性，而海水淡化具有不受氣候、降雨分

布影響之優勢，供水穩定性極佳，並可增加水資

源供應量，符合行政院核定科技造水之「開源」

策略，綜上，此二計畫皆具有其推動必要性，懇

請委員支持。 

十、羅委員紀琼 
1.執行單位對初審意見已做了相當程度的回應，所

以我支持這兩個計畫。 
1.  感謝委員肯定及支持。 

2.關於營運經費：分攤公式看起來合理，也納入了公

用事業常用的邊際成本概念，值得肯定。但因為海

淡水產水量可視氣候因素調整，不知道將來是否

要設計一個機制來處理經費認定的爭議？又，由

廠商認購一定水量，若不是百分之百認購，廠商仍

然會有 free rider（搭便車）的可能。日後期盼執行

1. 有關廠商自願認購水量，將以保險水源形式，

於發生枯旱必須限水時，由政府確保提供廠商

所認購之水量。 

2. 至於未認購者，可能因區域整體水源增加了海

淡水之供給而受益（搭便車），惟如果旱象持續

擴大，仍會有限水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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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能夠檢視辦法的公平性，最後達到強制認購

的結論。 

3. 另未來新增產業用水，因增加用水需求，影響

區域供水穩定，故擬於用水計畫要求其認購海

淡水。 

1. 後續將會就認購機制再與各單位進一步訂定各

項細節。 

3.基於計畫間、計畫類型間益本比的可比較性、參考

性，所以我對修正版本仍然有一些意見。第 31 頁，

基本上當年的名目金額經過折現會變成基年的實

質金額。仔細檢視相關的數值會發現，建造成本其

實已經是基年的幣值，營運成本也是用實質的價

格在衡量，所以這兩項成本估計都不需要再折現。

至於效益計算的精神也是實質價格，所以也建議

不必折現。 

經重新檢視財務計畫分析，修正折現計算方式，

已更新兩計畫之財務現金流分析表及財務效益

總表。 

4.前版計畫書中的間接效益，是以枯旱期可避免的

產值損失做推估基礎，雖然經過修正，但是計算方

式仍然有要改進的地方。上次是用園區年產值與

總用水量去換算每單位用水量的產值，這一次改

用年產的水量占總用水量的比值在計算可避免的

損失，似乎隱含年產水量即是枯旱期的需水量，不

知是否如此？這個假設應該是有再檢討的空間。 

以採購法方式辦理本計畫，於海淡廠興建完成

後，係由廠商代操作相關產水設備，因此具有

依水情狀況產水之彈性；亦即除了基載外，可

視枯旱期的需水量調整產能，於枯旱缺水時期

讓每一滴海淡產水發揮其應有之價值。 

十一、國家發展委員會 彭委員紹博（施友元代） 

1.有關海水淡化相當高耗能且有「鹵水」等污染問

題，未來要妥善規劃並進一步與民眾溝通說明。 

遵照辦理。鹵水為海淡經淡化處理後較高濃度之

海水，本計畫排水管已規劃採多孔排放方式確保

鹵水擴散稀釋效果符合預期，經模擬距鹵水排放

口約 100 公尺處，鹵水鹽度已降到接近海水背景

值，另外參考澎湖海淡及國外大型海淡廠經驗，

鹵水排放口附近仍有豐富魚類生態，未來本計畫

施工營運階段將加強監測，並持續辦理地方溝通

事宜。 

2.請研議鹵水可否再利用，排放入海是否充分稀釋

等議題。 

    經蒐集 111 年 3 月國際淡化協會(IDA)針對

鹵水之研討會資料顯示，近年國際多針對鈉、

鋰離子之提煉進行研究，其中鈉離子以提煉出

氯化鈉(鹽)為主要方向，惟經洽台鹽公司表示，

臺灣之食用鹽多由通霄精鹽廠採電析法生產，

產出量已足供全台民眾使用，無再增產需求。

至於鋰離子之研究部分，雖鋰電池需求提升，

相關研究亦蓬勃發展，惟提煉鋰化合物之濃度

須達 1,000 ppm 以上，遠高於海淡廠濃排水鋰濃

度(約 0.17ppm)，意即須再耗用龐大能源，目前

尚無經濟效益。 

    綜合上述國內情況及國際研究顯示目前鹵

水再利用可行性較低，惟本部水利署除將持續

與台鹽公司討論合作之可能性外，後續亦將辦

理專案研究計畫，蒐集國際鹵水再利用趨勢及

配合未來研究技術發展，如具可行性將進一步

推動鹵水再利用 

    另本計畫已針對濃排水(鹵水)擴散進行模擬

研究，成果顯示濃排水擴散效果良好，評估其

鹽度增量對海域環境影響甚微，詳附錄二。 
3.海淡廠相當耗電，建議提升機組節能效率與強化 本計畫已針對節能減碳進行規劃，包含海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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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碳規劃。 組設置能源回收裝置、廠區植栽以及建置太陽

能光電設施等策略，詳附錄三。 

十二、行政院主計總處 羅委員莉婷（黃林杰代） 

(一)新竹海水淡化廠工程計畫(草案) 

1.依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推估，新竹地區至 125 年

之供水缺口約每日 18.5 萬噸，水利署為提升新竹

地區供水韌性，目前正積極推動石門水庫至新竹

聯通管工程計畫，完工後可由石門水庫調度至新

竹地區每日最大 30 萬噸的水源，舒緩當地之供水

壓力，爰本計畫推動之急迫性，宜再審慎評估。 

開源、節流、調度、備援及管理五大策略為行政

院核定之水資源經理策略，其中石門水庫至新竹

聯通管工程計畫及新竹海淡廠計畫均為強化新

竹地區供水穩定之一環，並已納入 110 年 8 月院

核定之「臺灣各區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之打造

西部廊道供水管網及科技造水 2 項重點主軸工作

內。 
2.有關本計畫擬編列漁權補償費部分，考量農委會

為鼓勵漁民自願性休漁並獎勵漁民遵守中央主管

機關所定之禁漁期，已有提供漁民休漁補償金，這

二者內容是否有重複的部分，建議經濟部一併釐

清。 

遵照辦理，如果漁民已領取休漁補償金，則不宜

重複領取，將再與漁會及漁民進行溝通。 

3.又依計畫書說明，本計畫辦理內容主要係海淡廠

建置及相關輸水管線建置工程，其中海淡廠部分，

因完工後每日可提供 10萬噸水源輸送至新竹第二

淨水場供自來水系統調和運用，屬水源開發工程，

爰請於計畫書中補充說明後續由水資源作業基金

收取之售水收入金額；至輸水管線部分，因屬原水

管性質，建議仍依經濟部 93 年之經費分攤原則，

由中央與台水公司各分攤 50%。 

    感謝委員指教，本計畫已規劃海淡廠產水之

營運經費來源，目前先就分擔原則達成共識，後

續將會與各單位進一步協商各項細節及簽訂契

約，以健全並落實使用者分擔機制。 

    至於輸水管線部分，因海淡水性質仍與傳統

水資源不同，屬專管輸送，爰仍建請同意由中央

籌款支應。 

(二)臺南海水淡化廠工程計畫(草案) 
1.依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推估，臺南地區至 125 年

之供水缺口約每日 22.5 萬噸，水利署為提升臺南

地區供水韌性，目前正積極推動曾文南化聯通管

工程計畫，完工後可增加曾文及南化水庫間，每日

最大 80 萬噸水源之調度能量，爰本計畫於其他備

援工程間是否具替代關係，建議於計畫書中補充

說明。 

開源、節流、調度、備援及管理五大策略為行政

院核定之水資源經理策略，其中曾文南化聯通管

工程計畫及臺南海淡廠計畫均為強化南部區域

供水穩定之一環，並已納入 110 年 8 月院核定之

「臺灣各區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之打造西部廊

道供水管網及科技造水 2 項重點主軸工作內。 

2.另依計畫書說明，本計畫辦理內容主要係海淡廠

建置工程及相關輸水管線建置工程，其中海淡廠

部分，因完工後每日可提供 10 萬噸水輸送至佳里

區受水池及安南區受水池後供自來水系統調和運

用，屬水源開發工程，爰請於計畫書中補充說明由

水資源作業基金收取之售水收入金額；至輸水管

線部分，因屬原水管性質，建議仍依經濟部 93 年

之經費分攤原則，由中央與台水公司各分攤 50%。 

感謝委員指教，本計畫已規劃海淡廠產水之營運

經費來源，目前先就分擔原則達成共識，後續將

會與各單位進一步協商各項細節及簽訂契約，以

健全並落實使用者分擔機制。 

    至於輸水管線部分，因海淡水性質仍與傳統

水資源不同，屬專管輸送，爰仍建請同意由中央

籌款支應。 

十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劉委員宗勇（呂雅雯代） 
1.新竹海水淡化廠興建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及臺南

海水淡化廠興建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業經本署審

查通過在案，開發單位應依環境影響說明書所載

之內容及審查結論，切實執行。 

遵照辦理。 

2.後續如有涉及已通過環境影響評估書件內容之變

更，請開發單位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6 條及其施

行細則第 36 條至第 38 條規定辦理。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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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 
1.有關新竹海淡計畫營運期間成本分擔原則，已由

水利署於 111 年 9 月 13 日召開相關會議討論，俟

本案計畫奉行政院核定後，本局配合辦理。 

敬悉。 

十五、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經濟部水利署北區及南區水資源局分別為新竹及

臺南海水淡化廠工程計畫，需撥用新竹市及臺南

市國有土地一節，本署依規定協處。該等土地奉准

撥用後，屬機關經管國有公用財產，依國有財產法

第 11 條及第 32 條規定，應由管理機關依撥用計

畫管理使用；提供他人使用，須有法據。本案請主

辦機關確認計畫內容適法可行。 

本案為國家重大水資源開發計畫，後續將依法規

辦理國有土地撥用相關程序。 

十六、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一)新竹海水淡化廠工程計畫(草案) 

1.請執行單位審慎評估並重視本案開發範圍對附近

生態及漁業影響，於開發各階段持續與當地漁民

及漁民團體溝通，就生態及漁業影響等相關議題

進行溝通說明，以免不必要的爭議；另倘有相關地

方溝通情形，建請參考「臺南海水淡化廠工程計

畫」草案第 5~6 頁補充地方溝通情形歷程至本案

計畫書。 

遵照辦理，開發階段將持續加強與地方漁民團體

溝通，施工期間亦將辦理環境監測確保海域環境

不受影響，期能消弭地方漁民疑慮並支持本計

畫。 

(二)臺南海水淡化廠工程計畫(草案) 

1.請執行單位審慎評估並重視本案開發範圍對附近

生態及漁業影響，於開發各階段持續與當地漁民

及漁民團體溝通，就生態及漁業影響等相關議題

進行溝通說明，以免不必要的爭議。 

遵照辦理，未來將持續加強與地方漁民團體溝

通，施工期間亦將辦理環境監測確保海域環境不

受影響，期能消弭地方漁民疑慮並支持本計畫。 

2.草案第 7 頁第(四)點除漁撈之漁民，建議亦將受影

響養殖漁民納入經濟損害補償之對象。 

本計畫執行期間多次拜訪當地漁會進行說明，同

時亦擬定相關對策包含營運定期監測等，未來計

畫執行期間亦將持續拜訪地方，了解地方意見，

並爭取支持。 

經評估本計畫對養殖漁業應無影響，惟計畫如奉

行政院核定將對計畫周邊環境予以改善。 

十七、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一區養護工程處 

新竹海水淡化廠工程計畫(草案) 

1.所提供簡報及文件內容並未提出管線規劃行經路

線及預計施工期程，建議提供，俾利路權單位年度

養護路面規劃配合。 

後續工程設計階段將確認輸水管線路線，並將路

線圖及施工期程等資訊提送路權單位，以利計畫

行經路面養護配合。 

十八、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五區養護工程處 

臺南海水淡化廠工程計畫(草案) 

1.所提供簡報及文件內容並未提出管線規劃行經路

線及預計施工期程，建議提供，俾利路權單位年度

養護路面規劃配合。 

後續工程設計階段將確認輸水管線路線，並將路

線圖及施工期程等資訊提送路權單位，以利計畫

行經路面養護配合。 

十九、文化部 

(一)新竹海水淡化廠工程計畫(草案) 

1.本案計畫之「公共藝術設置事宜」應由興辦機關

（構）逕行規劃辦理，本部非協辦單位，建請刪除。 
已修正。 

2.另有關計畫內公共藝術設置經費編列及預繳事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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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請興辦機關（構）依《文化藝術獎助及促進條

例》第 15 條、《文化藝術獎助及促進條例施行細

則》第 6 條第 1 項第 5 款及《公共藝術設置辦法》

第 6 條等規定辦理。 

3.經檢視本案草案內容，因尚無法確認工程之具體

設址，爰開發單位於後續規劃、開發時，倘涉及「文

化資產」之保存範圍，請逕洽該文化資產之主管機

關，並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3 條、第 57 條、

第 58 條第 2 項、第 77 條、第 88 條及相關規定辦

理。 

敬悉。 

4.本案因事涉海域開發行為，爰請開發單位屆時依

《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9 條及其相關規定辦

理。 

敬悉。 

5.另有關本案經費之計算，是否有編列依《水下文化

資產保存法》第 9 條所為水下文化資產調查之相

關費用，提請注意。 

相關水下文資調查費用均已考量，將依《水下文

化資產保存法》規定辦理。 

(二)臺南海水淡化廠工程計畫(草案) 

1.本案計畫之「公共藝術設置事宜」應由興辦機關

（構）逕行規劃辦理，本部非協辦單位，建請刪除。 
已修正。 

2.另有關計畫內公共藝術設置經費編列及預繳事

宜，請興辦機關（構）依《文化藝術獎助及促進條

例》第 15 條、《文化藝術獎助及促進條例施行細

則》第 6 條第 1 項第 5 款及《公共藝術設置辦法》

第 6 條等規定辦理。 

遵照辦理。 

3.經檢視本案草案內容，因尚無法確認工程之具體

設址，爰開發單位於後續規劃、開發時，倘涉及「文

化資產」之保存範圍，請逕洽該文化資產之主管機

關，並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3 條、第 57 條、

第 58 條第 2 項、第 77 條、第 88 條及相關規定辦

理。 

敬悉。 

4.本案因事涉海域開發行為，爰請開發單位屆時依

《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9 條及其相關規定辦

理。 

遵照辦理。 

二十、內政部營建署 

新竹海水淡化廠工程計畫(草案) 

1.P.3，關於新竹地區供水量能部分，目前營建署已

協助竹科規劃由客雅、竹北及竹東於 116 年供應

每日 6.71 萬噸之再生水，並評估長期供水量達每

日 7.71 萬噸，目前已完成可行性評估報告，簡報

P.6 已有增列，計畫中請納入說明，而供需水量的

變化亦請補充。 

本計畫 P.3 供水相關敘述係依「台灣各區水資源

經理基本計畫」進行說明，該計畫為 109 年循序

提報，亦於 110 年核定，後續將採滾動檢討方式，

並依實際情況進行修正。 

2.P.10，臺灣西部海岸為沙岸，容易因為臨近區位有

新增結構物，影響海流流向造成淤積，本案是要營

運 25 年的案件，所以維持長期穩定取水就變的很

重要，所以取水設施的位置請納入現在與未來臨

近地區海岸開發案的調查，確定可穩定取水。 

本計畫取水設施參考國外諸多案例，未來取水頭

將距離海底 3 公尺，以避免漂砂掩埋或取水水質

不佳，並確保取水設施設置安全無虞。 

3.P.39，表 8-1 替選方案分析評估表，民生再生水的

開發在旱季來臨時民生污水量會下降，但在進行

再生水案評估時，已納入考量進行折減，因此目前

僅以 6 成產水率做穩定再生水供應量，以高雄鳳

考量氣候變遷加劇，未來極端降雨及枯旱之發生

頻率或嚴重程度預期可能會提升，故考量未來極

端氣候之不確定性，仍有推動建置新竹海淡廠之

合理性及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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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再生水案為例，在去年遭遇大旱，放流水量仍足

夠供水，因此除非特殊的限水情況，不會有無法供

水的問題。 

二十一、臺南市政府 

臺南海水淡化廠工程計畫(草案) 

1.本案地方漁民、漁會均擔心鹵水排放對海洋環境、

漁撈養殖漁業造成衝擊，南縣區漁會持續提出相

關意見，建請與地方漁民漁會持續瞭解溝通，取得

共識。 

本計畫已擬定相關對策包含營運定期監測等，未

來計畫執行期間亦將持續拜訪地方，了解地方意

見，以爭取地方支持，俾利計畫推動順利。 

2.本案鹵水排放造成疑慮一節，建請持續評估鹵水

再利用可行性，並考量於招商合約內將鹵水再利

用、氫能或海水元素高質化應用等技術納入工作

項目，要求承攬廠商辦理，以期能盡量降低鹵水排

放，減少民眾疑慮。 

1. 有關濃排水再利用可行性，於環評階段已進行

初步探討，並參考 111 年 3 月國際淡化協會

（IDA）於舉辦之濃排水回收再利用研討會相

關資料，近年來國際研究主軸多係針對鈉及鋰

離子提煉。 

 鈉離子部分，國際上以提煉出氯化鈉（鹽）為

主要研究，然經拜訪台鹽公司，臺灣之食用鹽

多由通霄精鹽廠採電析法成規模生產，其單一

廠之產出量已足供民眾使用，目前並無再增產

食用鹽之需要，台鹽公司短期內暫無推動濃排

水製鹽之可能性。 

 鋰離子提煉近年來已成國際上研究大宗，

隨著近 10 年鋰電池需求大幅提升，由海淡廠排

放水提煉鋰化合物之相關研究亦蓬勃發展；然

而現階段國外各研究亦指出因提煉鋰化合物所

需之海水濃度為海淡廠濃排水之數百至數千

倍，意即須再耗用龐大能源將濃排水再濃縮至

可提煉鋰化合物之濃度，而現階段之提煉方式

尚無經濟效益。 
2. 目前雖國內濃排水再利用可行性較低，惟未來

水利署將持續蒐集國際濃排水再利用趨勢及配

合未來研究技術發展，如具可行性將進一步推

動濃排水再利用。 

3.本案廠址毗鄰扇形鹽田、青鯤鯓聚落等文化觀光

景點、地方社區，亦位於國家風景區，周遭相關配

套改善亦應一併妥善規劃；本府前業蒐集當地居

民、里長及民代相關周遭建設建議及訴求，包括整

體區域觀光景點、道路、橋梁、排水等興建、改善、

修復需求，可促進在地觀光經濟發展、減少工程不

良影響，增加海淡廠在地安全及加值效益，並以

111 年 4 月 1 日府水行字第 1110203715 號函文在

案，建請可整體納入本案計畫一併考量。 

本案已於 111 年 5 月 16 日與臺南市政府觀光旅

遊局洽談未來鹽田相關環境教育等事宜，針對濱

海旅遊廊帶亮點打造計畫-扇鹽地景園區計畫預

計於 111 年底完成，目前已持續溝通將配合該計

畫地景植栽進行融合，及與地方共存共榮達成雙

贏。惟後續仍須持續與民眾及廠商溝通相關構

想，確認民眾需求及最適合方式，方可有詳細之

整體規劃。 

二十二、北區水資源局 

新竹海水淡化廠工程計畫(草案) 

1.台水公司於前次初審會議提出輸水管線納入統包

案辦理，本次修正計畫回應仍由台水公司代辦，經

費納入本計畫爭取公務預算挹注，但於計畫書

（P.20）表 5-1 中，似未同步修正及評估輸水管線

期程，建議台水公司按桃園-新竹清水幹管施工經

驗，合理提供施工時程納入，以免海淡廠完成但管

線未完成無法出水。 

敬悉，已將輸水管線期程補充至表 5-1 計畫開發

預定期程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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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太陽能光電設施及採購綠色憑證之環評承諾，未

來係納入25年契約由統包商辦理或如何落實？建

議説明。 

有關建置太陽能光電設施，參考目前離島海淡廠

辦理情形，未來主辦機關得將其納入海淡廠工程

契約內由廠商統籌辦理，減少主辦機關作業負

擔；主辦機關亦可另案辦理太陽能光電設施建

置，待海淡廠建置完成後視其廠房及建物屋頂可

用面積進行委外招標，委託專業的太陽能設備廠

商進行建置。 

3.用地取得部分，依先前分工協商輸水管線由台水

公司代辦（含用地取得及拆遷補償），惟 P.16 分

工表-設計及用地取得，台水公司協助工作項目應

包含用地取得及拆遷補償，以及 P.65 八、4.意見

回覆，似由水資源局辦理，建議釐清及修正。 

用地取得及拆遷補償部分，請受委託代辦之台水

公司提供相關書件資料至北區水資源局(以下簡

稱北水局)，由北水局擔任主辦機關，辦理用地取

得及拆遷補償。 

4.第壹章第四節(P.5)，建議補充說明與地方溝通情

形(包含新竹緊急海淡廠興建時期)。 
已補充資料，詳本計畫表 1-1。 

5.第貳章第二節(P.6)，建議參照臺南海淡計畫增加

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之作業期程。 

因新竹海淡廠廠址係位於都市計畫區，與臺南海

淡廠位於非都市土地不同，故不須辦理非都市土

地開發計畫及變更編定。 

6.第肆章第三節(P.17)，(五)營運管理階段與同章第

四節、營運管理內容重覆，建議刪除。 
已刪除。 

7.表 5-1 計畫開發期程，辦理評選擇定得標廠商僅規

劃 1 個月進行，建議與臺南海淡計畫一致調整為

2 個月，另新竹海淡廠基地亦涉及地盤基礎改良及

需進行水下文化資產調查等，建議納入輸水管線

期程及前述意見綜合評估計畫期程延長至 4.5 年。 

已將辦理評選擇定得標廠商作業時間修正為 2個

月。輸水管線建議可比照桃園支援新竹管線，採

多標案方式辦理，以縮短工期，另水下文化資產

調查建議北水局預為辦理，以符合計畫期程。 

8.P.23、5.總工程經費建議補充文字，增加施工期間

利息 2%，建造成本合計 122.4 億元 
已補充相關文敘。 

二十三、南區水資源局 

臺南海水淡化廠工程計畫(草案) 

1.第伍章、期程及資源需求，表 5-1(P.23)，(1)目前

僅列海淡廠施工及試車工作，建議增列取排水管、

配水池工程及輸配水管線工程，或以文字敘明；(2)

將「招標文件撰擬及辦理招標說明會」、「公告招

標」、「辦理評選擇定得標廠商」、「簽約」等分

項列期程似嫌過細，建議整併；(3)「用地取得及

開發計畫」列為奉院核定後 1 年內完成，建議依

本局推估期程酌修。 

1. 海淡廠施工包含取排水管線、淡化機房、管理

中心、輸配水工程及各項池槽設施等，其中如

高壓泵浦、大口徑 HDPE 管線及 RO 膜等多須

仰賴國外進口，期程不確定性較高，故並未詳

列；已補充相關文敘。 

2. 已將招標階段作業整併。 

3. 已修正用地取得及開發計畫作業期程。 

2.第伍章第三節、經費來源及計算基準(P.25~28)： 

(1) 海水淡化廠工程，建議增列地盤改良及填土工

程。 

(2) 輸配水工程項包含輸水管線工程費用 24.77億元

及配水池工程 7.2 億元，因相關分工將由本局辦

理配水池工程，建議將該項單獨列為一項，以利

未來分標及分帳。 

(3) 公共藝術設置費，文內敘及「公有建築物應設置

公共藝術價值不得少於該建築物造價 1%」，依文

化藝術獎助及促進條例第 15 條規定，應為「公

有建築物及重大公共工程之興辦機關（構）應辦

理公共藝術，其辦理經費不得少於該建築物及公

共工程造價 1%」，建議修正。 

(4) P.27 最下段提及”未來本計畫將分三部分辦

1. 已增列地盤改良及填土工程。 

2. 敬悉，已修正表格。 

3. 已修正文敘。 
4. 已修正文敘。 
5. 敬悉，原則尊重南區水資源局後續採行之辦理

方式及期程，未來將依實際工程進度滾動式檢

討進度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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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然其後僅提及 2 部分，建議修正。 

(5) 表 5-4，依目前規劃之辦理方式及期程再檢討評

估，奉院核定後第一年應先辦理統包文件研擬及

招標程序、補充調查規劃、水下文化資產調查、

非都開發許可、輸水管設計……等先期作業，按

進度恐難第一年支應至 4,700 萬元左右，且部分

工項分年經費(如：周邊環境改善、其他配合工

程……等)建議按照期程推估進度再酌調。 

3.第壹章第二節、未來環境預測，依目前海淡廠實際

進程及預計期程 5 年，最樂觀情境為 116 年底完

成第一階段產水 10 萬 CMD，然第(二)項內容以水

資源經理計畫 113 年完成 20 萬 CMD、民國 115

年用水缺口等進行論述，是否合宜，建議再檢討。 

「台灣各區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為 109 年循序

提報，亦於 110 年核定，後續將採每 5 年滾動檢

討方式，依實際情況進行修正。 

4.表 1-1，”回饋配套措施應、海淡廠……”，語意

不清，請修正。 
已修正文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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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新竹海水淡化廠工程計畫」(草案)各部會

意見彙整表表 

序

號 

部會 

機關 
意見 回覆意見 

1 行政院 

主計總處 

據說明，經濟部為提高新竹地區供水安

全並促進產業發展，規劃於新竹漁港南

側辦理海水淡化廠、取排水及輸配水管

線等工程，期程4年，總經費120億元，擬

全數由中央公務預算(公共建設經費)支

應，完工後可增供新竹地區每日最大10

萬噸水源。本總處意見如下： 

敬悉。 

1、 查目前新竹地區每日可供水61萬

噸，尚敷該地區之用水需求，惟經

濟部考量新竹科學園區屬高產值

之高科技產業，對於缺水之容忍力

較低，前規劃「南勢溪越域引水至

石門水庫工程」(預計完工後桃園

地區每日可增加10萬噸水源 )及

「石門水庫至新竹聯通管工程」2

案作為新竹地區之備援水源。 

敬悉。 

2、 嗣上開「南勢溪越域引水至石門水

庫工程」因位於臺北水源特定區上

游，引發環保團體及原民部落抗

爭，經濟部已評估暫緩辦理，又因

近年國內產業投資增加推升用水

需求，水利署「臺灣各區水資源經

理基本計畫」推估新竹地區至125

年每日供水缺口為18.5萬噸，為增

加新竹地區供水量並提升北部區

域供水韌性，爰規劃於該地區建置

海水淡化廠。考量旨揭計畫確有助

於提升新竹地區供水穩定性，惟相

關建設及後續維運成本高於傳統

面對氣候變遷、澇旱頻率增加等日趨嚴峻的

環境變化，公共給水系統僅依靠地面水或地

下水等單一水源將提高供水風險，須積極推

動多元水源以達成穩定供水之目標。且傳統

水資源設施(如水庫、人工湖等)推動期程冗

長，面對氣候變遷不確定性及產業用水需求

成長，短期如有缺口雖可移調農業用水填

補，但並非長期應變方案；故為解決新竹地

區民生及產業公共用水問題，有需要推動本

計畫以提升區域供水能力及強化整體系統

供水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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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方案，是否同意，仍請視北部

地區水資源供需情形及各項水資

源建設推動進度等審慎卓核。 

3、 至本案如奉核可，下列意見併請參

照辦理： 

(1) 查水利署業於總預算編列經

費辦理「大安大甲溪聯通管工

程」等計畫，初估113至115年

度總預算公共建設計畫水資

源建設經費需求將達216億

元，平均每年約72億元(介於5

9億元至78億元間)，較該署11

2年度預算案28億元成長44億

元或254%。鑒於政府整體公

共建設額度每年可成長空間

受經濟情勢及政府支出規模

影響，本案所需經費建請貴會

協助經濟部於行政院核定之

各年度整體公共建設經費額

度內容納。 

(2) 次查本案擬新建之輸水管線

係將海淡水由海淡廠送至新

竹第二淨水場後併入自來水

系統運用，屬原水導水管。建

請經濟部依該部93年11月25

日研商「水權重分配、政府相

關部門對台水公司固定資產

投資項目及比重等項」結論，

協調台水公司負擔輸水管線

經費之50%。 

(3) 另新竹地區公共用水需求量

由108年每日59.4萬噸預估至

125年增加為每日79.5萬噸，

主要係因工業用水由108年之

(1) 本計畫完工後，可提升新竹地區自有水

源比例，且海水淡化具有供水穩定，不

受天候、降雨分布不均等水文條件影響

之優勢，可強化新竹地區整體供水穩

定，爰所需經費建請國發會協助籌措。 

(2) 原93年水資源開發建設經費分擔原則

決議，已載明「如有困難，得申請政府

補助經費，並逐案陳報行政院核定」但

書，考量本計畫為配合政府供水安全穩

定政策，為自來水事業財務健全發展，

在水價無法合理調整前，所需經費建請

由中央公務預算作最大支持。 

(3) 本計畫係為解決新竹地區民生及產業

公共用水問題，透過增加新竹地區自有

水源比例，提升區域供水能力及強化整

體系統供水穩定；海淡廠完工後營運期

間所需經費，已積極推動企業認購海淡

水，未來將優先由認購廠商支付海淡廠

營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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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25.58萬噸預估增加至12

5年之每日46.47萬噸。鑒於案

內評估海淡廠後續營運預計

每年虧損約4.2億元(不含折舊

費用)，為避免外界質疑中央

間接提供用水產業水價補貼，

應請經濟部本使用者付費原

則妥為規劃海淡廠營運模式，

後續不得以經營困難為由，要

求國庫協助維運經費。 

2 行政院 

公共工程

委員會 

1、 依行政院110年8月6日核定之「臺

灣各區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新

竹海淡廠」屬北區在民國117年以

前供水之近程重大實施方案，推動

期程概估4年(110-113年)，預期增

加常態供水10萬CMD，應於完成

可行性研究與環境影響評估等前

置作業後，循程序報院核定後實

施。本次所送計畫總工程費120億

元、計畫期程自核定後4年完成，業

經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審查

後通過並於111年7月29日公告，考

量推動海水淡化已為國際趨勢，且

提高供水穩定性及水源自主性，可

強化因應氣候變遷韌性，爰本案本

會敬表支持。 

感謝支持。 

2、 本計畫與111年11月2日經濟部陳

報之「臺南海水淡化廠工程計畫

(第一期)」(以下簡稱臺南海淡廠)

產水量均為10萬CMD，兩案之海

水淡化廠規劃之各處理程序均相

同(前處理、RO淡化系統及後處理

系統)，其中本計畫規劃6.5公頃作

為海淡廠設施配置，臺南海淡廠因

本計畫與「臺南海水淡化廠工程計畫(第一

期)」初步規劃之產水規模及前處理程序均

相同，惟新竹市政府在民國109年9月起於本

計畫週邊及部分基地範圍進行「17公里沿線

景觀改善計畫工程-環境再生」整地及環境

營造工程(已完工)，爰本計畫依據環評承諾

以融合地景方式重新配置規劃內容，經與新

竹市政府研商，海水淡化廠廠房將規劃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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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有第二期開發(產水量亦為10

萬CMD)，其規劃11.9公頃作為海

淡廠設施用地，惟查本案主體工程

(52.97億元)卻較臺南海淡廠(49億

元)多約4億元，請釐清說明。 

既有土丘設置(如下圖示意)，考量基地可利

用面積縮減及融合地景原則，在規劃、設計

及施工等方面較傳統土建工程困難度更高，

致主體工程經費較臺南海淡高。 

 

 

海淡廠房配置及設置示意圖 

3 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 

1、 前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所送「新竹

海水淡化廠興建計畫環境影響說

明書」所附土地清冊，計畫用地非

屬保安林範圍，惟新竹市十塊寮段

蟹仔埔小段382地號為本會林務局

經管國有土地(十塊寮段蟹仔埔小

段382-6地號已由新竹市政府完成

撥用)，本案使用本會林務局經管

國有土地部分，請開發單位依森林

法規定辦理撥用，並請修正計畫書

「用地取得階段」相關說明(P.44)。 

遵照辦理。本計畫使用林務局經管國有土地

部分，後續將依森林法規定辦理土地之撥

用。另「用地取得階段」亦已一併修正說明，

詳工程計畫書第43頁。 

2、 依水土保持法第12條規定，於山坡

地範圍從事同條第1項各款行為，

申請案依區域計畫相關法令規定，

應先報請各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審

議者，並先擬具水土保持規劃書，

申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送該區域

敬悉。查本計畫非屬山坡地範圍，故無水土

保持法第12條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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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擬定機關同級之主管機關審

核。本案如未位於山坡地範圍，則

無水土保持法第12條之適用。 

3、 本案位於新竹漁港範圍內，請開發

單位於施工前依漁港法規定向本

會漁業署申請核准；並請持續與當

地居民、漁民及相關團體等就本案

開發相關議題進行溝通及說明。 

遵照辦理。本計畫將於施工前依漁港法向漁

業署申請核准，並將持續與地方及漁會進行

溝通與說明，使其了解計畫開發必要性並爭

取支持。 

4 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 

1、 依所送「新竹海水淡化廠工程計

畫」(草案)第46頁中長程個案計畫

自評檢核表敘明本計畫已於111年

7月13日通過環評審查(「新竹海水

淡化廠興建計畫環境影響說明

書」)，本計畫後續倘涉及前開已審

查通過環境影響評估書件內容之

變更，開發單位應依環境影響評估

法第16條暨同法施行細則第36條

至第38條規定辦理。 

敬悉。 

2、 為維護空氣品質，應有一定比例運

輸車輛為最新2期別排放標準之車

輛，且不得低於40%。另依據「加

強公共工程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

管理要點」，將相關空氣污染及噪

音防制項目及經費納入規劃、預算

及執行項目中，並從工程源頭做好

空氣及噪音污染防制工作。 

1、 本計畫依環評承諾事項辦理，進出

廠區之柴油車輛需遵守新竹市柴

油車自主管理規範，進出柴油車輛

1~4 期車輛經檢驗後，需符合不透

光率1.0m-1 以下，馬力比50%以上，

且各期柴油車輛需符合「移動污染

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所訂定  

NOx 之排放標準。 

2、 本計畫已編列施工期間所需之環

境污染防治經費，包括臨時性工程

設施、交通維持設施及一般環境維

護措施，以防制相關污染。 

3、 振動測量部分可參考110年12月20

日函頒之「環境振動管理指引」建

議值。 

遵照辦理。後續相關振動測量將依據「環境

振動管理指引」及相關法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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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污染防治法規就海水淡化廠已

有事業定義，如符合該定義，請依

水污染防治法規辦理相關事宜。 

遵照辦理。海淡廠未來濃排水排放將依據水

污染防治法相關規定辦理。 

5 行政院 

性別平等

處 

 

無意見。 敬悉。 

6 國家科學

及技術委

員會 

綜合性意見 

1、 經濟部為穩定新竹地區供水穩定，

興辦本計畫案，因應氣候變遷，水

源不足時可做為補充水源之一，興

建海水淡化廠，的確有其必要性，

原則支持本計畫。 

感謝支持。 

2、 海水淡化高用電、高耗能、高碳排，

與淨零碳排之政策目標抵觸，建議

從規劃、廠房設計、用料等面項，

思考降低排碳的方案或技術。園區

廠商普遍對海淡水水質有疑慮，未

來海淡水供水管網界定建請明確

説明。另「鹵水」等污染問題，建

議未來要妥善規劃並進一步與可

能受影響之大民眾溝通說明。 

1、 本計畫已於環評承諾推動節能減

碳設計及措施，包含設置能源回收

裝置、建置海淡廠裝置容量10 %的

太陽能光電設施、取得綠建築標章

及配合豐枯水期及用電離峰時間

調整產水量等，使海淡廠在滿足供

水任務同時亦能夠有效降低碳排。 

2、 國際海淡技術及過濾材質發展成

熟，可依據用水端需求降低硼元素

含量，硼離子已不是問題。以台塑

麥寮海淡為例，透過採用以色列廠

商之淡化設備並增設除硼系統，產

水可符合該園區之水質標準。 

本計畫海淡廠規劃泵送至新竹第

二淨水場並與自來水混合後由台

水公司統一調度，第二淨水場供水

範圍主要為新竹市及竹北地區，因

此未來新竹海淡廠淡化水併入自

來水系統後，亦以該範圍主要供水

對象，原則不會直接供應至園區。 

3、 本計畫環評階段已針對鹵水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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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模擬，模擬成果說明鹵水可快

速稀釋擴散，對環境影響甚微。後

續施工及營運階段將加強監測，並

持續與地方及漁會進行溝通，使其

瞭解計畫開發必要性並爭取支持。 

3、 P19，海淡廠完工後成立之營運小

組將本會納入，惟本會非供水單

位，不宜參與營運管理，相關研商

推動會議將依需配合出席。 

本計畫完工後之營運管理將視行政院核定

內容，由本署水資源局辦理或委託台水公司

代管，另已規劃推動企業認購產水營運費

用，由認購廠商平時即負擔海淡營運成本，

枯旱期減量供水期間由政府保證供應認購

水量，因涉及科學園區廠商用水權益，如水

質、水量、水費收取機制、營運成本公證、

企業認購等作業，建議於計畫完工後組成營

運小組，定期召開會議研商相關議題，爰建

議仍將國科會納入營運小組成員，以維廠商

權益。 

4、 P29，有關營運經費來源其餘不足

部分，由於本會非屬供水單位，未

因海淡水營運而有收益，且非海淡

水唯一受益者，建議不宜將本會列

為營運成本之負擔者；另海淡水營

運費用之分攤，與耗水費、旱災停

灌休耕補償費用、水資源競用區節

水獎勵費用…等各項費用是否有

重複計價或相互競合問題？請補

充說明。 

1、 本計畫係為增加新竹地區自有水

源比例，提升區域供水能力及供水

穩定，降低缺水風險及農業停灌機

率，進而減少相關單位停灌補償費

支出，故海淡廠作為區域保險水源

之營運費用分擔，暫參照「109年節

水獎勵經費分攤原則」及「110年第

一期稻作停灌補償經費分攤」原則

辦理。 

2、 「停灌休耕」係因水情不佳或遭逢

枯旱時期，基於水資源穩定考量，

須調用或節約農業用水，配合政策

分攤經費；至於「節水獎勵金」則

為配合水資源運用策略，鼓勵節水

所分攤經費；「耗水費」徵收目的則

為發展再生水及加強用水大戶節

約用水。各項費用均有其使用標的

並無相互競合及重複計價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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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34，表6-1備註文字第一行末「”南

區”水情狀況」應為「”新竹”水情狀

況」。 

感謝指導，已修正，詳工程計畫書第33頁。 

6、 P35，間接效益中所列新竹科學園

區110年總產值約1兆5,879億元及

園區110年總用水量約6,912.9萬立

方公尺 (平均每日18 .9萬立方公

尺)，係竹科管理局所轄六大園區

資料，其中位於新竹縣市之園區為

新竹科學園區及新竹生醫園區，以

六大園區資料計算未竟合理；另新

竹縣市另有其他企業及科技園區，

其產值與水量應併予計算為宜。 

由於海淡水認購對象為科學園區廠商為主，

故間接效益以新竹科學園區之總產值及園

區110年總用水量來估算，修正部分詳工程

計畫書第34頁。 

7、 P56，第一段提及新竹市太陽光電

每瓩年發電量為1,232度，此為110

年資料，建議加註。 

感謝指導，已修正詳工程計畫書第59頁。 

個別性意見 

1、 摘要資料表：無摘要資料表 敬悉。本計畫將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

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規定辦理。 

2、 經費需求表：無意見 敬悉。 

3、 預期績效指標及評估基準：無意見 敬悉。 

4、 計畫內容摘要表：無計畫內容摘要

表 

敬悉。本計畫將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

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規定辦理。 

5、 中長程個案計畫自評檢核表：無意

見 

敬悉。 

6、 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無意見 敬悉。 

7 國家發展

委員會經

濟發展處 

1、 本計畫期程自核定後4年內完成，

總工程費為120億元，經濟部擬請

比照再生水工程由公共建設預算

項下支應(經濟部函及計畫書第2

2、23頁)，先予敘明。 

敬悉。 

2、 本計畫總工程經費包含海水淡化 1、 依據本計畫營運成本分析表，新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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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工程，以及輸水管線工程。其中

海淡廠工程費合計90億元，輸水管

線工程費合計30億元(計畫書第26

頁)；基於海水淡化廠工程，係屬水

源開發工程，爰建請敘明水資源作

業基金可收取之售水收入金額。至

於輸水管線係屬原水管性質，建請

依經濟部93年11月25日「水權重分

配、政府相關部門對台水公司固定

資產投資項目及比重項目」會議結

論：「有關水資源開發建設經費，

由水利署負擔；水庫(壩)到淨水場

之間之原水導水管工程經費，水利

署與台水公司各半分擔」之原則辦

理為宜。 

海淡年營運成本約7.26億(含支付

台水公司輸水操作維護等必要費

用)，均由企業認購廠商負擔，認購

費用收取後由水資源局統籌分配

支付，性質類似於代收代付，並無

額外收入；另未來實際營運後每年

將由第三方公證單位確認前一年

度總產水量及水價後，由向廠商收

取之費用中多退少補。 

2、 原93年水資源開發建設經費分擔

原則決議，已載明「如有困難，得

申請政府補助經費，並逐案陳報行

政院核定」但書，考量本計畫為配

合政府供水安全穩定政策，為自來

水事業財務健全發展，在水價無法

合理調整前，所需經費建請由中央

公務預算作最大支持。 

3、 此外，基於本計畫自償率為22.17%

(計畫書第42頁)，建請經濟部先將

本計畫具有自償性質部分扣除後，

再研議由中央分擔非自償性質部

分之建設經費為宜。 

本計畫完工後每年營運成本將推動企業認

購由認購廠商負擔，認購費用經收取後由水

資源局統籌分配支付廠商及相關單位，並無

額外收入，性質類似代收代付，有關工程計

畫書所評估之經濟效益，其售水收入亦屬營

運成本一環，爰並無具自償性質部分。 

4、 本案計畫書第45頁所列「中長程個

案計畫自評檢核表」與第47頁之

「中長程個案計畫性別影響評估

檢視表【簡表】」頗為雷同，應屬

誤植所致，建請經濟部釐清修正。 

感謝指導，已修正詳工程計畫書第44頁。 

5、 本計畫總工程經費達120億元(經

濟部函說明三、計畫書第25頁)，建

請依據「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

審議作業要點」之規定，送請行政

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協助審視各項

工程經費調整編列之合理性。 

感謝指導。本計畫已另案辦理先期作業規劃

未來招標推動方式，倘如採基設統包招標程

序，將依規定送請工程會協助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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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國家發展

委員會管

制考核處 

1、 經費計算基準部分，海淡廠主體工

程費列計52.97億元，參照「臺南海

水淡化廠工程計畫」(草案)所列經

費僅49億元(包含地盤改良及填土

工程)，建議再行檢視經費合理性。 

本計畫與「臺南海水淡化廠工程計畫(第一

期)」初步規劃之產水規模及前處理程序均

相同，惟新竹市政府在民國109年9月起於本

計畫部分基地範圍及周邊進行「17公里沿線

景觀改善計畫工程-環境再生」整地及環境

營造工程(已完工)，爰依據環評承諾以融合

地景方式重新配置規劃內容，經與新竹市政

府研商，海水淡化廠廠房規劃結合既有土丘

設置(如下圖示意)，考量基地可利用面積縮

減及融合地景原則，在規劃、設計及施工上

較傳統土建更加困難且須耗用更多經費，致

本計畫主體工程經費較臺南海淡主體工程

高。 

 
 

海淡廠房配置及設置示意圖 

 

2、 本計畫達成目標之限制涉及水下

文化資產調查等相關事項，考量過

往部分計畫因文化資產監看、古蹟

保存等審查事項致計畫期程延宕

修正情事，建議將其納入風險評

遵照辦理。水下文化資產調查已納入風險評

估項目，已修正詳工程計畫書第6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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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 

3、 海淡廠工程施作(尤其取排水工程)

及後續營運皆有可能影響地方漁

業，建議納入風險項目，加以管理。 

遵照辦理。取排水管線工程施作及營運階段

已納入風險評估項目，已修正詳工程計畫書

第64頁。 

4、 請檢視/更新引用資料之最新數據

(如109年之三大投資方案)。 

敬悉。已修正詳工程計畫書第4頁。 

9 海洋委員

會 

1、 本案產生之濃排(鹵)水規劃經機組

輸送至廢水池處理，為因應鹽度值

異常，建議模式模擬可包含全年度

各季水文，並呈現模擬結果；另為

加強監測已規劃每個月1次監測乙

節，似無法即時因應鹽度值異常對

海域生態環境造成之衝擊，爰建議

以連續監測方式掌握處理後放流

口處海放水質為妥。 

1、 模式模擬期間(16天)已涵蓋大、小

潮期(Spring tide、Neap tide)，結果

顯示排放口附近的鹽度值會隨海

流往返呈現週期性的高低變化。海

流強時，排放口附近的鹽度較低，

海流弱時，排放口附近的鹽度升

高。本計畫再選取各檢核點(如距離

濃排水排放口100 m處)，在整個模

擬期間(鹽度歷線)發生的最大鹽度

值，作為該檢核點的最高鹽度值，

其可視為最低擴散稀釋條件下之

鹽度值。 

2、 本計畫未來施工、營運將依環評承

諾進行環境監測，每季一次於取、

排水口處進行海域水質監測，以掌

握處理後放流口處海放水質。當監

測發現海域鹽度超過 38 psu（非出

水口測站），監測頻率由原每季 1

 次提高為每個月 1 次。如連續 3

 個月監測均低於38 psu 時，則恢

復每季 1 次。 

2、 本案主要針對鈉及鋰離子提煉進

行評估濃排水再利用可行性，尚未

就結合鹽差發電技術及效益進行

評估，建議濃排水可評估導入或結

合資源化加值技術再利用，以配合

循環經濟朝向永續發展目標。 

現階段除了鈉及鋰離子提煉等相關研究，鹽

差發電及其他化合物提煉之研究皆有相關

專家學者進行，鹽差發電技術是一項新興的

綠色能源，而目前仍處於初步研究階段，並

未商業化運作。未來開發單位將持續蒐集評

估鹵水資源化相關技術及可行性，並持續與

有關單位交流(如台鹽公司)，期能夠逐步達



124 

成鹵水再利用的目標。 

3、 本案涉及海域開發行為，建議辦理

時應依「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9條及相關規定辦理，經費編列建

議將水下文化資產調查納入考量。

另施工期間如有發現異常疑似目

標物時，應承諾依「水下文化資產

保存法」第13條及相關規定辦理。 

遵照辦理。開發單位將另案辦理海淡廠周邊

與水下文化資產調查及審查作業，以確保開

發行為無虞；而未來倘若於施工期間發現異

常目標物時，將依「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13條及相關規定辦理。 

4、 另本案輸水管工程，尚須辦理用地

取得作業，雖已於計畫內規劃以一

年時間辦理用地取得，惟如無法如

期取得將嚴重影響本案進度。另所

編列1.57億元用地取得補償費，無

明列計算基準，建議於計畫書內補

充，俾確認本項工作所需經費。 

本計畫以盡量減少使用私有地為原則，輸水

管線用地經初步調查多為公有地，規劃一年

的取得作業時間尚屬合理。另用地取得及拆

遷補償費共編列1.57億元，其中包含施工期

間可能對漁民捕撈作業造成影響之補償費

用，已於計畫書內說明，詳第22頁。 

10 內政部 1、 P.43，第捌章附則替選方案之分析

及評估一節，表8-1公共污水處理

廠再生水計畫於推動時已考量旱

季問題保守估算再生水供應量，因

此可作為抗旱用水，僅在遭遇長時

間無法供水的狀況才會有減供情

形發生，且公共污水處理廠再生水

並非不得供於民生用水，而是不得

供作直接食用及食品業、藥品業之

用水。 

已修正，詳工程計畫書第42頁。 

2、 因此該節表8-1「與本計畫之對比

分析」建議修正為：依「再生水資

源發展條例」再生水不得供應直接

食用之用水，意即除可供應工業或

科技產業使用外，亦可供作為非接

觸人體之民生用水，惟若納入自來

水管網供水於現行法規面尚有其

困難性；而工業區污水處理廠再生

水則可能因旱季來臨時受限用水

已修正，修正部分詳工程計畫書第4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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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造成無法長年保證穩定供

水。 

11 財政部 計畫書記載，旨述計畫需用新竹漁港南

側之國有土地，產權屬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林務局、新竹市政府及經濟部水利署

水利規劃試驗所（下合稱3機關），由經

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下稱北水局)

負責取得用地，規劃建置海水淡化廠(下

稱海淡廠)、清水池及輸水管線，完工後

除清水池由北水局營運管理，其餘將分

別委由廠商及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台水公司)營運管理；台水公司收取

之水費，扣除相關成本後，作為海淡廠維

運費用；據財務分析綜合評估，本計畫財

務自償能力不足，若以促參方式辦理，總

投入成本高於以政府採購法方式辦理，

爰規劃依政府採購法招商興辦。 

敬悉。 

國產業務部分： 

1、 3機關為行政機關，非權利主體，請

釐清修正。 

感謝指導，修正部分詳工程計畫書第21頁。 

2、 本計畫主辦機關為北水局，海淡廠

及輸水管線分別委由廠商及台水

公司營運管理，台水公司並得收取

水費一節，請說明該等設備完工後

產權歸屬，委由廠商和台水公司營

運管理，及台水公司得收取水費之

法據。 

1、 本計畫主辦機關為北水局，工程規劃

採統包方式辦理，所需經費由公共建

設預算項下支應，完工後產權係屬水

利署水資源局。 

2、 本計畫於統包決標時，將另與得標廠

商簽定代操作契約，辦理設備保固、

營運管理、代操作、技術轉移及教育

訓練等工作，另輸水管線部分將依據

行政程序法委託台水公司代管。 

3、 本署刻推動企業認購海淡水工作，未

來海淡廠營運成本將由認購廠商負

擔，並由政府於枯旱期減量供水期間

保證供應認購水量。其營運成本分為

自來水費及海淡水與自來水之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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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自來水費由台水公司依自來水法

收取，海淡水與自來水之價差另由水

資源局收取之，相關費用收取後由水

資源局統籌分配支付營運成本，性質

類似代收代付，無其他額外收入。收

費機制目前刻評估中，未來將與台水

公司、認購廠商等相關單位協商制定。 

國庫業務部分： 

1、 本計畫與經濟部近期所報「臺南海

水淡化廠工程計畫(第一期)」(草

案)相同，均包含台水公司收取之

水費且全數爭取中央負擔，似有未

妥。 

1、 本計畫與臺南海淡係為配合政府供水

安全穩定政策，依據行政院110年核

定「臺灣各區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

所推動，考量其興辦經費龐大，同時

考量自來水事業財務健全發展，在水

價無法合理調整前，興建經費建請由

中央公務預算作最大支持。 

2、 未來海淡廠營運成本將推動企業認購

由廠商負擔，其營運成本分為自來水

費及海淡水與自來水之價差，其中自

來水費由台水公司依自來水法收取，

海淡水與自來水之價差另由水資源局

收取之，相關費用收取後由水資源局

統籌分配支付營運成本，性質類似代

收代付，無其他額外收入。 

3、 相關收費機制目前刻評估中，未來將

與台水公司、認購廠商等相關單位協

商制定。 

2、 鑑於其具收益性，且因應氣候變遷

未來相關水源開發將持續辦理，相

關個案建設所需經費，宜請經濟部

通盤檢討採一致性原則。本計畫未

來營運經費來源包含台水公司收

取之水費，為利經費分攤合理，倘

釐清台水公司參與執行本計畫相

關事項符合規定，建請依受益情形

1、 敬悉。本計畫與未來本署相關水源開

發計畫均依據「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

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及相關規定

辦理，並將持續檢討採一致性原則編

列經費。 

2、 另興建費用考量本計畫為配合政府供

水安全穩定政策，為自來水事業財務

健全發展，在水價無法合理調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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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該公司共同負擔本計畫所需經

費。 

所需經費建請由中央公務預算作最大

支持。 

3、 未來海淡廠營運成本將推動企業認購

由廠商負擔，相關收費機制目前尚在

評估，後續將持續與台水公司、認購

廠商等相關單位研議後據以辦理。 

促參業務部分 

1、 財務效益評估自償能力為22.17%，

係以計畫總收入新臺幣(下同)76.0

2億元(25年用戶支付水價11.5元/

立方公尺估算)，及計畫總成本305.

68億元(海淡廠興建成本124.24億

元+25年營運成本[含自來水公司

營運成本]181.44億元)估算，前述

自償能力計算範圍非本案海淡廠

案委託民間興建營運之實際成本

與收入，恐有誤導之虞。請併下列

有關營運收入來源(第28頁至第29

頁)相關意見釐清及修正財務評估

內容： 

(1) 「由既有用水廠商自願認購」

具不確定性(如認購價格、時

機、頻率以及實施減量供水)，

影響廠商認購意願，請補充具

體執行之可能方案，並請調查

廠商意願。 

(2) 「於審查用水計畫時要求新

增產業用水認購海淡水」，請

補充所述新增產業之坐落範

圍或產業類別等，並請評估該

項經費收入。另納入用水計畫

之要求事項係屬強制規範或

屬私契約性質，請釐清。 

(3) 計畫書第34頁表6-1本計畫營

(1) 本計畫已於111年8月8日辦理新竹海

淡水企業認購座談會，並發送意向書

調查廠商認購海淡水意願，目前已有

廠商提出認購意願，後續將於計畫核

定後正式函文請廠商填寫認購書並辦

理供水契約簽訂等相關程序。 

(2) 新增產業用水量達一定規模以上者，

應依水利法規定提送用水計畫，其開

發行為及產業類別於「用水計畫審核

管理辦法」均有規定，惟未來新增產業

具不確定性，難評估經費收入；另審查

時將依區域水資源供需情勢及廠商用

水量要求新增廠商認購一定比例海淡

水。 

(3) 考量海淡水須透過台水公司自來水系

統供水，經評估台水公司必要之操作、

人力及維護成本，初步估算須支付台

水公司營管費每立方公尺6元，其費用

已納入海淡營運單位產水成本估算，

未來將由水資源局統籌收取海淡水認

購費用後，分配支付台水公司；另未來

海淡廠營運後每年度實際產水量及水

價等相關費用，將委由第三方公正單

位辦理查證及結算，再據以多退少補。 

(4) 本計畫完成後可提升區域各標的供水

穩定，降低農業停灌機率，進而減少相

關單位停灌補償費支出，符合水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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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成本分析表中變動成本中

支付台水公司營管費每立方

公尺6元，其性質及計算基礎

為何?又似與本計畫之收入項

目相關，如何執行? 

(4) 「其餘不足部分」由國科會、

台水公司及水利署依區域用

水比率分攤，此部份尚須每年

由政府編列預算支應之額度，

並未納入整體財務規劃；另有

關國科會分攤部分，係以新竹

園區日用水量除以新竹日供

水量與桃園日供水量計算，請

補充計算公式之計算依據及

用意。 

競用區節水獎勵及歷年稻作停灌補償

經費分攤精神，本案新竹及臺南海淡

廠作為區域保險水源相關之營運費

用，計算公式係參照「109年節水獎勵

經費分攤原則」及「110年第一期稻作

停灌補償經費分攤」原則，由國科會、

台水公司及本署等3單位依區域用水

比例分攤。 

2、 案內所述欲引進民間投資，須由政

府保價保量收購乙節，無論採政府

採購法統包方式或依促參法引進

民間參與均應具體評估需求，以利

事先就本案營運風險進行合理評

估及規劃；且採用促參方式推動，

更可藉由民間機構之創意及彈性

創造更高公共服務品質，仍建請優

先評估促參方式，併請補充本案促

參預評估檢核表。 

1、 本計畫海淡廠未來操作方式將依照環

評承諾於豐枯水期進行彈性操作，興

辦方式如採用採購法因產權及淡化水

權屬政府所有，產水量可依水情彈性

調整，採用促參法興辦除須增加廠商

一定比例投資報酬率成本外，因契約

要求保價保量，致產水彈性不足，造

成用水端額外使用較高成本水源疑

慮，故經評估以採購方式推動。 

2、 考量國際海淡技術成熟，本計畫目前

雖規劃以採購法統包模式招標，惟將

評估採概念設計、訂定基本需求方式

發包工程，由廠商自行依據公司技術

規劃設置海淡廠，亦可讓廠商擁有有

較高之設計彈性，充分發揮創意，有

助後續執行及營運。 

3、 查111年7月25日行政院促進民間

參與公共建設推動小組(下稱院促

參推動小組)第3次會議紀錄陸、歷

本署業依據行政院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推動小組第3次會議紀錄，優先評估新竹及

臺南海淡廠是否具有促參可行性，並將其評



129 

次會議結論辦理情形報告，列管編

號1100428-1-8「請經濟部就現行規

劃之5座海水淡化廠優先評估以促

參方式推動，並訂定辦理期程」，

院促參推動小組管考意見「海淡廠

於國際上多以促參方式推動，國內

再生水廠推動方式亦為促參有償B

TO，請經濟部儘速就各海淡廠評

估是否具有促參可行性，並於本會

議中專案報告」，旨案仍建請優先

評估促參方式辦理，倘擬依目前規

劃採政府採購法統包方式辦理，建

請經濟部先行提報院促參推動小

組專案報告後，再行審理。 

估成果摘錄於工程計畫書附錄一：統包及促

參綜合評估，後續將配合院促參推動小組開

會時程專案報告。惟考量推動期程及氣候變

遷下供水風險，本計畫既已提送行政院審

議，建議仍依據行政程序辦理審議事宜，後

續將依據行政院核定內容據以辦理。 

12 文化部 1、 有關文化資產環境影響保護對策，

建議明列文資法相關條文「開發單

位於後續規劃、開發時，倘涉及古

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

築群及考古遺址範圍，請逕洽該文

化資產之主管機關，並依《文化資

產保存法》第33條、第34條、第35

條第2項、第57條、第58條第2項等

規定辦理」。 

遵照辦理，本計畫環境影響評估階段已研擬

文化資產環境影響保護對策，後續工程施工

階段將依據相關文資法規辦理。 

2、 本案尚無涉國定古蹟、重要聚落建

築群、重要文化景觀、重要史蹟，

後續進行開發時，請依《文化資產

保存法》第33條、第57條、第77條、

第88條規定辦理。 

遵照辦理。 

3、 另查本案已依法編足工程直接成

本1%；惟第30頁，表5-4本計畫分

年工程經費需求表內分年編列之

公共藝術經費，依《公共藝術設置

辦法》第6條規定，應於工程決標後

6個月內預繳至本條例所稱中央主

已修正，修正部分詳工程計畫書第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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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本部)設立之基金或專戶，

現逐年編列之公共藝術經費不足

各年度應預繳之經費，建請確認修

正。 

13 交通部 1、 本計畫(草案)尚未提出管線規劃行

經路線，如管線埋設涉及省道挖掘

施工、橋梁安全及用地事宜，請在

規劃設計及施工階段洽本部公路

總局所屬第一區養護工程處並依

「交通部公路總局受理挖掘公路

作業程序手冊」及「公路用地使用

規則」辦理相關程序。 

敬悉。 

2、 因道路鋪面有重新刨除鋪設時程

計畫，為避免加封完成後(3年禁挖

期)又即面臨配合國家重大建設之

道路挖掘，申請道路挖掘期程請提

早洽本部公路總局所屬第一區養

護工程處提出辦理。 

敬悉。 

3、 交通管制維持計畫審查權責，應洽

請各縣(市)政府道路交通安全督導

會報辦理。 

敬悉。 

14 台灣自來

水公司 

1、 第16 頁(三)輸配水工程：有關下游

輸水路線規劃部分，為考量降低施

工造成之交通衝擊及避免受大型

既有管線影響，本公司另覓路線為

(如下圖藍色線)海淡廠⟶頭前溪

畔自行車道⟶中華路一段1 巷⟶

仰德路⟶原興路⟶太原路⟶新竹

二場，長度約13.8 公里，爰建議納

入「新竹海淡廠工程計畫草案」下

游輸水路線方案，並於後續前置作

業(測量、探挖等)調查完成後，再

擇定較具可行性之路線或納為替

代路線方案。 

本計畫於規劃及環評階段已多次與台水公

司協商，並經水資源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在

案。有關台水公司所提路線，如經台水公司

完成調查、評估相關作業，並確立為更具可

行性之替代路線方案，將視台水公司評估成

果調整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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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18 頁(三)規劃設計及施工階段：

計畫於興辦過程成立工作小組，台

水公司自規劃、設計、統包招標、

施工及營運等階段均全程參

與……等一節，因該小組之組成、

任務及內容等均尚未確認，建議於

本計畫核定後另行辦理相關研商

會議。 

本計畫核定後，後續將依行政院核示結果進

行單位分工，以利本計畫能於預定期程內順

利施作完成。 

3、 第22 頁，表5-1 本計畫開發預定

期程表，其中用地取得時間僅新竹

海淡廠工程計畫(草案)路線替代路

線2排定1年，因輸水路線及受水池

皆涉及私有土地之協調與取得，不

確定性高，爰建議總期程不變下，

用地取得時間彈性調整為1~2年，

以符實際。 

本計畫輸水路線以公有地為主，未來設計階

段亦應盡量避免涉及私有地，若延長用地取

得時間至2年，則輸水管線施工期程將受壓

縮，以致於有無法如期如質供水的風險；未

來若有私有地取得需求，則得協調開發單位

協助與地方溝通，加速用地取得。 

4、 第29頁(四)營業經費來源第4點，營

運經費不足部分將由水利署、台水

公司及國科會等3單位分攤，新竹

地區使用非停灌休耕，故以桃園及

新竹停灌休耕區域總水量計算並

不合理，桃園地區日供水量112.1

萬噸，應就北水南送支援量2.5~20

萬CMD，平均約6萬CMD納入計

算，且本案為長期投資，應考量新

竹、龍潭園區終期目標水量，建議

依下述分攤： 

(1) 國科會：新竹+龍潭園區終期

目標日用水量(30.3萬＋16.8

萬)∕新竹＋桃園日供水量(52.3

萬＋6萬)＝ 80.8% 

(2) 新竹系統日供水量58萬(內含

新竹工業區6萬)，亦屬工業用

1、 有關營運經費部分，本署於111年9月

13日召開「新竹及臺南海淡廠營運費

分擔與送水操作費協商會議」，已明確

說明未來海淡營運費用係優先以水利

署所推動「企業認購」方式由認購廠

商負擔；至於海淡水認購後剩餘產能，

納入區域保險水源，才規劃由國科會、

台水公司及本署依區域用水比例分

擔。 

2、 另海淡廠上場後可調度提升區域各標

的供水穩定（並非單一供水區），降低

農業停灌機率，進而減少相關單位停

灌補償費支出，符合水資源競用區節

水獎勵及歷年稻作停灌補償經費分攤

精神，依據上開會議決議，本計畫作

為區域保險水源相關之營運費用，原

則上比照本署「109年節水獎勵經費



132 

水，建議分攤單位納入經濟部

工業局，依調用水量比例計

算，公式如下：新竹工業區日

用水量(6萬)∕新竹＋桃園日供

水量(52.3萬＋6萬)＝10.3% 

(3) 餘額由台水公司及水利署平

均分攤： 

(100%–80.8%–10.3%)∕2＝4.45

% 

分攤原則」及「110年第一期稻作停灌

補償經費分攤」原則由上述3單位分

攤。 

15 新竹市政

府 

1、 有關土地開發部分，本府尚未收到

相關都市計畫個案變更資料，仍請

依經濟部水利署110 年7 月14 日

「新竹海水淡化廠推動協商會議」

會議紀錄規定辦理。 

遵照辦理。 

2、 有關新竹海水淡化廠工程計畫(草

案)第5頁，表1-1本計畫地方溝通情

形摘錄表中：地方政府110.09.23誤

植為新竹縣政府產發處，請修正為

新竹市政府產發處。 

經查110年9月23日係拜會新竹縣政府產業

發展處研商新竹海淡計畫。 

3、 海淡廠預定地現已由市府改善為

自然草坡地形，為避免海淡廠人工

建物對景觀之衝擊，後續設計請盡

量保留自然地形。 

本計畫已初步和新竹市府研討配置方案，考

量盡量不影響既有景觀，規劃保留南側土丘

作為植栽景觀區，而海水淡化廠廠房則與既

有北側土丘進行結合行整體景觀營造，並維

持其地形以降低本計畫對海岸景觀視覺之

影響(如下圖示意)。未來計畫執行設計期間

將持續與新竹市府溝通，使海水淡化廠在滿

足產水任務的同時亦能顧及當地景觀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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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淡廠房配置示意圖 

4、 海淡廠周邊草坡工程後續接管單

位為本府產業發展處。 

敬悉。 

5、 請於施工前提送交通維持計畫至

本府交通處審查。 

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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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個案計畫基本資料表 

 

 


